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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深圳市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全检查（以下简称安全检查）是对充电设施及其配套系统

进行安全检查及风险排查，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的常态化措施。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包括配电

系统、充电系统、储能系统、监控系统等多个组成部分，基本上都属于电气设备范畴，而电

气设备从新到旧，从开始使用到寿命终止这一过程的长短，除与产品设计、制造质量、安装

施工和使用方法有关之外，还与是否经常检查和精心维护保养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检查

维护对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电气设备投入运行后，如果不经

常检查测试，就不能及时发现运行中的缺陷，设备带“病”运行，容易引起火灾和人身触电事

故，造成比较严重的生产安全事故。因此，对充电设施设备和系统进行定期检查测试和维护

保养，对于充电设施和电动汽车的安全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针对深圳市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的建设运营情况，结合国家、行业和深圳市地方的相关

标准，制定深圳市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全检查工作导则（以下简称导则），以用于对充电

设施实施安全检查工作，从而完善深圳市公共领域充电设施运营保障体系的建设。

导则分析充电系统的风险源，规定充电设施整体安全、用电安全、充电系统安全、消防

系统安全、储能系统安全等方面的检查内容及要求，明确了检查组织实施，检查方法，检查

结果，并编制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安全检查表，用以安全检查使用。

2. 引用文件

GB 50303-2015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140-2005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5036-2022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GB/T 5226.1-2019 机械电气安全机械电气设备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 50057-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575-2010 1kV及以下配线工程施工与验收规范

GB/T 7251.1-2013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1部分：总则

GB/T 20234.1-2015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20234.2-2015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第2部分：交流充电接口

GB/T 20234.3-2015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第3部分：直流充电接口

GB 50054-2011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T 29316-2012 电动汽车充换电能质量技术要求

GB 50171-201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966-2014 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

GB/T 13861-2022 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

GB/T 18487.1-2015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21431-2015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GB/T 27930-2015 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电池管理系统之间的通信协议

GB/T 34657.1-2017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第1部分：供电设备

GB/T 34658-2017 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电池管理系统之间的通信协议一致

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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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51313-2018 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

NB/T 33001-2018 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技术条件

NB/T 33002-2018 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桩技术条件

NB/T 33004-2020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工程施工和竣工验收规范

NB/T 33005-2013 电动汽车充电站及电池更换站监控系统技术规范

NB/T 33008.1-2018 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检验试验规范第1部分：非车载充电机

NB/T 33008.2-2018 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检验试验规范第2部分：交流充电桩

DBJ/T 15-150-2018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规程

SZDB/Z 149-2015 深圳市电动汽车充电站运营服务规范

《深圳市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管理办法》

《深圳市安全风险管控暂行办法》

《广东省安全生产领域风险点危险源排查管控工作指南》

3. 安全检查的组织实施

（1）对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的安全检查，应定期进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不留隐患。

根据本导则要求进行安全检查，按照检查结果评估充电设施风险等级。

（2）对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的安全检查，应分为三部分，分别为第三方检测机构安全

检查、政府安全监管和单位自查，相关执行单位和执行内容依据本导则条款5.2以及相关条

款进行。

（3）检查机构须具备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检测检验技术服务能力，取得中国合格评定国

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资质，认可附录中需包含非车载充电机、交流充电桩、通信协

议一致性、防雷以及建筑物内电气设施等检测检验范围，并配有包括充电设施互联互通检测

设备、电动汽车模拟设备、绝缘电阻测试仪、接地电阻测试仪、测温仪等专业检测设备以备

现场检查。

4.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全检查的主要任务

（1）检查主要负责人对安全运营工作的认识。包括对安全运营责任主体的认识和安全

运营法制意识，通过对其安全运营管理的检查进行综合评定。

（2）检查安全运营规章制度建立及执行情况。重点是安全运营责任制的制定和落实，

以及安全运营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3）检查安全运营现状，安全运营管理机构的设置和专职安全运营管理人员的配备情

况。

（4）检查重大危险源运行状态及其控制和管理措施。

（5）检查员工管理状况及员工安全培训和安全技能状况。

（6）检查主要电气设备安全运行管理措施的制定及执行情况。重点是主要电气设备的

运行、保养和维护责任制的制定和落实。

（7）检查充电、储能设施运行的安全性，可靠性。

（8）检查充电、储能设施数据上传的准确性，可靠性。

（9）检查隐患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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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全检查的流程及方法

5.1 安全检查流程

（1）确定被检查设施的检查范围、检查日期，制订检查计划。

（2）收集被检查设施的相关安全资料，尽可能了解被检查充电设施的管理特性和危险

特征。

（3）准备必要的检查和检测设备、安全防护用具和现场记录用具。

（4）召开检查组会议，进行必要的工作分工。

（5）根据安全检查表对设施进行安全检查。

（6）召开检查组会议对检查结果集中评定，并根据要求对充电场站安全风险等级进行

评估。

5.2 安全检查方法

（1）第三方检测机构安全检查：第三方检测机构依据本导则及相关现行标准对充电设

施进行安全检查，安全检查内容包括：整体安全、用电安全、充电系统安全、消防安全、储

能系统安全五个部分进行全方位检查。结合现场发现的重大危险源、重点隐患进行现场安全

风险等级评估。

（2）政府安全监管：政府相关部门根据《深圳市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管理办法》中

的职责分工，紧密协同做好充电设施建设管理和推进工作，其中，安全监管内容包括检查充

电设施运营管理现状、充电设施运营相关管理制度文件、人员岗位相关文件、安全运营管理

机构的设置、专/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充电设施安全配套设施、后台监控等。

（3）单位自查：自查分为首次自查和定期检查。首次自查：运营企业或自建设施所属

单位或个人应自行或聘请具备专业技术能力的第三方对其设施进行首次自查，对自查结果以

报告形式记录并留存。定期检查：运营企业应自行安排相关岗位工作人员对现有设施进行定

期检查，检查周期应不超过一个月，检查结果以书面形式记录并留存。

5.3 安全检查整改

安全检查后，应向被检查单位公布评估结果，并指明存在的问题及纠正和改进措施。

5.4 安全检查资料归档

进行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全检查时，除查看系统管理和运行状态，重点要现场查证各

种记录。检查时可以运用安全检查表逐项对照检查，以提高检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检查结

束后进行总结，将检查情况向运营企业通报，并及时收集归纳各种检查材料和检查记录，以

形成完整的检查资料归档。

6. 风险点辨识、分析及评价

6.1 风险辨识

根据《深圳市安全风险管控暂行办法》，安全风险特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因特定生产工

艺、特定设施设备和产品、特定环境、特定承载人员数量等客观因素影响引发危险事件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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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暴露的可能性，与随之可能引发人身伤害、健康损害、财产损失或环境危害的严重性的组

合。安全风险是客观存在的，非因可归责于任何单位或个人的管理上的缺陷、人的不安全行

为、物的危险状态所致。因违反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造成管理上的缺陷、人的不

安全行为、物的危险状态，依法应当认定为事故隐患予以排查治理。

根据《广东省安全生产领域风险点危险源排查管控工作指南》，本方案风险辨识主要采

用现场检查和查阅有关记录的方法。根据标准GB/T 13861-2022《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

分类与代码》，将现场风险因素分为四大类，分别是“人的因素”“物的因素”“环境因素”

“管理因素”，风险类型分为设备、设施、工具、附件缺陷；防护缺陷；电伤害；标志标识

缺陷；室内作业场所环境不良；其他作业环境不良；职业安全卫生管理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

不健全；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制度不完善或未落实；其他管理因素缺陷。风险辨识及引发风险

严重程度如下表1-1、表1-2和表1-3所示。

表1-1 集中式充电站风险因素分类及引发后果程度

风险因素 风险类型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

目

引发风险的严

重程度

物的因素

设备、设施、

工具、附件缺

陷

充电设施无满足相关国家标准技术要求的

检测报告。

1.5 较大

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从电源端到负载的电压

降超过额定电压的5%。

2.2 较大

测量计量仪表指示不正常。指示灯工作不正

常。

2.9 一般

电磁式继电器异常声响，配电盘柜内有异

味。

2.10 一般

非车载充电机竖直安装于地平面，偏离竖直

位置任一方向5°。

3.1.5 一般

交流充电桩竖直安装于地平面，偏离竖直位

置任一方向 5°。

3.2.6 一般

充电设施不具有故障报警功能，故障出现后

自动恢复充电。

3.2.11 较大

车辆插头S3开关并联电阻检测半连接状态。

电阻精度大于±3%。

电缆容量

（A）

半连接状

态

（kΩ）

完全连接

状态

（kΩ）

3.2.14 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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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因素 风险类型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

目

引发风险的严

重程度

10 3.3 1.5

16 3.38 0.68

32 3.52 0.22

63 3.4 0.1

灭火装置未处于完好状态。未设置在位置明

显和便于取用的地点，灭火器的摆放不稳

固。手提式灭火器未设置在灭火器箱内或挂

钩、托架上，其顶部离地面高度大于 1.50m；

底部离地面高度小于 0.08m。灭火器箱上锁。

4.2 较大

建筑内可能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气的场所

未设置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4.4 较大

无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进入的充电设施区

域未放置不少于 1kg的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放置距离不符合要求，有插电式混合动力汽

车的充电设施区域未放置不少于5kg的手提

式干粉灭火器，放置距离不符合要求。

4.8 较大

防护缺陷

落地式配电箱的底部未抬高，高出地面的高

度室内低于 50mm，室外低于 200mm；其底座

周围未采取封闭措施。

2.4 一般

配电箱内断路器相间绝缘隔板配置不齐全。 2.6 较大

无漏电安全保护装置 2.13 较大

无 SPD 2.14 较大

可移动的充电接口在不充电时，未安全稳定

地放置于充电桩指定的接口处，未采取防

水、防尘措施。

3.1.1 一般

室外安装的非车载充电机基础未高出充电

站地坪 0.2m 及以上。
3.1.2 一般

检查充电设备进出线孔封堵情况，不借助专

用工具可拆卸的门盖或外壳的进出线孔未

良好封堵，有肉眼可见明显缝隙。

3.1.6 一般

检查充电设施中的断路器未正常工作，不具

备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
3.1.11 较大

不具备电子锁功能 3.1.16 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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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因素 风险类型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

目

引发风险的严

重程度

可移动的充电接口在不充电时，未安全稳定

地放置于充电桩指定的接口处，未采取防

水、防尘措施。

3.2.1 一般

交流充电桩落地式安装基础低于地面 0.2m。 3.2.2 一般

检查充电设备进出线孔封堵情况，不借助专

用工具可拆卸的门盖或外壳的进出线孔未

良好封堵，有肉眼可见明显缝隙。

3.2.7 一般

充电设施中的断路器，漏电保护器未正常工

作。
3.2.12 较大

电伤害

配电箱、开关箱的金属箱体、金属电器安装

板以及电器正常不带电的金属底座、外壳等

未通过 PE 端子板与 PE 线做电气连接，金属

箱门与金属箱体未通过采用纺织软铜线做

电气连接。

2.3 低

配电箱的电器安装板上未分别设置中性导

体（N）和保护导体（PE）汇流排，无标识。

保护导体（PE）汇流排上的端子数量少于进

线和出线回路的数量。N线端子板未与金属

安装板绝缘；PE 线端子板未与金属电器安装

板做电气连接。进出线中的 N 线未通过 N 线

端子板连接；PE 线未通过 PE 端子板连接。

2.5 低

导线绝缘有老化，损伤痕迹，各部位连接点

有过热，锈蚀，烧伤，烙接等痕迹，套管，

绝缘子有破损，裂纹，放电痕迹，盘柜内导

线有接头，芯线有损伤。

2.11 低

等电位联接中各联接点未牢固连接，可靠导

电。连接导线的过渡电阻大于 0.2Ω。
2.15 一般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线缆绝缘有严重老化、腐

蚀和损伤痕迹。
3.1.4 较大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各端子有严重过热痕迹；

火花放电痕迹。
3.1.7 较大

接地电阻大于 4Ω。 3.1.8 一般

充电设施接地点之间的电阻大于 0.1Ω。 3.1.9 一般

充电设施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回路之间、各

独立带电回路与地（金属外壳）之间的绝缘

电阻小于 10MΩ。

3.1.10 一般

充电设施不具有对BMS发送的故障报文做出

故障报警停机的功能，故障出现后自动恢复

充电。

3.1.12 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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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因素 风险类型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

目

引发风险的严

重程度

充电设施绝缘接地保护功能不正常。 3.1.13 一般

非车载充电机未能通过检测电压来判断充

电接口状态。
3.1.14 一般

绝缘自检前充电设施未对 K1K2 接触器外侧

电压进行检测。
3.1.15 较大

非车载充电机不具有限压限流功能。 3.1.17 较大

充电机不具有安全门报警停机功能。 3.1.18 一般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线缆绝缘有严重老化、腐

蚀和损伤痕迹。
3.2.4 较大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各端子有严重过热痕迹；

火花放电痕迹。
3.2.8 较大

接地电阻端子与接地带的连接导通电阻大

于 0.1Ω。
3.2.9 一般

充电设施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回路之间、各

独立带电回路与地（金属外壳）之间的绝缘

电阻小于 10MΩ。

3.2.10 一般

PE 断针测试不通过 3.2.13 较大

CC断线测试不通过 3.2.15 较大

CP断线测试不通过 3.2.16 较大

CP接地测试不通过 3.2.17 较大

充电确认功能不符合要求 3.2.18 低

安全门测试不通过 3.2.19 一般

标志标识缺

陷

未定期检查各种安全标志，发现有变形、破

损或褪色，未进行整修或更换。
1.7 一般

配电柜（箱）外观存在掉漆，生锈的现象且

无安全标识。空洞及电缆未封堵严密。
2.8 较大

配电箱内连接线绝缘层的标识色不符合下

列规定：相导体 L1、L2、L3应依次为黄色、

绿色、红色；中性导体（N）应为淡蓝色；

保护导体（PE）应为绿-黄双色；配电箱应

有名称、编号、系统图及分路标记；电缆芯

线和所配导线端部均应标明其回路编号，编

号应正确，字迹清晰，不易脱落，端子应有

序号，盘柜柜体应接地牢固可靠，标识明显。

检查过程中充电设施接地标记不清晰或接

地线颜色有误。

2.12 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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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因素 风险类型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

目

引发风险的严

重程度

充电设施未在醒目位置设置导引标识、安全

警告标识。
3.2.5 一般

环境因素

室内作业场

所环境不良

位于地下室和楼层内的配电室，未设设备运

输通道，未设有通风和照明设施。
2.7 较大

充电设施内各紧急出口通道未保持畅通。 4.3 较大

未设置疏散照明，照明灯具设置不符合要

求。
4.5 较大

充电区域无照明，未指示安全出口和禁止入

内场所和危险品存放处（地下停车场）。消

防设施标志不明显、不清晰。

4.6 一般

其他作业环

境不良

充电设施安装位置设在地势低洼和可能积

水的场所，设在有剧烈震动的场所，建设在

修车库内。

3.1.3 较大

充电设施安装位置设在地势低洼和可能积

水的场所，设在有剧烈震动的场所，建设在

修车库内。

3.2.3 较大

管理因素

职业安全卫

生管理机构

设置和人员

配备不健全

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未设立站长、场站安全

员、设备维护员、实时监控员、数据核查员、

充电员等岗位。

1.2 较大

职业安全卫

生管理制度

不完善或未

落实

未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行为规范及操作规

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括恶劣天气应急、

火灾、车辆故障、电池破损燃烧爆炸、供电

系统故障、人员触电、电池故障、设备故障

等）、充电设施故障和事故记录

1.1 较大

未采取日常检查、定期检查、不定期抽查、

普查、专项检查等方式进行自我评价，最终

以季度或半年度为单位，形成自查报告或委

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留

存。

1.3 较大

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未接受安全生产教育

和岗位技能培训，未掌握电动汽车安全知

识、用电安全规范、电动汽车发生紧急情况

的处理方法和触电急救法，未考核合格后上

岗。

经培训后的在岗工作人员未能现场演示正

确的充电全过程并口头说明注意事项、触电

急救方法、日常巡检时间及内容等。未对员

1.4 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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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因素 风险类型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

目

引发风险的严

重程度

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

无消防培训和应急演练。 4.7 较大

其他管理因

素缺陷

使用正在维护或者检修的故障设备提供充

电服务。故障设备无相关标志，且未停电禁

止使用。

1.6 较大

充电设施运营主体未建立充电设施安全监

控系统，或不满足以下要求：（1）系统应

采用信息化技术对充电设备编码、设备使用

状态、充电量、使用率、运行时间、运行状

态、安全监控及隐患排查治理等信息进行管

理，系统数据保存时间不少于 1 年；（2）

系统应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和一致

性，按数据采集标准实时上传相关数据至市

级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安全监控平台；受

委托管理的自用充电设施数据具备上传能

力的，应同步上传至市级平台。

1.8 较大

充电监控系统不具备数据采集、控制调节、

数据处理与存储、事件记录、报警处理、设

备运行管理、用户管理与权限管理、报表管

理与打印、可扩展、对时等功能。

1.9 较大

无监控平台或无故障分级功能。 1.10 较大

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未做到封闭管理，无专人

值守。
1.11 一般

充电设施不在视频监控范围之内且监控设

备处于异常状态。
1.12 较大

供用电设施无清扫和检修记录。 2.1 较大

消防设施投入使用后，未定期进行巡查、检

查和维护，未保证其处于正常运行或工作状

态，擅自关停、拆改或移动。超过有效期的

灭火介质、消防设施或经检验不符合继续使

用要求的管道、组件和压力容器仍继续使

用。

4.1 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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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分散式充电站风险因素分类及引发后果程度

风险因素 风险类型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

目

引发风险的严

重程度

物的因素

设备、设施、

工具、附件缺

陷

充电设施无满足相关国家标准技术要求的

检测报告

1.5 较大

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从电源端到负载的电压

降超过额定电压的5%。

2.2 较大

测量计量仪表指示不正常。指示灯工作不正

常。

2.9 一般

电磁式继电器异常声响，配电盘柜内有异

味。

2.10 一般

非车载充电机竖直安装于地平面，偏离竖直

位置任一方向5°。

3.1.5 一般

交流充电桩竖直安装于地平面，偏离竖直位

置任一方向 5°。

3.2.6 一般

充电设施不具有故障报警功能，故障出现后

自动恢复充电。

3.2.11 较大

车辆插头S3开关并联电阻检测半连接状态。

电阻精度大于±3%。

电缆容量

（A）

半连接状

态

（kΩ）

完全连接

状态

（kΩ）

10 3.3 1.5

16 3.38 0.68

32 3.52 0.22

63 3.4 0.1

3.2.14 较大

灭火装置未处于完好状态。未设置在位置明

显和便于取用的地点，灭火器的摆放不稳

4.2 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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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因素 风险类型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

目

引发风险的严

重程度

固。手提式灭火器未设置在灭火器箱内或挂

钩、托架上，其顶部离地面高度大于 1.50m；

底部离地面高度小于 0.08m。灭火器箱上锁。

建筑内可能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气的场所

应设置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当地下、半地下

和高层汽车库内配建分散充电设施时，未设

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排烟设施、自动喷水

灭火系统、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4.4 较大

无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进入的充电设施区

域未放置不少于 1kg的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放置距离不符合要求，有插电式混合动力汽

车的充电设施区域未放置不少于5kg的手提

式干粉灭火器，放置距离不符合要求。

4.8 较大

防护缺陷

落地式配电箱的底部未抬高，或高出地面的

高度室内低于 50mm，室外低于 200mm；其底

座周围未采取封闭措施。

2.4 一般

配电箱内断路器相间绝缘隔板未配置齐全。 2.6 较大

无剩余电流保护装置 2.13 较大

无 SPD 2.14 较大

可移动的充电接口在不充电时，未安全稳定

地放置于充电桩指定的接口处，未采取防

水、防尘措施。

3.1.1 一般

室内充电设备基础未高出地坪 50mm，室外

充电设备基础未高出地坪 200mm。
3.1.2 一般

检查充电设备进出线孔封堵情况，不借助专

用工具可拆卸的门盖或外壳的进出线孔未

良好封堵，有肉眼可见明显缝隙。

3.1.6 一般

检查充电设施中的断路器未正常工作，不具

备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
3.1.11 较大

不具备电子锁功能 3.1.16 较大

可移动的充电接口在不充电时，未安全稳定

地放置于充电桩指定的接口处，未采取防

水、防尘措施。

3.2.1 一般

室内充电设备基础未高出地坪 50mm，室外

充电设备基础未高出地坪 200mm。
3.2.2 一般

检查充电设备进出线孔封堵情况，不借助专

用工具可拆卸的门盖或外壳的进出线孔未

良好封堵，有肉眼可见明显缝隙。

3.2.7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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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因素 风险类型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

目

引发风险的严

重程度

充电设施中的断路器，漏电保护器未正常工

作。
3.2.12 较大

电伤害

配电箱、开关箱的金属箱体、金属电器安装

板以及电器正常不带电的金属底座、外壳等

未通过 PE 端子板与 PE 线做电气连接，金属

箱门与金属箱体未通过采用纺织软铜线做

电气连接。

2.3 低

配电箱的电器安装板上未分别设置中性导

体（N）和保护导体（PE）汇流排，无标识。

保护导体（PE）汇流排上的端子数量少于进

线和出线回路的数量。N线端子板未与金属

安装板绝缘；PE 线端子板未与金属电器安装

板做电气连接。进出线中的 N 线未通过 N 线

端子板连接；PE 线未通过 PE 端子板连接。

2.5 低

导线绝缘存在老化，损伤痕迹，各部位连接

点存在过热，锈蚀，烧伤，烙接等痕迹，套

管，绝缘子存在破损，裂纹，放电痕迹，盘

柜内导线有接头，芯线有损伤。

2.11 低

等电位联接中各联接点未牢固连接。连接导

线的过渡电阻大于 0.2Ω。
2.15 一般

新建充电设施未根据规模在配电室预留专

用馈线开关。
2.16 较大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线缆绝缘有严重老化、腐

蚀和损伤痕迹。
3.1.4 较大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各端子有严重过热痕迹；

火花放电痕迹。
3.1.7 较大

接地电阻大于 4Ω。 3.1.8 一般

充电设施接地点之间的电阻大于 0.1Ω。 3.1.9 一般

充电设施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回路之间、各

独立带电回路与地（金属外壳）之间的绝缘

电阻小于 10MΩ。

3.1.10 一般

充电设施不具有对BMS发送的故障报文做出

故障报警停机的功能，故障出现后自动恢复

充电。

3.1.12 较大

充电设施绝缘接地保护功能不正常。 3.1.13 一般

非车载充电机未能通过检测电压来判断充

电接口状态。
3.1.14 一般

绝缘自检前充电设施未对 K1K2 接触器外侧

电压进行检测。
3.1.15 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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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因素 风险类型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

目

引发风险的严

重程度

非车载充电机不具有限压限流功能 3.1.17 较大

充电机不具有安全门报警停机功能 3.1.18 一般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线缆绝缘有严重老化、腐

蚀和损伤痕迹。
3.2.4 较大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各端子有严重过热痕迹；

火花放电痕迹。
3.2.8 较大

接地电阻端子与接地带的连接导通电阻大

于 0.1Ω。
3.2.9 一般

充电设施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回路之间、各

独立带电回路与地（金属外壳）之间的绝缘

电阻小于 10MΩ。

3.2.10 一般

PE 断针测试不通过 3.2.13 较大

CC断线测试不通过 3.2.15 较大

CP断线测试不通过 3.2.16 较大

CP接地测试不通过 3.2.17 较大

充电确认功能不符合要求 3.2.18 低

安全门测试不通过 3.2.19 一般

标志标识缺

陷

未定期检查各种安全标志，发现有变形、破

损或褪色，未进行整修或更换。
1.7 一般

配电柜（箱）外观存在掉漆，生锈的现象且

无安全标识。空洞及电缆未封堵严密。
2.8 较大

配电箱内连接线绝缘层的标识色不符合下

列规定：相导体 L1、L2、L3应依次为黄色、

绿色、红色；中性导体（N）应为淡蓝色；

保护导体（PE）应为绿-黄双色；配电箱应

有名称、编号、系统图及分路标记；电缆芯

线和所配导线端部均应标明其回路编号，编

号应正确，字迹清晰，不易脱落，端子应有

序号，盘柜柜体应接地牢固可靠，标识明显。

检查过程中充电设施接地标记不清晰或接

地线颜色有误。

2.12 较大

充电设施未在醒目位置设置导引标识、安全

警告标识。
3.2.5 一般

环境因素

室内作业场

所环境不良

位于地下室和楼层内的配电室，未设设备运

输通道，未设有通风和照明设施。
2.7 较大

充电设施内各紧急出口通道未保持畅通。 4.3 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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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因素 风险类型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

目

引发风险的严

重程度

未设置疏散照明，照明灯具设置不符合要

求。
4.5 较大

充电区域无照明，未指示安全出口和禁止入

内场所和危险品存放处（地下停车场）。消

防设施标志不明显、不清晰。

4.6 一般

其他作业环

境不良

充电设施安装位置设在地势低洼和可能积

水的场所，设在有剧烈震动的场所，建设在

修车库内。

3.1.3 较大

充电设施安装位置设在地势低洼和可能积

水的场所，设在有剧烈震动的场所，建设在

修车库内。当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时，布置

在地下建筑四层及以下。

3.2.3 较大

管理因素

职业安全卫

生管理机构

设置和人员

配备不健全

慢速充电设施未结合停车位集中安装（自用

充电设施除外），无专职或兼职管理。充电

站未配备相应人员。

1.2 较大

职业安全卫

生管理制度

不完善或未

落实

未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行为规范及操作规

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括恶劣天气应急、

火灾、车辆故障、电池破损燃烧爆炸、供电

系统故障、人员触电、电池故障、设备故障

等）、充电设施故障和事故记录。

1.1 较大

未采取日常检查、定期检查、不定期抽查、

普查、专项检查等方式进行自我评价，最终

以季度或半年度为单位，形成自查报告或委

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留

存。

1.3 较大

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未接受安全生产教育

和岗位技能培训，未掌握电动汽车安全知

识、用电安全规范、电动汽车发生紧急情况

的处理方法和触电急救法，未考核合格后上

岗。

经培训后的在岗工作人员未能现场演示正

确的充电全过程并口头说明注意事项、触电

急救方法、日常巡检时间及内容等。未对员

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

1.4 较大

充电运营机构无消防培训和应急演练。 4.7 较大

其他管理因
使用正在维护或者检修的故障设备提供充

电服务。故障设备无相关标志，且未停电禁
1.6 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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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因素 风险类型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

目

引发风险的严

重程度

素缺陷 止使用。

充电设施运营主体未建立充电设施安全监

控系统，或不满足以下要求：（1）系统应

采用信息化技术对充电设备编码、设备使用

状态、充电量、使用率、运行时间、运行状

态、安全监控及隐患排查治理等信息进行管

理，系统数据保存时间不少于 1 年；（2）

系统应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和一致

性，按数据采集标准实时上传相关数据至市

级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安全监控平台；受

委托管理的自用充电设施数据具备上传能

力的，应同步上传至市级平台。

1.8 较大

充电监控系统不具备数据采集、控制调节、

数据处理与存储、事件记录、报警处理、设

备运行管理、用户管理与权限管理、报表管

理与打印、可扩展、对时等功能。

1.9 较大

充电监控未对充电设施出现的故障进行分

级划分，未对不同等级的故障进行相应记录

和处理。

1.10 较大

分散式充电站无巡查员进行日常巡查。 1.11 一般

充电设施不在视频监控范围之内且监控设

备处于异常状态。
1.12 较大

供用电设施无清扫和检修记录。 2.1 较大

消防设施投入使用后，未定期进行巡查、检

查和维护，未保证其处于正常运行或工作状

态，擅自关停、拆改或移动。超过有效期的

灭火介质、消防设施或经检验不符合继续使

用要求的管道、组件和压力容器仍继续使

用。

4.1 较大

表1-3 电化学储能电站风险因素分类及引发后果程度

风险因素 风险类型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

目

引发风险的严

重程度

物的因素

设备、设施、

工具、附件缺

储能电池单体、电池模块、电池簇、电堆未

通过具备储能专业检测检验资质的机构型

5.3 较大



16

风险因素 风险类型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

目

引发风险的严

重程度

陷 式试验检测

消防设施的评价内容不符合要求：

a) 电化学储能电站建（构）筑物及设备的防

火间距；

b) 锂离子电池、铅酸（炭）电池、液流电

池储能电站建筑物的耐火等级、防火间距。

水电解制氢/燃料电池系统爆炸危险区域等

级划分、防火间距；

c) 电化学储能电站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配

置；

d) 电化学储能电站内储能变流器室、主控

室、继电器及通信室、配电装置室、电缆夹

层及电缆 竖井、变压器等建（构）筑物和

设备的火灾探测器配置；

e) 电池室/舱内的火灾探测器配置。

5.5 较大

管理因素

职业安全卫

生管理制度

不完善或未

落实

电化学储能电站未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包括电池热失控、火灾、触电、

机械伤害、自然灾害等事故的应急预案。

5.1 较大

电化学储能电站未编制现场运行规程、检修

规程，未评估电池健康状态和性能衰减趋

势，未适时调整运行参数，未制定运行维护

检修策略。

5.2 较大

其他管理因

素缺陷

监控系统的评价内容不符合要求：

1) 监控系统的数据采集处理、监视报警、

控制调节、自诊断等功能情况；

2) 监控系统接收并显示电池管理系统上传

的电压、电流、功率、温度、告警及故障等

信息情况；

3) 监控系统接收并显示储能变流器上传的

交直流侧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告警及故障等信息。

5.4 较大

6.2 风险分析

风险分析是找出行动方案的不确定性（主观上无法控制）因素，分析其环境状况和对方

案的敏感程度。根据《广东省安全生产领域风险点危险源排查管控工作指南》，确定采用定

性、定量的方法对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进行风险分析，通过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结合的方

式分析风险情况。

6.2.1 确定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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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标准、规范及相关要求，确定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风险评价指标，将风险列为一级指

标，二级指标包括设备、设施、工具、附件缺陷；防护缺陷；电伤害；标志标识缺陷；室内

作业场所环境不良；其他作业环境不良；职业安全卫生管理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不健全；职

业安全卫生管理制度不完善或未落实；其他管理因素缺陷。三级指标参照表1风险源。

6.2.2 计算指标权重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指标权重主要通过层次分析法进行确定，利用专家的知识和经验，

对各层因素进行两两比较，确定因素重要性，并根据比较得到判断矩阵，对判断矩阵进行一

致性检验，满足要求后确定指标权重。

6.2.2.1 建立评判矩阵

评判矩阵的构建是通过两两因素之间的比较，从定量化的标度中找出适当的数字，并

填入矩阵的相应位置，用 ijm 表示两因素 im 对 jm 的相对重要性程度（i，j≤4）。 ijm 的取值见

表 2所示：

表 2相对重要性程度

含义 标度

im 和 jm 同等重要 1
im 比 jm 稍微重要 3
im 比 jm 明显重要 5
im 比 jm 强烈重要 7
im 比 jm 极端重要 9

分别界于 1-3,3-5,5-7,7-9之间的判断 2,4,6,8
jim 表示与 ijm 相反 1/ ijm

各指标评判矩阵通过专家意见确定，以电动汽车充电站风险的二级指标为例，建立评判

矩阵，其中二级指标因素包括 B1（设备、设施、工具、附件缺陷），B2（防护缺陷）、B3（电

伤害）、B4（标志标识缺陷）、B5（室内作业场所环境不良）、B6（其他作业环境不良）、B7
（职业安全卫生管理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不健全）、B8（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制度不完善或未

落实）和 B9（其他管理因素缺陷）。三级指标判断矩阵通过表 1给出的引发后果程度进行两

两比较进行确定。

表 3 电动汽车充电站二级指标判断矩阵

A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1 1 1 1/5 5 6 6 7 6 6
B2 1 1 1/5 5 6 6 7 6 6
B3 5 5 1 9 9 9 9 9 9
B4 1/5 1/5 1/9 1 1 1 4 1/4 1/4
B5 1/6 1/6 1/9 1 1 1 2 3 3
B6 1/6 1/6 1/9 1 1 1 2 1 1
B7 1/7 1/9 1/9 1/4 1/2 1/2 1 1 1
B8 1/6 1/6 1/9 4 1/3 1 1 1 1
B9 1/6 1/6 1/9 4 1/3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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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一致性检验

据评判矩阵确定权数，即矩阵的特征向量。权数的是否合理就需要对权数进行一致性检

验，一致性检验公式为：

/CR CI RI= （1）

式中：CI ——判断矩阵一般一致性指标；

RI ——判断矩阵随机一致性比率。

max

1
nCI

n
l -

=
-

（2）

式中： maxl ——矩阵的最大特征根；

n——判断矩阵阶数。

一致性比率 RI 随着阶数 n的变化值见表 4

表 4 RI变化值

n 1 2 3 4 5 6 7 8 9

RI 0 0 0.58 0.9 1.12 1.24 1.32 1.41 1.45

当 0.10CR < 时，即认为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说明权数分配是合理的；否则，

需要调整判断矩阵，直到取得具有满意的一致性为止。

通过对评判矩阵的最大特征值 maxl ，和最大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进行计算，经计

算 二 级 指 标 评 判 矩 阵 的 最 大 特 征 值 ����=10.1590 ， 对 应 于 特 征 向 量 � =
（0.1786 0.1786 0.4032 0.0388 0.0530 0.0373 0.0263 0.0421 0.0421），经一致性检验，

��（�） = 0.0992 < 0.10，即评判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第三层指标项目权重确定方法与第二层相同，不再一一赘述。

6.3 风险评价

风险评价是对比风险分析结果和风险准则，确定风险等级的过程。根据《深圳市安全风

险管控暂行办法》，风险等级从高至低依次划分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险和低风险

四个级别，分别为红色、橙色、黄色、蓝色四种颜色标示。

6.3.1 某一风险分类下的风险指数

风险评价根据项目指标权重及现场检查情况为准，将项目检查情况划分为[0，100]，检

查结果结合项目权重，得到指标分数，相应风险下的项目指标分数累积求和得到场站某一风

险分类下的风险指数。通过公式（3）计算风险指数 dj。

1
j i i

n

i
i

d x Cw
=

=å （3）

式中： iw ——第 i个风险源所占相应风险下的权重，具体权重见附录 4.1（集中式充电站）、

附录 4.3（分散式充电站）；

ix ——第 i个风险源的评分，根据是否有该项风险，xi分别取值 0 或 100，当风险不

存在时取值为 0，当风险存在时取值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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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某一风险源下的安全措施补偿系数。

6.3.2 安全措施补偿系数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在运营过程中除了应该满足相关国家标准和规范外，具有相应的安全

保护措施不仅能预防严重事故的发生，也能降低事故的发生概率和危害。参照道化学公司火

灾爆炸指数评价法，针对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设置安全措施补偿系数。针对不同的风险源分别

对应不同的安全补偿措施，补偿项目举例如下表所示。针对不同补偿项目给出的补偿系数应

进行具体说明。

补偿项目 补偿系数

工作人员在充电过程中操作规范，非工作人员不能自行充电

0.90～0.99

后台监控系统有完备的故障处理体系，收到设备故障信息后可自动实现远

程停机处理

充电设备门有特殊螺丝加固，非工作人员无法打开

充电设备门有蜂鸣装置，设备门打开后进行蜂鸣警告

安全劳保用品配备齐全

充电工作人员配备齐全

6.3.3充电站总体安全系数及等级评价

场站总体风险指数由各个风险分类下的风险指数，并根据具体场站所采取的安全保护措

施确定补偿系数确定，场站总体风险指数d根据公式（4）计算：

� = �=1
9 ����� （4）

式中： jd ——某一风险分类下的风险指数；

jw ——第j个风险因素所占总体场站风险的权重，具体权重见附录4.5。

综上所述，根据公式（3）和公式（4），可以得出场站整体安全系数计算公式（5）：

1
' 100 100

n

k k k
k

d d x Cw
=

= - = -å （5）

式中： 'd ——场站安全系数；

kw ——第k个风险源所占总体场站风险的权重，具体权重见附录4.6（集中式充电站）、

附录4.8（分散式充电站）；

kC ——第k个风险源的补偿系数。

风险等级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四种颜色标示情况及对应的分值如下表：

风险指数 安全系数 风险颜色

d≥20 d’≤80 红

10≥d＞20 80＜d’≤90 橙

5≥d＞10 90＜d’≤95 黄

d＜5 d’＞95 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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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全检查

7.1 整体安全检查

7.1.1 充电设施管理制度、规范文件、操作规程等的制定情况、安全管理组织建立情况及自

我评价实施情况

7.1.1.1 安全检查内容

（1）根据指导性技术文件《深圳市电动汽车充电站运营服务规范》SZDB/Z 149-2015 4.3

的要求，充电站应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和安全规范。

（2）充电设施的运营应根据服务环节设置岗位，明确责任人，集中式快速充电站须设

立站长、场站安全员、设备维护员、实时监控员、充电员，宜设立数据核查员等岗位；设备

维修工程师需持电工上岗证或相关电工等级证书上岗，充电操作工由企业自行组织培训，经

考核合格后核发充电工上岗证；设备维修工程师必须为专职人员，但可以监管多个充电站。

分散式慢速充电设施应结合停车位集中安装，并须设立专职或兼职管理人员。其中集中式快

速充电站为专门用于充电，充电无关车辆禁止进入，进行封闭式管理的充电站；分散式充电

设施为结合用户居住地停车位、单位停车场、公共建筑物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路内临

时停车位等配建，为电动汽车提供电能的设施，包括：充电设备、供电电源、配套设施等。

（3）根据指导性技术文件《深圳市电动汽车充电站运营服务规范》SZDB/Z 149-2015 7.4

的要求，充电站应制定充电设备操作规范，并严格按照操作规范执行。

（4）充电设施运营企业应采取日常巡查、定期自查等方式进行自我评价。每月应至少

对充电设施运营整体情况进行一次自查，自查后应编写自查报告。定期自查应区分首次自查

和定期检查，首次自查的范围应是充电设施验收试验、大型维修后以及软件升级后进行。首

次自查和定期检查内容见9.2和9.3。

7.1.1.2检查手段

（1）查看充电设施管理制度、规范文件、操作规程、自我评价等文件。

（2）检查充电设施管理制度、规范文件、操作规程等的张贴情况。

（3）考核或抽查相关人员对管理制度、规范文件、操作规程、专业知识等的掌握情况。

7.1.2 充电设施管理制度、规范文件、操作规程等的培训情况

7.1.2.1安全检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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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应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掌握电动汽车安全知

识、用电安全规范、电动汽车发生紧急情况的处理方法和触电急救法，考核合格后上岗。

相关人员应具备知识如下：

a）站长是充电站的第一安全责任人，应全面负责充电站的日常运营管理及安全工作；

b）场站安全员负责充电站的安全宣传教育、日常监督、安全演练工作，协助站长进

行安全管理；

c）充电员负责充电现场管理，并为客户提供充电服务；

d）设备维护员负责充电设备的检测和维修工作，保障设备正常运行；

e）实时监控员负责充电监控设备及通信网络的正常运转，对充电过程进行实时、有

效的监控。

7.1.2.2检查手段

（1）查看管理制度、规范文件、操作规程等的培训教材、培训记录、考核记录等文件

（2）考核或抽查相关人员对管理制度、规范文件、操作规程等的掌握情况

7.1.3充电设施工作人员对设备的巡视、维护与检修工作及相关记录情况

7.1.3.1安全检查内容

（1）充电设施应满足相关国家标准的技术要求或检测报告。场站应能提供使用相关型

号充电设施的第三方型式试验报告。

非车载充电机应具备满足以下标准的型式试验报告：

GB/T 18487.1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27930 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电池管理系统之间的通信协议

NB/T 33001 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技术条件

NB/T 33008.1 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检验试验规范第1部分：非车载充电机

非车载充电机充电连接装置应具备满足以下标准的型式试验报告：

GB/T 20234.1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20234.3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第3部分：直流充电接口

交流充电桩应具备满足以下标准的型式试验报告：

GB/T 18487.1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第1部分：通用要求

NB/T 33002 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桩技术条件

NB/T 33008.2 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检验试验规范第2部分：交流充电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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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充电桩充电连接装置应具备满足以下标准的型式试验报告：

GB/T 20234.1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20234.2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第2部分：交流充电接口

（2）作业人员应对设备定期进行巡视、维护与检修，纠正违规操作，发现安全隐患应

及时处置，不应使用故障设备提供充电服务。电气设备的检修、测试及维修应由专业技术人

员进行，非专业人员不应从事电气设备和电气装置的维修，设备维修前应切断电源。

（3）根据指导性技术文件《深圳市电动汽车充电站运营服务规范》SZDB/Z 149-2015

8.4.6中有关规定，应定期检查设备安全标志，发现有变形、破损或褪色，应进行整修或更换。

（4）辖区内管理的充电设施应有故障和事故记录。

7.1.3.2检查手段

（1）查看充电设施第三方型式试验报告，检查其检测项目满足相关国家标准的技术要

求

（2）查看设备巡视、维护、检修记录文件，检查其完整性和真实性

（3）查看现场使用设备安全标志

（4）查看充电设施故障和事故记录

7.1.4 充电设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及处置情况

7.1.4.1安全检查内容

（1）充电设施安全生产责任主体应设置应急组织，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进行应急

培训、演练和评估，包括恶劣天气应急、火灾、车辆故障、电池破损燃烧爆炸、供电系统故

障、人员触电、电池故障、设备故障等。

（2）根据指导性技术文件《深圳市电动汽车充电站运营服务规范》SZDB/Z 149-2015 9.2

的要求，应急预案应满足统一指挥，分级负责。

（3）根据指导性技术文件《深圳市电动汽车充电站运营服务规范》SZDB/Z 149-2015 9.3

的要求，应急设备应在指定场所存放，专人负责，并定期检查所需物资的有效性。

（4）根据指导性技术文件《深圳市电动汽车充电站运营服务规范》SZDB/Z 149-2015 9.4

的要求，每半年应至少进行一次应急预案的全员培训和演练，并针对演练中的问题，修改和

完善应急预案。

7.1.4.2检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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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看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的相关文件、培训和演练记录等

（2）查看实际突发事件的处置情况记录、总结分析报告等

（3）检查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中涉及的应急设备的存放、管理及有效性

（4）考核或抽查相关人员对应急处理预案的掌握情况

（5）观摩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演练

7.1.5 充电设施监控及通信系统要求

7.1.5.1主要依据标准

GB 50966-2014 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

NB/T 33004-2020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工程施工和竣工验收规范

NB/T 33005-2013 电动汽车充电站及电池更换站监控系统技术规范

7.1.5.2安全检查内容

（1）根据《深圳市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管理办法》，充电设施运营主体应建立充电

设施安全监控系统（以下简称系统），并应满足以下要求：（1）系统应采用信息化技术对

充电设备编码、设备使用状态、充电量、使用率、运行时间、运行状态、安全监控及隐患排

查治理等信息进行管理，系统数据保存时间不少于 1 年；（2）系统应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准确性和一致性，按数据采集标准实时上传相关数据至市级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安全监控

平台；受委托管理的自用充电设施数据具备上传能力的，应同步上传至市级平台。

（2）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 50966-2014 9.2.1中有关规定，充电监

控系统宜具备数据采集、控制调节、数据处理与存储、事件记录、报警处理、设备运行管理、

用户管理与权限管理、报表管理与打印、可扩展、对时等功能。

（3）充电监控应对充电设施出现的故障进行分级划分，并对不同等级的故障进行相应

记录和处理。

（4）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站及电池更换站监控系统技术规范》NB/T 33005-2013

6.2.4中有关规定，就地监视设备应包括各种功能摄像机、红外对射报警探测器等，应能与站

控层工作站配合，实现防盗、防火、防人为事故的监控，对充电站及电池更换站设备如充电

设备、电池箱、电池箱更换设备、配电设备等进行监视。

7.1.5.3检查手段

（1）通过登录充电设施的后台监控系统对以上功能进行确认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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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充电设施现场监控影像进行检查，确定是否可以将充电设施覆盖在其监控影像

范围内。

7.2 用电安全检查

7.2.1 主要依据标准

GB 50303-2015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T 5226.1-2019 机械电气安全机械电气设备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 50575-2010 1kV及以下配线工程施工与验收规范

GB 50054-2011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T 29316-2012 电动汽车充换电能质量技术要求

GB 50171-201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 21431-2015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7.2.2 安全检查内容

（1）供用电设施应每半年由相关专业人员进行一次清扫和检修，并存档记录。

（2）根据标准《机械电气安全机械电气设备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GB/T 5226.1-2019

12.5中有关规定，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从电源端到负载的电压降不应超过额定电压的5%。

（3）配电箱、开关箱的金属箱体、金属电器安装板以及电器正常不带电的金属底座、

外壳等必须通过PE端子板与PE线做电气连接，金属箱门与金属箱体必须通过采用纺织软铜

线做电气连接。充电设施配电箱应设置在充电桩区域视野范围内。

（4）根据标准《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2011 4.2.1中有关规定，落地式配电箱

的底部应抬高，高出地面的高度室内不应低于50mm，室外不应低于 200mm；其底座周围

应采取封闭措施，并应能防止鼠、蛇类等小动物进入箱内。

（5）配电箱的电器安装板上必须分别设置中性导体（N）和保护导体（PE）汇流排，

并有标识。保护导体（PE）汇流排上的端子数量不应少于进线和出线回路的数量。N线端子

板必须与金属安装板绝缘；PE线端子板必须与金属电器安装板做电气连接。进出线中的N线

必须通过N线端子板连接；PE线必须通过PE端子板连接。

（6）配电箱内断路器相间绝缘隔板应配置齐全。

（7）根据标准《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2011 4.3.6中有关规定，塑料线导管（槽）

布线，位于地下室和楼层内的配电室，应设设备运输通道，并应设有通风和照明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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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71-2012 3.0.12和8.0.1中有关规定，配电柜（箱）外观完好，没有掉漆，生锈的现象且有

安全标识。孔洞及电缆管应封堵严密。

（9）根据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71-2012 5.0.1中有关规定，测量计量仪表指示应正常。指示灯工作正常。

（10）根据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71-2012 6.0.1中有关规定，盘、柜内的导线不应有接头，芯线应无损伤。导线绝缘应无

老化，损伤痕迹，各部位连接点应无过热，锈蚀，烧伤，烙接等痕迹，套管，绝缘子应无破

损，裂纹，放电痕迹，盘柜内导线应无接头，芯线应无损伤。

（11）电磁式继电器无异常声响，配电盘柜内无异味。

（12）根据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71-2012 6.0.1和《1KV及以下配线工程施工与验收规范》GB 50575-2010 5.1.4中有关规定，

配电箱内连接线绝缘层的标识色应符合下列规定：相导体L1、L2、L3应依次为黄色、绿色、

红色；中性导体（N）应为淡蓝色；保护导体（PE）应为绿-黄双色；配电箱应有名称、编

号、系统图及分路标记；电缆芯线和所配导线端部均应标明其回路编号，编号应正确，字迹

清晰，不易脱落，端子应有序号，盘柜柜体应接地牢固可靠，标识明显。（13）漏电安全保

护装置外观完好，工作正常。交流充电桩线路侧剩余电流保护器的型号应与其内部的剩余电

流保护器相同。

（14）根据标准《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GB/T 21431-2015 5.8.4.4中有关规定，

SPD外观完好，工作正常。

（15）根据标准《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GB/T 21431-2015 5.7.2.11中有关规定，

等电位联结的过渡电阻的测试采用空载电压4V～24V，最小电流为0.2A的测试仪器进行测量，

过渡电阻值一般不应大于0.2Ω。

（16）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13-2018 5.2.4新建充

电设施应根据规模在配电室预留专用馈线开关。当负荷容量小于250kW时，开关额定电流不

宜小于400A；当负荷电流大于400A时，应增加开关。

7.2.3 检查手段

（1）检查充电设施供电系统自身情况，判断其实际运行情况是否因设施损坏、临时堆

放物品、局部改造等原因而不能满足标准要求。



26

（2）对充电设施供电系统参数进行检查，判断其参数是否在安全要求范围内。

（3）对充电设施供电系统外观和布局进行检查，判断其外观与布局是否满足安全性能

要求。

7.3充电系统检查

7.3.1 主要依据标准

GB/T 29781-2013电动汽车充电站通用要求

GB 50966-2014 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

GB/T 7251.1-2013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 1部分：总则

GB/T 18487.1-2015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第 1部分：通用要求

GB/T 21431-2015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GB/T 27930-2015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电池管理系统之间的通信协议

GB/T 34658-2017 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电池管理系统之间的通信协议一致

性测试

GB/T 34657.1-2017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第 1部分：供电设备

GB/T 51313-2018 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

NB/T 33001-2018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技术条件

NB/T 33002-2018 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桩技术条件

NB/T 33008.1-2018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检验试验规范第 1部分：非车载充电机

NB/T 33008.2-2018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检验试验规范第 2部分：交流充电桩

NB/T 33009-2013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建设技术导则

DBJ/T 15-150-2018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规程

7.3.2 安全检查内容

7.3.2.1 非车载充电机

（1）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 50966-2014 5.1.4中有关规定，可移动

的充电接口在不充电时，应安全稳定地放置于充电桩指定的接口处，并采取防水、防尘措施。

（2）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 50966-2014 5.1.7 5中有关规定，室外安

装的非车载充电机基础应高出充电站地坪0.2m及以上。必要时可在非车载充电机附近设置防

撞栏，其高度不应小于0.8m。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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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13-2018 4.0.4中有关规定，对于分散式充电设施，当充电设备采用落地式安装方式时，

室内充电设备基础应高出地坪50mm，室外充电设备基础应高出地坪200mm。

（3）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站通用要求》GB/T 29781-2013 5.8和《电动汽车分散充

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13-2018 3.0.4 6、7、8中有关规定，充电站不应设在地势低

洼和可能积水的场所，不应设在有剧烈震动的场所，不应建设在修车库内。

（4）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规程》DBJ/T 15-150-2018 6.2.3中有关

规定，充电设备输入输出线缆绝缘无老化、腐蚀和损伤痕迹。

（5）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 50966-2014 5.1.7 4中有关规定，充电机

竖直安装于地平面，允许误差为偏离竖直位置任一方向5°。

（6）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规程》DBJ/T 15-150-2018 6.2.3中有关

规定，检查充电设备进出线孔封堵情况，不借助专用工具可拆卸的门盖或外壳的进出线孔应

良好封堵，无肉眼可见明显缝隙。

（7）充电设备输入输出各端子无过热痕迹；无火花放电痕迹。

（8）根据标准《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GB/T 21431-2015 5.4.1.4中有关规定，

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

（9）根据标准《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技术条件》NB/T 33001-2018 7.5.4中有

关规定，充电机的接地应符合下列要求：

a）充电机金属壳体应设置接地端子（螺栓），并应有接地标志；

b）检查充电设备的门、盖板、覆板和类似部件，应采用保护导体将这些部件和充电设

备主体框架连接；

c）所有作为隔离带电导体的金属外壳、隔板，电气装置的金属外壳以及金属手柄等，

均应有效等电位联结，接地连续性电阻不应大于0.1Ω；

d）充电机内的工作接地与保护接地应单独连接到接地导体（铜排）上，不应在一个接

地线中串接多个需要接地的电气装置。

（10）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检验试验规范 第1部分：非车载充电机》NB/T

33008.1-2018 5.11.1中有关规定，充电设施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回路之间、各独立带电回路

与地（金属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10MΩ。

（11）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18487.1-2015 10.2.2

中有关规定，检查充电设施中的断路器可正常工作，检查充电设施应安装断路器，且具备过

载和短路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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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根据标准《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电池管理系统之间的通信协议》GB/T

27930-2015 10.3.4中有关规定，检查充电设施应具有对BMS发送的故障报文做出故障报警停

机的功能，故障处理机制如下：

a）当收到BSM报文中电池状态均为正常，充电禁止时，充电机应暂停充电输出，当

接收到BSM报文中电池状态均为正常，充电允许时，充电机恢复充电。

b）当接收到BSM报文中电池状态任何一项为异常状态时，充电机应停止本次充电，

并且需要重新插拔电缆后才能进行下一次充电。异常状态包括：单体动力蓄电池电压过高、

单体动力蓄电池电压过低、整车动力蓄电池荷电状态SOC过高、整车动力蓄电池荷电状态

SOC过低、动力蓄电池充电过电流、动力蓄电池温度过高、动力蓄电池绝缘状态异常、动力

蓄电池组连接器连接状态异常。

c）当收到电池任何不可信状态时，充电机应维持上一状态。（13）根据标准《电动汽

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18487.1-2015 B.4.1中有关规定，检查充电机绝

缘检查功能，当充电直流回路DC+、PE之间的绝缘电阻与DC-、PE之间的绝缘电阻（两者取

小值R）R＞500Ω/V时，视为安全；100Ω/V＜R≤500Ω/V时，宜进行绝缘异常报警，但仍可

正常充电；R≤100Ω/V时视为绝缘故障，应停止充电。

（14）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18487.1-2015 B.3.2

中有关规定，检查非车载充电机应能通过检测电压来判断充电接口状态，操作人员对非车载

充电机进行充电设置后，非车载充电机控制装置通过测量检测点1的电压值判断车辆插头与

车辆插座的连接状态。

非车载充电机连接状态检测点及相关测试要求如下表所示：

状态
充电接口

状态

开关 S

状态
可否充电

检测点 1电压（V） 检测点 2电压（V）

标称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称值 最大值 最小值

状态 0（初始

状态）
断开 闭合 否 6 6.8 5.2 12 12.8 11.2

状态 1 断开 断开 否 12 12.8 11.2 12 12.8 11.2

状态 2 连接中 断开 否 6 6.8 5.2 6 6.8 5.2

状态 3 完全连接 闭合 可 4 4.8 3.2 6 6.8 5.2

（15）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 第1部分：供电设备》GB/T

34657.1-2017 6.3.2.2中有关规定，在绝缘检测开始前，分别模拟正常的电池端电压（K1和K2

外侧电压＜10V）、不正常的电池端电压（K1和K2外侧电压≥10V），当检测到不正常的电

池端电压时充电机应不允许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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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18487.1-2015 9.6

中有关规定，检测充电设备应具有锁止功能，检测步骤如下：

a）将充电机连接试验系统，并施加不超过200N的拔出外力，确认机械锁止装置的有

效性。

b）启动充电机，通过检查机械锁止装置是否能被打开，确认电子锁止装置对机械锁

止装置的连锁效果，电子锁处于锁止位置时，机械锁应无法操作，充电机应能判断电子锁是

否可靠锁止。当机械锁或电子锁未可靠锁止时，充电机应停止充电或不启动充电。在整个充

电过程中（包括绝缘自检），检查充电机电子锁应可靠锁止，不允许带电解锁且不应由人手

直接操作解锁。

（17）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检验试验规范 第1部分：非车载充电机》NB/T

33008.1-2018 5.12.11和5.12.12中有关规定，检查充电设备应具有限压和限流功能。

（18）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18487.1-2015 5.2.1.5

中有关规定，检查充电设备应具有断电控制功能和安全门功能，当控制导引功能中断，或控

制导引信号不允许充电，或充电设备门打开等活动造成带电部位露出时，应切断对电动汽车

的供电，但控制导引电路可以保持通电。

7.3.2.1.1检查手段

（1）对非车载充电机外观和整体以及安装方式进行检查，确定其整体安全是否符合要

求

（2）使用车辆模拟装置启动充电，对非车载充电机的性能参数和电气参数进行检查，

确定其安全性是否符合要求

7.3.2.2 交流充电桩

（1）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 50966-2014 5.2.4 5中有关规定，可移动

的充电接口在不充电时，应安全稳定地放置于充电桩指定的接口处，并采取防水、防尘措施。

（2）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 50966-2014 5.2.4 3中有关规定，可采用

落地式或壁挂式等安装方式。落地式充电桩安装基础应高出地面0.2m及以上，必要时可安装

防撞栏。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13-2018 4.0.4中有关规

定，对于分散式充电设施，当充电设备采用落地式安装方式时，室内充电设备基础应高出地

坪50mm，室外充电设备基础应高出地坪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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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站通用要求》GB/T 29781-2013 5.8和《电动汽车分散充

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13-2018 3.0.4 6、7、8和6.1.5 1中有关规定，充电站不应设

在地势低洼和可能积水的场所，不应设在有剧烈震动的场所，不应建设在修车库内。当设置

在地下或半地下时，宜布置在地下车库的首层，不应布置在地下建筑四层及以下。

（4）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规程》DBJ/T 15-150-2018 6.2.2中有关

规定，充电设备输入输出线缆绝缘无老化、腐蚀和损伤痕迹。

（5）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建设技术导则》NB/T 33009-2013 3.8.1中的有关

规定，充电设施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导引标识、安全警告标识。

（6）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 50966-2014 5.1.7 4中有关规定，充电机

竖直安装于地平面，允许误差为偏离竖直位置任一方向5°。

（7）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规程》DBJ/T 15-150-2018 6.2.2中有关

规定，检查充电设备进出线孔封堵情况，不借助专用工具可拆卸的门盖或外壳的进出线孔应

良好封堵，无肉眼可见明显缝隙。

（8）充电设备输入输出各端子无过热痕迹，无火花放电痕迹。

（9）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检验试验规范 第2部分：交流充电桩》33008.2-2018

5.10.5中有关规定，交流充电桩的接地电阻应通过电桥、接地电阻试验仪或数字式低电阻试

验仪测量，充电桩内任意应该接地的点至总接地之间的电阻不应大于0.1Ω，测量点不应少于

3个。

（10）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检验试验规范 第2部分：交流充电桩》NB/T

33008.2-2018 5.11.1中有关规定，充电设施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回路之间、各独立带电回路

与地（金属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10MΩ。

（11）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 第1部分：供电设备》GB/T

34657.1-2017中有关规定，充电设施应具有故障报警功能，故障出现后不应自动恢复充电。

（12）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18487.1-2015 10.2.3

和10.3中有关规定，充电设施中的断路器，漏电保护器均可正常工作。

a）检查充电设施中的断路器可正常工作，检查充电设施应安装断路器，且具备过载

和短路保护功能。

b）检查交流充电桩应安装独立的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宜采用A型或B型剩余电流保护

装置。操作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的测试按钮或使用剩余电流保护测试仪进行检测，检查剩余电

流保护装置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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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 第1部分：供电设备》GB/T

34657.1-2017 6.4.4.4中有关规定，检查充电设备保护接地导体连续性持续监测功能，在正常

充电过程中，模拟保护接地导体电气连续性丢失，检查充电设备是否停止充电。

（14）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18487.1-2015 A.3.3

中有关规定，检查充电接口连接状态，通过连接接口电阻大小判断接口连接状态和线缆容量，

接口电阻与连接状态、线缆容量的关系如下表所示：

电缆容量（A） 半连接状态（kΩ） 完全连接状态（kΩ）

10 3.3 1.5

16 3.38 0.68

32 3.52 0.22

63 3.4 0.1

电阻精度为±3%

（15）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 第1部分：供电设备》GB/T

34657.1-2017 6.4.4.1中有关规定，对于充电连接方式B的交流充电桩进行CC断线测试，分别

在充电前和充电中，检查充电桩CC断线时是否能停止充电。

注：CC断线应在供电接口断开，不应在车辆端断开。

（16）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 第1部分：供电设备》GB/T

34657.1-2017 6.4.4.2中有关规定，检查CP断线，充电设备是否停止充电。在充电前和充电中，

模拟断开车辆接口CP线，充电设备应停止充电。

（17）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 第1部分：供电设备》GB/T

34657.1-2017 6.4.4.3中有关规定，检查CP接地，充电设备是否停止充电。在充电过程中利用

120Ω电阻将车辆接口CP线接地，充电设备应停止充电。

（18）充电机充电时需要进行人工确认，不能自动进行充电。

（19）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18487.1-2015 5.2.1.5

中有关规定，检查充电设备应具有断电控制功能和安全门功能，当控制导引功能中断，或控

制导引信号不允许充电，或充电设备门打开等活动造成带电部位露出时，应切断对电动汽车

的供电，但控制导引电路可以保持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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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检查手段

（1）对交流充电桩外观和整体以及安装方式进行检查，确定其整体安全是否符合要求

（2）使用车辆模拟装置启动充电，对交流充电桩的性能参数和电气参数进行检查，确

定其安全性是否符合要求

7.4 消防安全检查

7.4.1 主要依据标准

GB 50016-201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966-2014 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

GB 50140-2005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T 51313-2018 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

NB/T 33004-2020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工程施工和竣工验收规范

GB 55036-2022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7.4.2 安全检查内容

（1）根据标准《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2022 2.0.9中有关规定，消防设施投入

使用后，应定期进行巡查、检查和维护，并应保证其处于正常运行或工作状态，不应擅自关

停、拆改或移动。超过有效期的灭火介质、消防设施或经检验不符合继续使用要求的管道、

组件和压力容器不应使用。

（2）根据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2005 5.1.3中有关规定，灭火装

置应处于完好状态。应设置在位置明显和便于取用的地点，灭火器的摆放应稳固，其铭牌应

朝外。手提式灭火器宜设置在灭火器箱内或挂钩、托架上，其顶部离地面高度不应大于1.50m；

底部离地面高度不宜小于0.08m。灭火器箱不得上锁。

（3）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功能施工和竣工验收规范》NB/T 33004-2020 7.2.3

中有关规定，充电设施内各紧急出口通道应保持畅通。

（4）根据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 8.4.3和《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

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13-2018 6.1.5 5中有关规定，建筑内可能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气

的场所应设置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当地下、半地下和高层汽车库内配建分散充电设施时，应

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排烟设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5）根据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 10.3.4中有关规定，应设置疏散照

明，照明灯具应在出口的顶部、墙面的上部或顶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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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充电区域应照明良好，指示安全出口和禁止入内场所和危险品存放处（地下停车

场）。消防设施标志应明显、清晰。

（7）充电运营机构应定期进行消防培训和应急演练，全体人员应掌握消防知识，熟知

消防器材的位置、性能和使用方法。

（8）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 50966-2014 11.0.4有关规定，不考虑插

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进入时，充电站应按轻危险级配置灭火器，考虑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进入

时，充电站应按严重危险级配置灭火器。根据《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 3.1.2

中有关规定，物体带电燃烧的火灾属于E类火灾（带电火灾）。根据《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GB 55036-2022 10.0.1中有关规定，E 类火灾场所应选择适用于E类火灾的灭火器。带电设备

电压超过 1kV且灭火时不能断电的场所不应使用灭火器带电扑救。根据《建筑灭火器配置

设计规范》GB50140-2005 5.2、6.1、6.2及附录A中有关规定，无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进入的

充电设施区域宜放置不少于1kg的手提式干粉灭火器，放置距离为15米一个，不足15米取整

放置且一个配置点不应少于2具，有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充电设施区域宜放置不少于5kg

的手提式干粉灭火器，放置距离为9米一个，不足9米取整放置且一个配置点不应少于2具。

7.4.3 检查手段

（1）查看充电设施设计、施工、验收、改造等相关文件和记录

（2）查看充电设施消防管理制度的相关文件、培训和演练记录等

（3）考核或抽查相关人员对管理制度、消防设施操作方法等的掌握情况

（4）查看充电设施定期消防检查及消防事件的处置情况记录、总结分析报告等

（5）查看充电设施实际消防情况

（6）观摩突发消防事件应急处置演练

7.5 电化学储能系统安全检查

7.5.1 安全检查内容

（1）电化学储能电站应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包括电池热失控、火灾、触

电、机械伤害、自然灾害等事故的应急预案。

（2）电化学储能电站应编制现场运行规程、检修规程，应评估电池健康状态和性能衰

减趋势，应适时调整运行参数，应制定运行维护检修策略。

（3）储能电池单体、电池模块、电池簇、电堆通过具备储能专业检测检验资质的机构

型式试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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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监控系统的评价内容包括：

a）监控系统的数据采集处理、监视报警、控制调节、自诊断等功能情况；

b）监控系统接收并显示电池管理系统上传的电压、电流、功率、温度、告警及故障等

信息情况；

c）监控系统接收并显示储能变流器上传的交直流侧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告警及故障等信息。

（5）消防设施的评价内容包括：

a）电化学储能电站建（构）筑物及设备的防火间距；

b）锂离子电池、铅酸（炭）电池、液流电池储能电站建筑物的耐火等级、防火间距。

水电解制氢/燃料电池系统爆炸危险区域等级划分、防火间距；

c）电化学储能电站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配置；

d）电化学储能电站内储能变流器室、主控室、继电器及通信室、配电装置室、电缆夹

层及电缆竖井、变压器等建（构）筑物和设备的火灾探测器配置；

e）电池室/舱内的火灾探测器配置。

7.5.2 检查手段

（1）查看电化学储能电站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2）查看电化学储能电站运行维护检修策略、规程文件

（3）检查储能电池单体、电池模块、电池簇、电堆的第三方型式试验报告

（4）检查电化学储能电站监控系统、消防设施布置情况

（5）观摩突发消防事件应急处置演练

8.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政府安全监管

8.1 安全监管内容

（1）电动汽车充电站应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行为规范及操作规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包括恶劣天气应急、火灾、车辆故障、电池破损燃烧爆炸、供电系统故障、人员触电、电

池故障、设备故障等）、充电设施故障和事故记录。应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并归档保存，生产

运营各环节应明确安全责任人，安全生产目标逐级分解落实到人，现场确认是否有全面的管

理制度文档、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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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化学储能电站应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包括电池热失控、火灾、触

电、机械伤害、自然灾害等事故的应急预案。

（3）电化学储能电站应编制现场运行规程、检修规程，应评估电池健康状态和性能衰

减趋势，应适时调整运行参数，应制定运行维护检修策略。

（4）保障安全生产投入。应保障日常安全生产管理所需的费用和投入；按规定配齐安

全生产基础设施设备，并保障完善、改造和维护设备设施的费用，现场检查相关安全生产基

础设备。

（5）组织开展教育培训。应开展对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岗位技能培

训，使其掌握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操作维护、用电安全、应急处置措施、触电急救方法等，

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现场检查在职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记

录、考核记录，检查场站内工作人员行为操作规范，以及突发应急预案等。

（6）定期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应建立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定期对容易发生生产安全事

故的场站级充电区域、配电房、无人值守区域进行安全风险辨识和评估，确定风险等级，制

定相应的管控措施，并进行年度充电设施整体运营安全检查，提供第三方专业检查机构出具

的检查报告。

（7）定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应制定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每月定期开展电气安全、技

术防控、运维操作、消防及防雷设施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积极落实整改责任，及时消除安

全隐患。做好安全生产检查相应台账，以备相关主管部门检查。现场应检查场站日度巡查报

告和月度自查报告。

（8）定期开展设备设施与系统运行维护。应建立设备设施定期检查和运行维护工作制

度，确保充电设备、配电设备、线缆及保护装置、充电监控系统及运行管理平台的工作状态

正常和可靠运行。现场应提供充电设施故障记录和充电设施事故记录以及充电设施的维护维

修记录。

（9）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应设置应急组织，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每半年组织一次

应急培训、演练和评估，包括恶劣天气应急、火灾、车辆故障、电池破损燃烧爆炸、供电系

统故障、人员触电、电池故障、设备故障等。现场应提供应急演练的资料和人员参与照片。

（10）统一接入市级安全监控平台。根据《深圳市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管理办法》，

充电设施运营主体应建立充电设施安全监控系统（以下简称系统），并应满足以下要求：（1）

系统应采用信息化技术对充电设备编码、设备使用状态、充电量、使用率、运行时间、运行

状态、安全监控及隐患排查治理等信息进行管理，系统数据保存时间不少于 1 年；（2）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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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应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和一致性，按数据采集标准实时上传相关数据至市级新能源

汽车充换电设施安全监控平台；受委托管理的自用充电设施数据具备上传能力的，应同步上

传至市级平台。

（11）充电设施运营企业应维护充电站现场秩序。充电站现场秩序应保持良好，不应出

现现场混乱的现象。

（12）充电场站现场涉及动火作业、临时用电作业等危险作业的，生产经营单位应按照

《深圳市安全监管条例》《深圳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有关规定执行，检

查其危险作业管理制度的制定及落实情况。

8.2 检查手段

（1）检查场站管理制度以及安全管理制度文档；

（2）确认现场安全生产基础设备；

（3）了解相关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结果，现场对工作

人员进行提问，并检查培训和考核记录，相关行为和操作规范以及突发应急预案；

（4）检查场站是否具备风险评估报告且报告内容包含要求内容；

（5）检查场站日巡查和月自查报告；

（6）检查场站充电设施故障记录、事故记录和维修维护记录；

（7）检查场站应急演练材料和人员参与照片；

（8）检查充电设施运营主体建立充电设施安全监控系统情况，是否上传至市级新能源

汽车充换电设施安全监控平台；

（9）查看场站现场充电状况，并拍照取证。

9.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自查

自查应分为首次自查与定期检查，首次自查与定期检查具体执行按照5.2（3）。

9.1 主要依据标准

GB 50966-2014 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

GB/T 18487.1-2015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第 1部分：通用要求

GB/T 21431-2015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GB/T 27930-2015 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电池管理系统之间的通信协议

GB/T 34657.1-2017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第 1部分：供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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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4658-2017 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电池管理系统之间的通信协议一致

性测试

NB/T 33004-2020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功能施工和竣工验收规范

NB/T 33001-2018 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技术条件

NB/T 33002-2018 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桩技术条件

NB/T 33008.1-2018 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检验试验规范第 1部分：非车载充电机

NB/T 33008.2-2018 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检验试验规范第 2部分：交流充电桩

9.2首次自查

9.2.1 交流充电桩

（1）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桩技术条件》NB/T 33002-2018 4中有关规定，充电

桩的基本构成包括桩体和交流充电连接装置。桩体包含但不限于主电源回路、控制单元、人

机交互单元，计量计费单元（可选）等。

（2）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 1部分：通用要求》GB/T 18487.1-2015 3.1.2

中有关规定，连接电动汽车到电网（电源）给电动汽车供电的方法。

1）模式3

将电动汽车连接到交流电网（电源）时，使用了专用供电设备，将电动汽车与交流电网

直接连接，并且在专用供电设备上安装了控制导引装置。

2）模式4

将电动汽车连接到交流电网或直流电网时，使用了带控制导引功能的直流供电设备。

注：模式3、模式4应具备控制导引功能。

（3）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 1部分：通用要求》GB/T 18487.1-2015 3.1.3

中有关规定，使用电缆和连接器将电动汽车接入电网的方法。

1）连接方式B

将电动汽车和交流电网连接时，使用带有车辆插头和供电插头的独立的活动电缆组件。

2）连接方式C

将电动汽车和交流电网连接时，使用了和供电设备永久连接在一起的充电电缆和车辆插

头。

（4）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检验试验规范 第2部分：交流充电桩》NB/T

33008.2-2018 5.10.5中有关规定，交流充电桩的接地电阻应通过电桥、接地电阻试验仪或数



38

字式低电阻试验仪测量，充电桩内任意应该接地的点至总接地之间的电阻不应大于0.1Ω，测

量点不应少于3个。

（5）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检验试验规范 第 2 部分：交流充电桩》NB/T

33008.2-2018 5.11.1 中有关规定，检查电设施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回路之间、各独立带电回

路与地（金属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10MΩ。

（6）根据标准《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GB/T 21431-2015 5.4.1.4中有关规定，

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

（7）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 第1部分：供电设备》GB/T 34657.1

有关规定，检查充电设施应具有故障报警功能，故障出现后不应自动恢复充电。

（8）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18487.1-2015 10.2.3、

10.3中有关规定，充电设施中的断路器，漏电保护器均可正常工作：

a）检查充电设施中应安装独立的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并操作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的测试

按钮或使用漏电保护测试仪进行检测，检查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的有效性；

b）检查充电设施应安装断路器，且具备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

（9）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桩技术条件》NB/T 33002-2018 6.5.1中有关规定，

充电桩应显示下列状态：充电桩的运行状态指示（待机、充电、故障）。充电桩宜显示下列

信息：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已充时间、已充电量、已充金额。

（10）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桩技术条件》NB/T 33002-2018 6.5.2中有关规定，

充电桩宜具有实现手动输入和控制的功能。

（11）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 第1部分：供电设备》GB/T

34657.1-2017 6.4.4.4中有关规定，在正常充电过程中，模拟保护接地导体电气连续性丢失故

障，充电桩应在100ms内切断电源。

（12）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18487.1-2015 A.3.3

中有关规定，充电设施车辆插头应可以通过S3开关并联电阻检测半连接状态，其中半连接

状态、完全连接状态电阻与电缆容量的关系见下表

电缆容量（A） 半连接状态（kΩ） 完全连接状态（kΩ）
10 3.3 1.5
16 3.38 0.68
32 3.52 0.22
63 3.4 0.1

电阻精度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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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18487.1-2015 A.2.2

中有关规定，PWM占空比映射充电机最大输出能力应与充电机标称最大输出能力一致，

PWM占空比与电流的映射关系如下表所示：

PWM占空比 最大充电电流/A
10%≤D≤85% Imax=D×100×0.6
85%＜D≤90% Imax=（D×100-64）×2.5

（14）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 第1部分：供电设备》GB/T

34657.1-2017 6.4.4.1中有关规定，在充电前和充电中分别检查充电桩在供电接口CC断线时是

否能够停止充电，该测试只针对连接方式A和连接方式B进行。

（15）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 第1部分：供电设备》GB/T

34657.1-2017 6.4.4.2中有关规定，在充电前和充电中分别模拟车辆接口CP断线，检查充电桩

在CP断线故障时是否能停止充电。

（16）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 第1部分：供电设备》GB/T

34657.1-2017 6.4.4.3中有关规定，在充电前和充电中利用120Ω电阻将车辆接口CP线接地，检

查充电桩在CP通过120Ω电阻接地故障时是否能停止充电。

（17）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18487.1-2015 5.2.1.5

中有关规定，检查充电设备应具有断电控制功能和安全门功能，当控制导引功能中断，或控

制导引信号不允许充电，或充电设备门打开等活动造成带电部位露出时，应切断对电动汽车

的供电，但控制导引电路可以保持通电。

（18）充电设施应具备充电确认功能，不能插枪后自动充电。

9.2.2 非车载充电机

（1）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 1部分：通用要求》GB/T 18487.1-2015 3.1.2

中有关规定，连接电动汽车到电网（电源）给电动汽车供电的方法。

1）模式4

将电动汽车连接到交流电网或直流电网时，使用了带控制导引功能的直流供电设备。

注：模式4应具备控制导引功能。

（2）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 1部分：通用要求》GB/T 18487.1-2015 3.1.3

中有关规定，使用电缆和连接器将电动汽车接入电网的方法。

1）连接方式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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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电动汽车和交流电网连接时，使用了和供电设备永久连接在一起的充电电缆和车辆插

头。

（3）根据标准《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技术条件》NB/T 33001-2018 6.7.1中有

关规定，显示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充电机应显示下列状态信息：

a）充电机的运行状态指示：待机、充电、告警；

b）具有手动充电控制功能的充电机应显示人工输入信息。

充电机宜显示下列信息：

a）电池当前荷电状态（SOC）、充电电压、充电电流、充电功率；

b）已充电时间、已充电电量、已充电金额。

（4）根据标准《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技术条件》NB/T 33001-2018 6.7.2中有

关规定，充电桩宜具有手动输入和控制的功能。

（5）根据标准《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GB/T 21431-2015 5.4.1.4中有关规定，

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

（6）根据标准《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技术条件》NB/T 33001-2018 7.5.4中有

关规定，充电机的接地应符合下列要求：

a）充电机金属壳体应设置接地端子（螺栓），并应有接地标志；

b）检查充电设备的门、盖板、覆板和类似部件，应采用保护导体将这些部件和充电设

备主体框架连接；

c）所有作为隔离带电导体的金属外壳、隔板，电气装置的金属外壳以及金属手柄等，

均应有效等电位联结，接地连续性电阻不应大于0.1Ω；

d）充电机内的工作接地与保护接地应单独连接到接地导体（铜排）上，不应在一个接

地线中串接多个需要接地的电气装置。

（7）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检验试验规范 第1部分：非车载充电机》NB/T

33008.1-2018 5.11.1中有关规定，检查电设施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回路之间、各独立带电回

路与地（金属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10MΩ。

（8）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18487.1-2015 10.2.3

中有关规定，检查充电设施应安装断路器，且具备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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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标准《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电池管理系统之间的通信协议》GB/T

27930-2015 10.3.4中有关规定，检查充电设施应具有对BMS发送的故障报文做出故障报警停

机的功能，故障处理机制如下：

a）当收到BSM报文中电池状态均为正常，充电禁止时，充电机应暂停充电输出，当

接收到BSM报文中电池状态均为正常，充电允许时，充电机恢复充电。

b）当接收到BSM报文中电池状态任何一项为异常状态时，充电机应停止本次充电，

并且需要重新插拔电缆后才能进行下一次充电。

（10）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18487.1-2015 B.4.1

中有关规定，检查充电机绝缘检查功能，当充电直流回路DC+、PE之间的绝缘电阻与DC-、

PE之间的绝缘电阻（两者去小值R）R＞500Ω/V时，视为安全；100Ω/V＜R≤500Ω/V时，宜

进行绝缘异常报警，但仍可正常充电；R≤100Ω/V时视为绝缘故障，应停止充电。

（11）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18487.1-2015 11.6.3

中有关规定，在额定电流和环境温度40℃条件下，手握可解除的表面最高允许温度为：

——50℃金属部分；

——60℃非金属部分。

同样条件下，用户可能触及但是不能手握的表面最高允许温度为：

——60℃金属部分；

——85℃非金属部分。

（12）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18487.1-2015 B.3.2

中有关规定，检查非车载充电机应能通过检测电压来判断充电接口状态，操作人员对非车载

充电机进行充电设置后，非车载充电机控制装置通过测量检测点1的电压值判断车辆插头与

车辆插座是否完全连接，当检测点1电压值为4V时，则判断车辆接口完全连接。

（13）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18487.1-2015 B.1

中有关规定，检查低压辅助电源测试输出辅源电压应为（12V±0.6V）。

（14）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 第1部分：供电设备》GB/T

34657.1-2017 6.3.2.2中有关规定，在绝缘检测开始前，分别模拟正常的电池端电压（K1和K2

外侧电压＜10V）、不正常的电池端电压（K1和K2外侧电压≥10V），当检测到不正常的电

池端电压时充电机应不允许充电。

（15）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18487.1-2015 9.6

中有关规定，检测充电设备应具有锁止功能，检测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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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将充电机连接试验系统，并施加不超过200N的拔出外力，确认机械锁止装置的有效

性；

b）启动充电机，通过检查机械锁止装置是否能被打开，确认电子锁止装置对机械锁止

装置的连锁效果，在整个充电过程中（包括绝缘自检），检查充电机电子锁应可靠锁止，不

允许带电解锁且不应由人手直接操作解锁。

（16）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18487.1-2015 9.6

和《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 第1部分：供电设备》GB/T 34657.1-2017 6.3.2.3

中有关规定，检查充电设备应具有电池电压检测功能，分别模拟正常的车辆端电池电压（接

触器外端电压与通信报文电池电压误差范围≤±5%且在充电机正常输出电压范围内）、非

正常车辆端电池电压（接触器外端电压与通信报文电池电压误差范围>±5%和/或不在充电

机正常输出电压范围内），检查该阶段K1和K2状态、充电状态。当检测到车辆端电池电压

不正常时，充电设备应不允许充电。

（17）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 第1部分：供电设备》GB/T

34657.1-2017 6.3.2.4中有关规定，检查充电设备是否能根据电池充电需求参数实时调整充电

电压和充电电流。

（18）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检验试验规范 第1部分：非车载充电机》NB/T

33008.1-2018 5.12.11和5.12.12中有关规定，检查充电设备应具有限压和限流功能。

（19）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检验试验规范 第1部分：非车载充电机》NB/T

33008.1-2018 5.12.10中有关规定，检查充电设备电压输出精度应不超过±0.5%。

（20）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检验试验规范 第1部分：非车载充电机》NB/T

33008.1-2018 5.12.9中有关规定，检查充电设备电流输出精度应不超过±1.0%。

（21）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 第1部分：供电设备》GB/T

34657.1-2017 6.3.4.6中有关规定，检查充电过程中，充电设备保护接地导体连续性丢失（不

含车辆接口内PE断针）应停止充电。

（22）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18487.1-2015 5.2.1.5

中有关规定，检查充电设备应具有断电控制功能和安全门功能，当控制导引功能中断，或控

制导引信号不允许充电，或充电设备门打开等活动造成带电部位露出时，应切断对电动汽车

的供电，但控制导引电路可以保持通电。

（23）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 第1部分：供电设备》GB/T

34657.1-2017 6.3.4.1中有关规定，检查充电设备应具有通信断开检测功能和三次握手辨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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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功能，当出现正常充电过程中出现通信故障时，充电设备应进行三次握手辨识，当重新连

接且匹配成功后，充电设备应能正确进入充电阶段；3次通讯超时时确认为通讯中断，充电

设备应能停止充电，应在10s内断开K1、K2、K3、K4、K5、K6。

（24）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 第1部分：供电设备》GB/T

34657.1-2017 6.3.6.1中有关规定，检查充电设备通过调整车辆控制模拟盒内等效电阻R4，使

检测点1的电压值为正常充电范围[3.65V,4.37V]内，供电设备应能正常充电；当检测点1的电

压值超过标称值误差范围（0V，3.2V）或（4.8V，+∞）以外时，供电设备应能检测出充电

连接器故障并停止充电，两个区间是否可以正常工作不做要求。

（25）根据标准《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电池管理系统之间的通信协议一致性

测试》GB/T 34658-2017 7.5中有关规定，对充电设备进行通信一致性否定检测，充电设备应

故障停机并针对故障类型向车辆发送错误报文。检测项目如下：

a）充电握手阶段，BMS不发送BMS和车辆辨识报文，继续发送车辆握手报文。

b）充电握手阶段，BMS发送BMS和车辆辨识报文，不发送动力蓄电池充电参数报文

发送BMS和车辆辨识报文。

c）充电配置阶段，BMS发送电池充电准备未就绪状态报文。

d）充电配置阶段，BMS发送动力蓄电池充电参数报文，不发送电池充电准备就绪状

态报文。

e）充电配置阶段，BMS发送电池充电总状态报文，不发送电池需求报文。

f）充电配置阶段，BMS发送电池需求报文，不发送电池充电总状态报文。

g）充电阶段，BMS发送电池需求报文，不发送电池充电总状态报文。

h）充电阶段，BMS发送电池充电总状态报文，不发送电池需求报文。

i）充电机主动中止充电后，BMS不发送BMS中止充电报文。

j）BMS主动中止充电后，BMS不发送BMS统计数据报文。

k）充电机主动中止充电后，BMS发送BMS中止充电报文，不发送BMS统计数据报文。

9.2.3 电化学储能设施

（1）电化学储能电站应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包括电池热失控、火灾、触

电、机械伤害、自然灾害等事故的应急预案。

（2）电化学储能电站应编制现场运行规程、检修规程，应评估电池健康状态和性能衰

减趋势，应适时调整运行参数，应制定运行维护检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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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储能电池单体、电池模块、电池簇、电堆通过具备储能专业检测检验资质的机构

型式试验检测。

（4）监控系统的评价内容包括：

a）监控系统的数据采集处理、监视报警、控制调节、自诊断等功能情况；

b）监控系统接收并显示电池管理系统上传的电压、电流、功率、温度、告警及故障等

信息情况；

c）监控系统接收并显示储能变流器上传的交直流侧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告警及故障等信息。

（5）消防设施的评价内容包括：

a）电化学储能电站建（构）筑物及设备的防火间距；

b）锂离子电池、铅酸（炭）电池、液流电池储能电站建筑物的耐火等级、防火间距。

水电解制氢/燃料电池系统爆炸危险区域等级划分、防火间距；

c）电化学储能电站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配置；

d）电化学储能电站内储能变流器室、主控室、继电器及通信室、配电装置室、电缆夹

层及电缆竖井、变压器等建（构）筑物和设备的火灾探测器配置；

e）电池室/舱内的火灾探测器配置。

9.3 定期检查

（1）根据指导性技术文件《深圳市电动汽车充电站运营服务规范》SZDB/Z 149-2015

8.4.2中有关规定，作业人员应对设备定期进行巡视、维护与检修，不应使用故障设备提供充

电服务。

（2）根据指导性技术文件《深圳市电动汽车充电站运营服务规范》SZDB/Z 149-2015

8.4.6中有关规定，应定期检查设备安全标志，发现有变形、破损或褪色，应进行整修或更换。

（3）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规程》DBJ/T 15-150-2018 6.2.2、6.2.3

中有关规定，充电设备输入输出线缆绝缘无老化、腐蚀和损伤痕迹，端子无过热痕迹，无火

花放电痕迹。

（4）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建设技术导则》NB/T 33009-2013 3.8标志和标识

中的有关规定：

a）充换电设施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导引标识、安全警告标识等。

b）充电设备和电池更换设备应在醒目位置标明必要的充电参数和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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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在充电设施的醒目位置，应具有高压危险警告标识，防止出现人员误触产生危险，

对破损和模糊标记进行替换，保持标志明显清晰可见。

（5）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 50966-2014 5.1.7 4中有关规定，充电机

竖应直安装于地平面，允许误差为偏离竖直位置任一方向5°。

（6）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规程》DBJ/T 15-150-2018 6.2.2、6.2.3

中有关规定，检查充电设备进出线孔封堵情况，不借助专用工具可拆卸的门盖或外壳的进出

线孔应良好封堵，无肉眼可见明显缝隙。

（7）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18487.1-2015 10.2.3、

10.3中有关规定，充电设施中的断路器，漏电保护器均可正常工作。

（8）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18487.1-2015 5.2.1.5

中有关规定，检查充电设备应具有断电控制功能和安全门功能，当控制导引功能中断，或控

制导引信号不允许充电，或充电设备门打开等活动造成带电部位露出时，应切断对电动汽车

的供电，但控制导引电路可以保持通电。

（9）充电设备附近的灭火装置应处于完好状态，且对灭火装置的状态进行记录。

（10）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 50966-2014 9.2中有关规定，检查充电

设备相关的监控系统应处于完好状态，所有充电设备应在视频监控范围内，且充电设施联网

正常。

（11）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功能施工和竣工验收规范》NB/T 33004-2020 7.2.3

中有关规定，充电设施内各紧急出口通道应保持畅通。

（12）充电区域照明应良好，指示安全出口和禁止入内场所和危险品存放处。消防设施

标志应明显、清晰。

（13）根据标准《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GB/T 21431-2015 5.4.1.4中有关规定，

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

9.3.1 交流充电桩

（1）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检验试验规范 第2部分：交流充电桩》NB/T

33008.2-2018 5.10.5中有关规定，充电桩内任意应该接地的点至总接地之间的电阻不应大于

0.1Ω，测量点不应少于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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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检验试验规范 第2部分：交流充电桩》NB/T

33008.2-2018 5.11.1中有关规定，充电设施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回路之间、各独立带电回路

与地（金属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10MΩ。

（3）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 第1部分：供电设备》GB/T 34657.1

有关规定，充电设施应具有故障报警功能，故障出现后不应自动恢复充电。

（4）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检验试验规范 第2部分：交流充电桩》NB/T

33008.2-2018 5.4.6中有关规定，对于具备急停开关的充电桩，连接试验系统，并设置在额定

负载状态下运行，按急停开关，检查充电桩应在100ms内断开输入开关。

（5）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18487.1-2015 5.2.1.5

中有关规定，检查充电设备应具有断电控制功能和安全门功能，当控制导引功能中断，或控

制导引信号不允许充电，或充电设备门打开等活动造成带电部位露出时，应切断对电动汽车

的供电，但控制导引电路可以保持通电。

9.3.2 非车载充电机

（1）根据标准《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检验试验规范 第1部分：非车载充电机》NB/T

33008.1-2018 5.11.1中有关规定，检查电设施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回路之间、各独立带电回

路与地（金属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10MΩ。

（2）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18487.1-2015 10.2.2

和10.3中有关规定，检查充电设施应安装断路器，且具备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

（3）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18487.1-2015 11.6.3

中有关规定，在额定电流和环境温度40℃条件下，手握可解除的表面最高允许温度为：

——50℃金属部分；

——60℃非金属部分。

同样条件下，用户可能触及但是不能手握的表面最高允许温度为：

——60℃金属部分；

——85℃非金属部分。

（4）根据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18487.1-2015 9.6

中有关规定，检查充电设备应具备电子锁功能，在充电过程中不能对枪头进行插拔，且无法

按下枪头S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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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标准《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技术条件》NB/T 33001-2018 7.5.4中有

关规定，充电机的接地应符合下列要求：

a）充电机金属壳体应设置接地端子（螺栓），并应有接地标志；

b）检查充电设备的门、盖板、覆板和类似部件，应采用保护导体将这些部件和充电设

备主体框架连接；

c）所有作为隔离带电导体的金属外壳、隔板，电气装置的金属外壳以及金属手柄等，

均应有效等电位联结，接地连续性电阻不应大于0.1Ω；

d）充电机内的工作接地与保护接地应单独连接到接地导体（铜排）上，不应在一个接

地线中串接多个需要接地的电气装置。

（6）根据标准《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GB/T 21431-2015 5.7.2.11中有关规定，

等电位联结的过渡电阻的测试采用空载电压4V～24V，最小电流为0.2A的测试仪器进行测量，

过渡电阻值一般不应大于0.2Ω。

9.3.3 电化学储能设施

（1）电化学储能电站应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包括电池热失控、火灾、触

电、机械伤害、自然灾害等事故的应急预案。

（2）电化学储能电站应编制现场运行规程、检修规程，应评估电池健康状态和性能衰

减趋势，应适时调整运行参数，应制定运行维护检修策略。

（3）储能电池单体、电池模块、电池簇、电堆通过具备储能专业检测检验资质的机构

型式试验检测。

（4）监控系统的评价内容包括：

a）监控系统的数据采集处理、监视报警、控制调节、自诊断等功能情况；

b）监控系统接收并显示电池管理系统上传的电压、电流、功率、温度、告警及故障等

信息情况；

c）监控系统接收并显示储能变流器上传的交直流侧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告警及故障等信息。

（5）消防设施的评价内容包括：

a）电化学储能电站建（构）筑物及设备的防火间距；

b）锂离子电池、铅酸（炭）电池、液流电池储能电站建筑物的耐火等级、防火间距。

水电解制氢/燃料电池系统爆炸危险区域等级划分、防火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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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电化学储能电站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配置；

d）电化学储能电站内储能变流器室、主控室、继电器及通信室、配电装置室、电缆夹

层及电缆竖井、变压器等建（构）筑物和设备的火灾探测器配置；

e）电池室/舱内的火灾探测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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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全检查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全检查记录表（集中式充电站）

充电场站名称：

地址：

街道：

运营企业名称：

运营企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

物业名称：

物业项目类型：□住宅 □商业办公楼 □工业园区 □其他

物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

设施总数量：

设施信息：

类型 规格型号 数量 生产厂家

检查数量：

类型 规格型号 自编号 编号

检查组长：

组员：

审核：

检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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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体安全检查

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1.1

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行为规范

及操作规程、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包括恶劣天气应急、火灾、

车辆故障、电池破损燃烧爆炸、

供电系统故障、人员触电、电

池故障、设备故障等）、充电设

施故障和事故记录。

从受检查方提供的资料中，确认：

□建立了健全的管理制度文件

□建立了行为规范及操作规程

□建立了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具有充电设施故障记录

□具有充电设施事故记录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1.2

集中式快速充电站须设立站

长、场站安全员、设备维护员、

实时监控员、数据核查员、充

电员等岗位。

从受检查方提供的

中，确认：

□设立了站长

□设立了场站安全员

□设立了设备维护员

□设立了实时监控员

□设立了充电员

宜设立：

□设立了数据核查员

□未发现风险点

□未配备相应专

职人员

□相应专职人员

缺失

1.3

采取日常检查、定期检查、不

定期抽查、普查、专项检查等

方式进行自我评价，最终以季

度或半年度为单位，形成自查

报告或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检

测并出具检测报告留存。

从受检查方提供的

中，确认：

□具有日常检查、定期检查等记录

□具有自查报告或由出具的第三方

检测报告。

□自查报告项目结果与现场检测结

果一致。

□

□未发现风险点

□无相关检查记

录

□检查记录不齐

全

1.4

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应接受安

全生产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

掌握电动汽车安全知识、用电

安全规范、电动汽车发生紧急

情况的处理方法和触电急救

法，考核合格后上岗。

经培训后的在岗工作人员应能

现场演示正确的充电全过程并

口头说明注意事项、触电急救

方法、日常巡检时间及内容等。

从受检查方提供的

中，确认：

□在职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均接受

了安全生产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

□具有培训记录或考核记录

□受检方提供的培训考核记录中包

含在岗工作人员。

□在岗工作人员经培训后，掌握充

电安全相关知识、规范，能现场演

示正确的充电全过程并口头说明

注意事项。

□

□未发现风险点

□未对员工进行

安全生产教育和

岗位技能培训

□对员工进行培

训但无相关培训

记录

1.5
充电设施应满足相关国家标准

的技术要求或检测报告。

审查受检方提供的材料，确认：

□提供_________报告，报告编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满足

□未发现风险点

□无满足相关国

家标准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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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技术要求。

的检测报告

□不满足所有相

关国家标准的技

术要求或检测报

告

1.6
不应使用正在维护或者检修的

故障设备提供充电服务。

经受检查方现场充电设备运行状

态，确认：

□无故障设备

□

□未发现风险点

□故障设备无相

关标志，且未停

电禁止使用

1.7
应定期检查各种安全标志，发

现有变形、破损或褪色，应进

行整修或更换。

经观察受检查方充电站现场，确

认：

□安全标志清晰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1.8

充电设施运营主体应建立充电

设施安全监控系统，并应满足

以下要求：（1）系统应采用信

息化技术对充电设备编码、设

备使用状态、充电量、使用率、

运行时间、运行状态、安全监

控及隐患排查治理等信息进行

管理，系统数据保存时间不少

于 1 年；（2）系统应保证数据

的完整性、准确性和一致性，

按数据采集标准实时上传相关

数据至市级新能源汽车充换电

设施安全监控平台；受委托管

理的自用充电设施数据具备上

传能力的，应同步上传至市级

平台。

经现场检查，确认：

□建立了充电设施安全监控系统

□系统数据保存时间不少于 1 年

□上传相关数据至市级新能源汽车

充换电设施安全监控平台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1.9

充电监控系统宜具备数据采

集、控制调节、数据处理与存

储、事件记录、报警处理、设

备运行管理、用户管理与权限

管理、报表管理与打印、可扩

展、对时等功能。

□充电监控系统宜具备数据采集、

控制调节、数据处理与存储、事件

记录、报警处理、设备运行管理、

用户管理与权限管理、报表管理与

打印、可扩展、对时等功能。

□

□未发现风险点

□无监控平台或

无该项功能

□监控平台功能

不完善

1.10

充电监控应对充电设施出现的

故障进行分级划分，并对不同

等级的故障进行相应记录和处

理。

□现场确认充电监控系统划分故障

等级

□

□未发现风险点

□无监控平台或

无故障分级功能

□故障分级功能

不完善或无法进

行分级故障记录

和处理

1.11
集中式快速充电站须做到封闭

管理，专人值守。

□现场确认充电站做到封闭管理，

专人值守。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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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1.12
所有充电设施须在视频监控范

围之内，且监控系统处于完好

状态。

从受检查方提供的 中，

确认：

□所有充电设施均在视频监控范围

之内

□监控设备处于完好状态

□未发现风险点

□无监控系统

□监控设备存在

故障

□监控系统未能

覆盖所有充电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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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电安全检查

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2.1
供用电设施应每半年由相关专业人员

进行一次清扫和检修，并存档记录。

经现场检查，确认：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无清扫和检修记

录

□清扫和检修记录

不完整

2.2
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从电源端到负载

的电压降不应超过额定电压的 5%。

经现场检查，确认：

空载： ACV；
加载： ACV；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2.3

配电箱、开关箱的金属箱体、金属电

器安装板以及电器正常不带电的金属

底座、外壳等必须通过 PE 端子板与

PE线做电气连接，金属箱门与金属箱

体必须通过采用纺织软铜线做电气连

接。充电设施配电箱应设置在充电桩

区域视野范围内。

经现场检查，确认：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2.4

落地式配电箱的底部应抬高，高出地

面的高度室内不应低于 50mm，室外

不应低于 200mm；其底座周围应采取

封闭措施，并应能防止鼠、蛇类等小

动物进入箱内。

经现场检查，确认：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2.5

配电箱的电器安装板上必须分别设置

中性导体（N）和保护导体（PE）汇

流排，并有标识。保护导体（PE）汇

流排上的端子数量不应少于进线和出

线回路的数量。N线端子板必须与金

属安装板绝缘；PE 线端子板必须与金

属电器安装板做电气连接。进出线中

的 N线必须通过 N线端子板连接；PE
线必须通过 PE端子板连接。

经现场检查，确认：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2.6
配电箱内断路器相间绝缘隔板应配置

齐全。

经现场检查，确认：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2.7
位于地下室和楼层内的配电室，应设

设备运输通道，并应设有通风和照明

设施。

经现场检查，确认：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2.8 配电柜（箱）外观完好，没有掉漆， 经现场检查，确认： □未发现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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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生锈的现象且有安全标识。空洞及电

缆应封堵严密。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发现风险点

2.9
测量计量仪表指示应正常。指示灯工

作正常。

经现场检查，确认：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2.10
电磁式继电器无异常声响，配电盘柜

内无异味。

经现场检查，确认：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2.11

导线绝缘应无老化，损伤痕迹，各部

位连接点应无过热，锈蚀，烧伤，烙

接等痕迹，套管，绝缘子应无破损，

裂纹，放电痕迹，盘柜内导线应无接

头，芯线应无损伤。

经现场检查，确认：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2.12

配电箱内连接线绝缘层的标识色应符

合下列规定：相导体 L1、L2、L3 应

依次为黄色、绿色、红色；中性导体

（N）应为淡蓝色；保护导体（PE）
应为绿-黄双色；配电箱应有名称、编

号、系统图及分路标记；电缆芯线和

所配导线端部均应标明其回路编号，

编号应正确，字迹清晰，不易脱落，

端子应有序号，盘柜柜体应接地牢固

可靠，标识明显。

经现场检查，确认：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接地标记不清晰

或接地线颜色有误

□其他标记不清晰

2.13
漏电安全保护装置外观完好，工作正

常。

经现场检查，确认：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无漏电安全保护

装置

□漏电安全保护装

置未能正常工作

2.14 SPD外观完好，工作正常。

经现场检查，确认：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无 SPD
□SPD工作不正常

2.15
等电位联结中各联结点应牢固连接，

可靠导电。连接导线的过渡电阻不大

于 0.2Ω。

经现场检查，确认：

导通电阻： Ω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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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充电系统检查

3.1 非车载充电机

桩体编号：_______
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3.1.1

可移动的充电接口在不充电

时，应安全稳定地放置于充电

桩指定的接口处，并采取防水、

防尘措施。

□现场确认符合检查要求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1.2

室外安装的非车载充电机基础

应高出充电站地坪 0.2m 及以

上。必要时可在非车载充电机

附近设置防撞栏，其高度不应

小于 0.8m。

□现场确认符合检查要求。

□现场设置了车辆限位器。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1.3

充电设施安装位置不应设在地

势低洼和可能积水的场所，不

应设在有剧烈震动的场所，不

应建设在修车库内。

□现场确认符合检查要求。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1.4
充电设备输入输出线缆绝缘无

老化、腐蚀和损伤痕迹。

□现场确认符合检查要求。

□

□未发现风险点

□充电设施输入输

出线缆绝缘有轻微

老化、腐蚀和损伤

痕迹

□充电设施输入输

出线缆绝缘有部分

老化、腐蚀和损伤

痕迹

□充电设施输入输

出线缆绝缘有严重

老化、腐蚀和损伤

痕迹

3.1.5
充电机竖直安装于地平面，允

许误差为偏离竖直位置任一方

向 5°。

充电设施现场测量水平角

度为_____。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1.6

检查充电设备进出线孔封堵情

况，不借助专用工具可拆卸的

门盖或外壳的进出线孔应良好

封堵，无肉眼可见明显缝隙。

□现场确认符合检查要求。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1.7
充电设备输入输出各端子无过

热痕迹；无火花放电痕迹。

□现场确认符合检查要求。

□

□未发现风险点

□充电设施输入输

出各端子有轻微过

热痕迹 /火花放电

痕迹

□充电设施输入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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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出各端子有部分过

热痕迹 /火花放电

痕迹

□充电设施输入输

出各端子有严重过

热痕迹 /火花放电

痕迹

3.1.8 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4Ω。
充电设施现场测量接地电

阻为______。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1.9
充电设施接地点之间的电阻不

应大于 0.1Ω。

充电设施现场测量接地点

之间的连接电阻分别为

________________。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1.10

充电设施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

回路之间、各独立带电回路与

地（金属外壳）之间的绝缘电

阻不应小于 10MΩ。

充电设施现场测量绝缘电

阻：

DC+－PE为________
DC-－PE为________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1.11

检查充电设施中的断路器可正

常工作，检查充电设施应安装

断路器，且具备过载和短路保

护功能。

□现场确认符合检查要求。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1.12

充电设施应具有对 BMS 发送

的故障报文做出故障报警停机

的功能，故障出现后不应自动

恢复充电。

□单体电池电压过高

□单体电池电压过低

□SOC 过高、□SOC过低

□蓄电池过流

□蓄电池温度过高

□蓄电池绝缘异常

□蓄电池输出连接状态异

常，充电机停止充电

□充电禁止，充电机暂停充

电，恢复允许充电时充电

机恢复充电

□不可信状态，充电机维持

上一状态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1.13
充电设施绝缘接地保护功能正

常。

充电设施在接入_____kΩ
以下故障报警。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1.14
非车载充电机应能通过检测电

压来判断充电接口状态。

□插枪后，按下互操作测试

盒 急 停 键 CC1 电 压 为

___V（6V±0.8V）
□按下枪头机械锁，CC1
电压为___V（12V±0.8V）
□解除急停键，按下枪头机

械锁，CC1 电压为___V
（6V±0.8V）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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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松开机械锁，CC1 电压

为___V（4V±0.8V）
□充电前，断开 CC1 充电

机不能启动充电，显示充

电枪未连接

□不具备此功能

3.1.15
绝缘自检前充电设施对于

K1K2 接触器外侧电压进行检

测。

□外侧电压>10V，绝缘检

测故障，外加电压___V
□外侧电压<10V，绝缘检

测正常，外加电压___V
□不具备此功能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1.16 具备电子锁功能。

□充电中，卸载后保持电压

输出，电子锁在可靠锁止

的情况下，枪头无法拔出

□不具备此功能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1.17
非车载充电机应具有限压限流

功能。

□非车载充电机具有限压

功能

□非车载充电机具有限流

功能

□不具备此功能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1.18
充电机应具有安全门报警停机

功能。

□充电中打开安全门，充电

机应停止充电断开 K1K2
□不具备此功能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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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交流充电桩

桩体编号：_______
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3.2.1

可移动的充电接口在不充

电时，应安全稳定地放置于

充电桩指定的接口处，并采

取防水、防尘措施。

□现场确认符合检查要求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2.2

可采用落地式或壁挂式等

安装方式。落地式充电桩安

装基础应高出地面 0.2m 及

以上。必要时可安装防撞

栏。

□现场确认符合检查要求

□现场设置了车辆限位器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2.3

充电设施安装位置不应设

在地势低洼和可能积水的

场所，不应设在有剧烈震动

的场所，不应建设在修车库

内。

□现场确认符合检查要求。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2.4
充电设备输入输出线缆绝

缘无老化、腐蚀和损伤痕

迹。

经观察受检查方充电站现场，确

认：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线缆绝缘未

见老化、腐蚀和损伤痕迹

□

□未发现风险点

□充电设施输入

输出线缆绝缘有

轻微老化、腐蚀

和损伤痕迹

□充电设施输入

输出线缆绝缘有

部分老化、腐蚀

和损伤痕迹

□充电设施输入

输出线缆绝缘有

严重老化、腐蚀

和损伤痕迹

3.2.5
充电设施应在醒目位置设

置导引标识、安全警告标

识。

经观察受检查方充电站现场，确

认：

□充电设施的醒目位置，具有高

压危险警告标识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2.6
充电机竖直安装于地平面，

允许误差为偏离竖直位置

任一方向 5°。

充电设施现场测量水平角度为

______。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2.7

检查充电设备进出线孔封

堵情况，不借助专用工具可

拆卸的门盖或外壳的进出

线孔应良好封堵，无肉眼可

见明显缝隙。

□现场确认符合检查要求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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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3.2.8
充电设备输入输出各端子

无过热痕迹，无火花放电痕

迹。

经观察受检查方充电站现场，确

认：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各端子无过

热痕迹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各端子无火

花放电痕迹

□

□未发现风险点

□充电设施输入

输出各端子有轻

微过热痕迹/火

花放电痕迹

□充电设施输入

输出各端子有部

分过热痕迹/火

花放电痕迹

□充电设施输入

输出各端子有严

重过热痕迹/火

花放电痕迹

3.2.9
接地电阻端子与接地带的

连接导通电阻不大于 0.1Ω。

充电设施现场测量接地点之间

的连接电阻分别为

______________。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2.10

充电设施非电气连接的各

带电回路之间、各独立带电

回路与地（金属外壳）之间

的 绝 缘 电 阻 不 应 小 于

10MΩ。

充电设施现场测量绝缘电阻：

L1－PE为________；
L2－PE为________；
L3－PE为________。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2.11
充电设施应具有故障报警

功能，故障出现后不应自动

恢复充电。

经现场检查试验，确认：

□充电设施具有故障报警功能，

模拟故障，充电设施不自动恢复

充电。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2.12
充电设施中的断路器，漏电

保护器均可正常工作。

经现场检查试验，确认：

□断路器工作正常

□漏电保护器工作正常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2.13 PE断针测试。

经现场检查试验，确认：

□在充电前，断开互联互通装置

上的 PE 按钮，充电设施不能启

动充电

□充电中，断开互联互通装置上

的 PE按钮，充电设施停止充电。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2.14
要求车辆插头增加 S3 开关

并联电阻检测半连接状态。

经现场检查试验，确认：

插枪后再按下 S3，监测点 3-PE
间电阻测量值为______。
未按下 S3，检测点 3-PE电阻测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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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电缆容

量

（A）

半连接

状态

（kΩ）

完全连

接状态

（kΩ）

10 3.3 1.5

16 3.38 0.68

32 3.52 0.22

63 3.4 0.1

电阻精度为±3%

量值为________。

3.2.15 CC断线测试

经现场检查试验，确认：

□对于充电连接方式 B 的充电

桩，在充电过程中，当控制确认

CC 线断开供电，电动汽车停止

充电，充电连接方式 C可不做反

应。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2.16 CP断线测试

经现场检查试验，确认：

□在充电过程中，当控制确认 CP

线断开供电，电动汽车停止充

电。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2.17 CP接地测试

经现场检查试验，确认：

□在充电过程中，在 CP与 PE间

接入 120Ω电阻充电桩停止充

电，断开后继续充电。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2.18 充电确认功能

经现场检查试验，确认：

□充电机充电时需要进行人工确

认，不能自动进行充电。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2.19 安全门测试

□充电过程中打开充电设备门，

断开充电，并提示断开。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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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消防安全检查

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4.1

消防设施投入使用后，应定期

进行巡查、检查和维护，并应

保证其处于正常运行或工作

状态，不应擅自关停、拆改或

移动。超过有效期的灭火介

质、消防设施或经检验不符合

继续使用要求的管道、组件和

压力容器不应使用。

经现场检查，确认：

□受检查方有定期进行消防设施

巡查、检查和维护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4.2

灭火装置应处于完好状态。应

设置在位置明显和便于取用

的地点，灭火器的摆放应稳

固，其铭牌应朝外。手提式灭

火器宜设置在灭火器箱内或

挂钩、托架上，其顶部离地面

高度不应大于 1.50m；底部离

地面高度不宜小于 0.08m。灭

火器箱不得上锁。

经现场检查，确认：

□灭火装置状态完好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4.3
充电设施内各紧急出口通道

应保持畅通。

经现场检查，确认：

□紧急出口通道通畅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4.4
建筑内可能散发可燃气体、可

燃蒸气的场所应设置可燃气

体报警装置。

经现场检查，确认：

□有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4.5
应设置疏散照明，照明灯具应

在出口的顶部、墙面的上部或

顶棚上。

经现场检查，确认：

□有疏散照明，灯具安放正确

□有疏散照明，灯具安放不正确

□无疏散照明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4.6

充电区域应照明良好，指示安

全出口和禁止入内场所和危

险品存放处（地下停车场）。

消防设施标志应明显、清晰。

经现场检查，确认：

□安全指示标志明显、清晰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4.7

充电运营机构应定期进行消

防培训和应急演练，全体人员

应掌握消防知识，熟知消防器

材的位置、性能和使用方法。

从受检查方提供的

中，确认：

□受检查方场站内在岗人员均定

期进行了消防培训和应急演练

□

□未发现风险点

□无消防培训和应急

演练

□未对消防培训和应

急演练进行记录

4.8

无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进入

的充电设施区域宜放置不少

于 1kg 的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放置距离为 15 米一个，不足

15 米取整放置且一个配置点

经现场检查，确认：

□消防设施符合要求。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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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不应少于 2具，有插电式混合

动力汽车的充电设施区域宜

放置不少于 5kg 的手提式干

粉灭火器，放置距离为 9米一

个，不足 9米取整放置且一个

配置点不应少于 2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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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电化学储能设施

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5.1

电化学储能电站应制定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包括

电池热失控、火灾、触电、机

械伤害、自然灾害等事故的应

急预案。

从受检查方提供的资料中，确认：

□建立了相关应急预案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5.2

电化学储能电站应编制现场

运行规程、检修规程，应评估

电池健康状态和性能衰减趋

势，应适时调整运行参数，应

制定运行维护检修策略。

从受检查方提供的资料中，确认：

□建立了相关技术文档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5.3

储能电池单体、电池模块、电

池簇、电堆通过具备储能专业

检测检验资质的机构型式试

验检测

从受检查方提供的资料中，确认：

□相关检测报告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5.4

监控系统的评价内容包括：

1) 监控系统的数据采集处

理、监视报警、控制调节、自

诊断等功能情况；

2) 监控系统接收并显示电池

管理系统上传的电压、电流、

功率、温度、告警及故障等信

息情况；

3) 监控系统接收并显示储能

变流器上传的交直流侧电压、

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告警及故障等信息。

从现场检查，确认：

□具备全部能力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5.5

消防设施的评价内容包括：

1) 电化学储能电站建（构）

筑物及设备的防火间距；

2) 锂离子电池、铅酸（炭）

电池、液流电池储能电站建筑

物的耐火等级、防火间距。水

电解制氢/燃料电池系统爆炸

危险区域等级划分、防火间

距；

3) 电化学储能电站的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配置；

4) 电化学储能电站内储能变

流器室、主控室、继电器及通

信室、配电装置室、电缆夹层

从现场检查，确认：

□具备全部能力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16

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及电缆 竖井、变压器等建

（构）筑物和设备的火灾探测

器配置；

5) 电池室/舱内的火灾探测

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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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风险点汇总表
序号 检查内容 序号 检查内容

请受检查方确认对检查结果无异议后，在下列受检查方代表处抄写以下句子以

作保证。

“作为受检查方企（物）业代表，对以上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全检查结果无异

议。”
检查方代表：

年 月 日

受检查方企业建议：

受检查方企业代表：受检查方企业代表职务：

受检查方物业建议：

受检查方物业代表：受检查方物业代表职务：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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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全检查记录表（分散式充电设施）

充电场站名称：

地址：

街道：

运营企业名称：

运营企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

物业名称：

物业项目类型：□住宅 □商业办公楼 □工业园区 □其他

物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

设施总数量：

设施信息：

类型 规格型号 数量 生产厂家

检查数量：

类型 规格型号 自编号 编号

检查组长：

组员：

审核：

检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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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体安全检查

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1.1

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行为规范

及操作规程、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包括恶劣天气应急、火灾、

车辆故障、电池破损燃烧爆炸、

供电系统故障、人员触电、电

池故障、设备故障等）、充电设

施故障和事故记录。

从受检查方提供的资料中，确认：

□建立了健全的管理制度文件

□建立了行为规范及操作规程

□建立了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具有充电设施故障记录

□具有充电设施事故记录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1.2
慢速充电设施须结合停车位集

中安装（自用充电设施除外），

设立专职或兼职管理人员。

从受检查方提供的

中，确认：

□设立了充电设施专职或兼职管理

人员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1.3

采取日常检查、定期检查、不

定期抽查、普查、专项检查等

方式进行自我评价，最终以季

度或半年度为单位，形成自查

报告或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检

测并出具检测报告留存。

从受检查方提供的

中，确认：

□具有日常检查、定期检查等记录

□具有自查报告或由出具的第三方

检测报告。

□自查报告项目结果与现场检测结

果一致。

□

□未发现风险点

□无相关检查记

录

□检查记录不齐

全

1.4

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应接受安

全生产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

掌握电动汽车安全知识、用电

安全规范、电动汽车发生紧急

情况的处理方法和触电急救

法，考核合格后上岗。

经培训后的在岗工作人员应能

现场演示正确的充电全过程并

口头说明注意事项、触电急救

方法、日常巡检时间及内容等。

从受检查方提供的

中，确认：

□在职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均接受

了安全生产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

□具有培训记录或考核记录

□受检方提供的培训考核记录中包

含在岗工作人员。

□在岗工作人员经培训后，掌握充

电安全相关知识、规范，能现场演

示正确的充电全过程并口头说明

注意事项。

□

□未发现风险点

□未对员工进行

安全生产教育和

岗位技能培训

□对员工进行培

训但无相关培训

记录

1.5
充电设施应满足相关国家标准

的技术要求或检测报告。

审查受检方提供的材料，确认：

□提供_________报告，报告编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满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技术要求。

□未发现风险点

□无满足相关国

家标准技术要求

的检测报告

□不满足所有相

关国家标准的技



20

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术要求或检测报

告

1.6
不应使用正在维护或者检修的

故障设备提供充电服务。

经受检查方现场充电设备运行状

态，确认：

□无故障设备

□

□未发现风险点

□故障设备无相

关标志，且未停

电禁止使用

1.7
应定期检查各种安全标志，发

现有变形、破损或褪色，应进

行整修或更换。

经观察受检查方充电站现场，确

认：

□安全标志清晰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1.8

充电设施运营主体应建立充电

设施安全监控系统，并应满足

以下要求：（1）系统应采用信

息化技术对充电设备编码、设

备使用状态、充电量、使用率、

运行时间、运行状态、安全监

控及隐患排查治理等信息进行

管理，系统数据保存时间不少

于 1 年；（2）系统应保证数据

的完整性、准确性和一致性，

按数据采集标准实时上传相关

数据至市级新能源汽车充换电

设施安全监控平台；受委托管

理的自用充电设施数据具备上

传能力的，应同步上传至市级

平台。

经现场检查，确认：

□建立了充电设施安全监控系统

□系统数据保存时间不少于 1 年

□上传相关数据至市级新能源汽车

充换电设施安全监控平台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1.9

充电监控系统宜具备数据采

集、控制调节、数据处理与存

储、事件记录、报警处理、设

备运行管理、用户管理与权限

管理、报表管理与打印、可扩

展、对时等功能。

□充电监控系统宜具备数据采集、

控制调节、数据处理与存储、事件

记录、报警处理、设备运行管理、

用户管理与权限管理、报表管理与

打印、可扩展、对时等功能。

□

□未发现风险点

□无监控平台或

无该项功能

□监控平台功能

不完善

1.10

充电监控应对充电设施出现的

故障进行分级划分，并对不同

等级的故障进行相应记录和处

理。

□现场确认充电监控系统划分故障

等级

□

□未发现风险点

□无监控平台或

无故障分级功能

□故障分级功能

不完善或无法进

行分级故障记录

和处理

1.11
分散式充电站须做到有巡查员

进行日常巡查。

□现场确认充电站有巡查员进行日

常巡查。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1.12
所有充电设施须在视频监控范

围之内，且监控设备处于完好

状态。

从受检查方提供的 中，

确认：

□所有充电设施均在视频监控范围

□未发现风险点

□无监控系统

□监控设备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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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之内

□监控设备处于完好状态

故障

□监控系统未能

覆盖所有充电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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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电安全检查

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2.1
供用电设施应每半年由相关专业人员

进行一次清扫和检修，并存档记录。

经现场检查，确认：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无清扫和检修记

录

□清扫和检修记录

不完整

2.2
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从电源端到负载

的电压降不应超过额定电压的 5%。

经现场检查，确认：

空载： ACV；
加载： ACV；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2.3

配电箱、开关箱的金属箱体、金属电

器安装板以及电器正常不带电的金属

底座、外壳等必须通过 PE 端子板与

PE线做电气连接，金属箱门与金属箱

体必须通过采用纺织软铜线做电气连

接。充电设施配电箱应设置在充电桩

区域视野范围内。

经现场检查，确认：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2.4

落地式配电箱的底部应抬高，高出地

面的高度室内不应低于 50mm，室外

不应低于 200mm；其底座周围应采取

封闭措施，并应能防止鼠、蛇类等小

动物进入箱内。

经现场检查，确认：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2.5

配电箱的电器安装板上必须分别设置

中性导体（N）和保护导体（PE）汇

流排，并有标识。保护导体（PE）汇

流排上的端子数量不应少于进线和出

线回路的数量。N线端子板必须与金

属安装板绝缘；PE 线端子板必须与金

属电器安装板做电气连接。进出线中

的 N线必须通过 N线端子板连接；PE
线必须通过 PE端子板连接。

经现场检查，确认：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2.6
配电箱内断路器相间绝缘隔板应配置

齐全。

经现场检查，确认：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2.7
位于地下室和楼层内的配电室，应设

设备运输通道，并应设有通风和照明

设施。

经现场检查，确认：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2.8 配电柜（箱）外观完好，没有掉漆， 经现场检查，确认： □未发现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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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生锈的现象且有安全标识。空洞及电

缆应封堵严密。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发现风险点

2.9
测量计量仪表指示应正常。指示灯工

作正常。

经现场检查，确认：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2.10
电磁式继电器无异常声响，配电盘柜

内无异味。

经现场检查，确认：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2.11

导线绝缘应无老化，损伤痕迹，各部

位连接点应无过热，锈蚀，烧伤，烙

接等痕迹，套管，绝缘子应无破损，

裂纹，放电痕迹，盘柜内导线应无接

头，芯线应无损伤。

经现场检查，确认：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2.12

配电箱内连接线绝缘层的标识色应符

合下列规定：相导体 L1、L2、L3 应

依次为黄色、绿色、红色；中性导体

（N）应为淡蓝色；保护导体（PE）
应为绿-黄双色；配电箱应有名称、编

号、系统图及分路标记；电缆芯线和

所配导线端部均应标明其回路编号，

编号应正确，字迹清晰，不易脱落，

端子应有序号，盘柜柜体应接地牢固

可靠，标识明显。

经现场检查，确认：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接地标记不清晰

或接地线颜色有误

□其他标记不清晰

2.13

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外观完好，工作正

常，交流充电桩线路侧剩余电流保护

器的型号应与其内部的剩余电流保护

器相同。

经现场检查，确认：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无剩余电流保护

装置

□剩余电流保护装

置型号不一致

□剩余电流保护装

置未能正常工作

2.14 SPD外观完好，工作正常。

经现场检查，确认：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无 SPD
□SPD工作不正常

2.15
等电位联结中各联结点应牢固连接，

可靠导电。连接导线的过渡电阻不大

于 0.2Ω。

经现场检查，确认：

导通电阻： Ω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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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2.16

新建充电设施应根据规模在配电室预

留专用馈线开关。当负荷容量小于

250kW 时，开关额定电流不宜小于

400A；当负荷电流大于 400A时，应

增加开关。

经现场检查，确认：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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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充电系统检查

3.1 非车载充电机

桩体编号：_________
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3.1.1

可移动的充电接口在不充

电时，应安全稳定地放置

于充电桩指定的接口处，

并采取防水、防尘措施。

□现场确认符合检查要求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1.2

室内充电设施基础应高出

地坪 50mm，室外充电设

备 基 础 应 高 出 地 坪

200mm。必要时可在非车

载充电机附近设置防撞

栏 ， 其 高 度 不 应 小 于

0.8m。

□现场确认符合检查要求。

□现场设置了车辆限位器。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1.3

充电设施安装位置不应设

在地势低洼和可能积水的

场所，不应设在有剧烈震

动的场所，不应建设在修

车库内。

□现场确认符合检查要求。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1.4
充电设备输入输出线缆绝

缘无老化、腐蚀和损伤痕

迹。

□现场确认符合检查要求。

□

□未发现风险点

□充电设施输入输

出线缆绝缘有轻微

老化、腐蚀和损伤

痕迹

□充电设施输入输

出线缆绝缘有部分

老化、腐蚀和损伤

痕迹

□充电设施输入输

出线缆绝缘有严重

老化、腐蚀和损伤

痕迹

3.1.5
充电机竖直安装于地平

面，允许误差为偏离竖直

位置任一方向 5°。

充电设施现场测量水平角

度为_____。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1.6

检查充电设备进出线孔封

堵情况，不借助专用工具

可拆卸的门盖或外壳的进

出线孔应良好封堵，无肉

眼可见明显缝隙。

□现场确认符合检查要求。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1.7
充电设备输入输出各端子

无过热痕迹；无火花放电

□现场确认符合检查要求。

□
□未发现风险点

□充电设施输入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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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痕迹。 出各端子有轻微过

热痕迹 /火花放电

痕迹

□充电设施输入输

出各端子有部分过

热痕迹 /火花放电

痕迹

□充电设施输入输

出各端子有严重过

热痕迹 /火花放电

痕迹

3.1.8 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4Ω。
充电设施现场测量接地电

阻为______。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1.9
充电设施接地点之间的电

阻不应大于 0.1Ω。

充电设施现场测量接地点

之间的连接电阻分别为

________________。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1.10

充电设施非电气连接的各

带电回路之间、各独立带

电回路与地（金属外壳）

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10MΩ。

充电设施现场测量绝缘电

阻：

DC+－PE为________
DC-－PE为________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1.11

检查充电设施中的断路器

可正常工作，检查充电设

施应安装断路器，且具备

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

□现场确认符合检查要求。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1.12

充电设施应具有对 BMS
发送的故障报文做出故障

报警停机的功能，故障出

现后不应自动恢复充电。

□单体电池电压过高

□单体电池电压过低

□SOC 过高、□SOC过低

□蓄电池过流

□蓄电池温度过高

□蓄电池绝缘异常

□蓄电池输出连接状态异

常，充电机停止充电

□充电禁止，充电机暂停充

电，恢复允许充电时充电

机恢复充电

□不可信状态，充电机维持

上一状态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1.13
充电设施绝缘接地保护功

能正常。

充电设施在接入_____kΩ
以下故障报警。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1.14
非车载充电机应能通过检

测电压来判断充电接口状

态。

□插枪后，按下互操作测试

盒 急 停 键 CC1 电 压 为

___V（6V±0.8V）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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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按下枪头机械锁，CC1
电压为___V（12V±0.8V）
□解除急停键，按下枪头机

械锁，CC1 电压为___V
（6V±0.8V）
□松开机械锁，CC1 电压

为___V（4V±0.8V）
□充电前，断开 CC1 充电

机不能启动充电，显示充

电枪未连接

□不具备此功能

3.1.15
绝缘自检前充电设施对于

K1K2 接触器外侧电压进

行检测。

□外侧电压>10V，绝缘检

测故障，外加电压___V
□外侧电压<10V，绝缘检

测正常，外加电压___V
□不具备此功能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1.16 具备电子锁功能。

□充电中，卸载后保持电压

输出，电子锁在可靠锁止

的情况下，枪头无法拔出

□不具备此功能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1.17
非车载充电机应具有限压

限流功能。

□非车载充电机具有限压

功能

□非车载充电机具有限流

功能

□不具备此功能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1.18
充电机应具有安全门报警

停机功能。

□充电中打开安全门，充电

机应停止充电断开 K1K2
□不具备此功能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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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交流充电桩

桩体编号：_______
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3.2.1

可移动的充电接口在不充

电时，应安全稳定地放置于

充电桩指定的接口处，并采

取防水、防尘措施。

□现场确认符合检查要求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2.2

可采用落地式或壁挂式等

安装方式。落地式充电设施

室内充电设施基础应高出

地坪 50mm，室外充电设备

基础应高出地坪 200mm。

必要时可安装防撞栏。

□现场确认符合检查要求

□现场设置了车辆限位器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2.3

充电设施安装位置不应设

在地势低洼和可能积水的

场所，不应设在有剧烈震动

的场所，不应建设在修车库

内。当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

时，宜布置在地下车库的首

层，不应布置在地下建筑四

层及以下。

□现场确认符合检查要求。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2.4
充电设备输入输出线缆绝

缘无老化、腐蚀和损伤痕

迹。

经观察受检查方充电站现场，确

认：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线缆绝缘未

见老化、腐蚀和损伤痕迹

□

□未发现风险点

□充电设施输入

输出线缆绝缘有

轻微老化、腐蚀

和损伤痕迹

□充电设施输入

输出线缆绝缘有

部分老化、腐蚀

和损伤痕迹

□充电设施输入

输出线缆绝缘有

严重老化、腐蚀

和损伤痕迹

3.2.5
充电设施应在醒目位置设

置导引标识、安全警告标

识。

经观察受检查方充电站现场，确

认：

□充电设施的醒目位置，具有高

压危险警告标识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2.6
充电机竖直安装于地平面，

允许误差为偏离竖直位置

任一方向 5°。

充电设施现场测量水平角度为

______。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2.7
检查充电设备进出线孔封

堵情况，不借助专用工具可

□现场确认符合检查要求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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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拆卸的门盖或外壳的进出

线孔应良好封堵，无肉眼可

见明显缝隙。

3.2.8
充电设备输入输出各端子

无过热痕迹，无火花放电痕

迹。

经观察受检查方充电站现场，确

认：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各端子无过

热痕迹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各端子无火

花放电痕迹

□

□未发现风险点

□充电设施输入

输出各端子有轻

微过热痕迹 /火
花放电痕迹

□充电设施输入

输出各端子有部

分过热痕迹 /火
花放电痕迹

□充电设施输入

输出各端子有严

重过热痕迹 /火
花放电痕迹

3.2.9
接地电阻端子与接地带的

连接导通电阻不大于 0.1Ω。

充电设施现场测量接地点之间

的连接电阻分别为

______________。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2.10

充电设施非电气连接的各

带电回路之间、各独立带电

回路与地（金属外壳）之间

的 绝 缘 电 阻 不 应 小 于

10MΩ。

充电设施现场测量绝缘电阻：

L1－PE为________；
L2－PE为________；
L3－PE为________。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2.11
充电设施应具有故障报警

功能，故障出现后不应自动

恢复充电。

经现场检查试验，确认：

□充电设施具有故障报警功能，

模拟故障，充电设施不自动恢复

充电。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2.12
充电设施中的断路器，漏电

保护器均可正常工作。

经现场检查试验，确认：

□断路器工作正常

□漏电保护器工作正常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2.13 PE断针测试。

经现场检查试验，确认：

□在充电前，断开互联互通装置

上的 PE 按钮，充电设施不能启

动充电

□充电中，断开互联互通装置上

的 PE按钮，充电设施停止充电。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2.14
要求车辆插头增加 S3 开关

并联电阻检测半连接状态。

经现场检查试验，确认：

插枪后再按下 S3，监测点 3-PE
间电阻测量值为______。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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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电 缆 容

量

（A）

半 连 接

状态

（kΩ）

完 全 连

接 状 态

（kΩ）
10 3.3 1.5

16 3.38 0.68
32 3.52 0.22
63 3.4 0.1
电阻精度为±3%

未按下 S3，检测点 3-PE 电阻测

量值为________。

3.2.15 CC断线测试

经现场检查试验，确认：

□对于充电连接方式 B 的充电

桩，在充电过程中，当控制确认

CC 线断开供电，电动汽车停止

充电，充电连接方式 C可不做反

应。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2.16 CP断线测试

经现场检查试验，确认：

□在充电过程中，当控制确认 CP
线断开供电，电动汽车停止充

电。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2.17 CP接地测试

经现场检查试验，确认：

□在充电过程中，在 CP与 PE间

接入 120Ω电阻充电桩停止充

电，断开后继续充电。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2.18 充电确认功能

经现场检查试验，确认：

□充电机充电时需要进行人工确

认，不能自动进行充电。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3.2.19 安全门测试

经现场检查试验，确认：

□充电过程中打开充电设备门，

断开充电，并提示断开。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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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消防安全检查

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4.1

消防设施投入使用后，应定期

进行巡查、检查和维护，并应

保证其处于正常运行或工作

状态，不应擅自关停、拆改或

移动。超过有效期的灭火介

质、消防设施或经检验不符合

继续使用要求的管道、组件和

压力容器不应使用。

经现场检查，确认：

□受检查方有定期进行消防设施

巡查、检查和维护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4.2

灭火装置应处于完好状态。应

设置在位置明显和便于取用

的地点，灭火器的摆放应稳

固，其铭牌应朝外。手提式灭

火器宜设置在灭火器箱内或

挂钩、托架上，其顶部离地面

高度不应大于 1.50m；底部离

地面高度不宜小于 0.08m。灭

火器箱不得上锁。

经现场检查，确认：

□灭火装置状态完好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4.3
充电设施内各紧急出口通道

应保持畅通。

经现场检查，确认：

□紧急出口通道通畅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4.4

建筑内可能散发可燃气体、可

燃蒸气的场所应设置可燃气

体报警装置。当地下、半地下

和高层汽车库内配建分散充

电设施时，应设置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排烟设施、自动喷水

灭火系统、消防应急照明和疏

散指示标志。

经现场检查，确认：

□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有排烟设施

□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有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

志

□有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4.5
应设置疏散照明，照明灯具应

在出口的顶部、墙面的上部或

顶棚上。

经现场检查，确认：

□有疏散照明，灯具安放正确

□有疏散照明，灯具安放不正确

□无疏散照明

□不适用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4.6

充电区域应照明良好，指示安

全出口和禁止入内场所和危

险品存放处（地下停车场）。

消防设施标志应明显、清晰。

经现场检查，确认：

□安全指示标志明显、清晰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4.7

充电运营机构应定期进行消

防培训和应急演练，全体人员

应掌握消防知识，熟知消防器

材的位置、性能和使用方法。

从受检查方提供的

中，确认：

□受检查方场站内在岗人员均定

期进行了消防培训和应急演练

□

□未发现风险点

□无消防培训和应急

演练

□未对消防培训和应

急演练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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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4.8

无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进入

的充电设施区域宜放置不少

于 1kg 的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放置距离为 15 米一个，不足

15 米取整放置且一个配置点

不应少于 2具，有插电式混合

动力汽车的充电设施区域宜

放置不少于 5kg 的手提式干

粉灭火器，放置距离为 9米一

个，不足 9米取整放置且一个

配置点不应少于 2具。

经现场检查，确认：

□消防设施符合要求。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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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电化学储能设施

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5.1

电化学储能电站应制定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包括

电池热失控、火灾、触电、机

械伤害、自然灾害等事故的应

急预案。

从受检查方提供的资料中，确认：

□建立了相关应急预案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5.2

电化学储能电站应编制现场

运行规程、检修规程，应评估

电池健康状态和性能衰减趋

势，应适时调整运行参数，应

制定运行维护检修策略。

从受检查方提供的资料中，确认：

□建立了相关技术文档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5.3

储能电池单体、电池模块、电

池簇、电堆通过具备储能专业

检测检验资质的机构型式试

验检测

从受检查方提供的资料中，确认：

□相关检测报告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5.4

监控系统的评价内容包括：

1) 监控系统的数据采集处

理、监视报警、控制调节、自

诊断等功能情况；

2) 监控系统接收并显示电池

管理系统上传的电压、电流、

功率、温度、告警及故障等信

息情况；

3) 监控系统接收并显示储能

变流器上传的交直流侧电压、

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告警及故障等信息。

从现场检查，确认：

□具备全部能力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5.5

消防设施的评价内容包括：

1) 电化学储能电站建（构）

筑物及设备的防火间距；

2) 锂离子电池、铅酸（炭）

电池、液流电池储能电站建筑

物的耐火等级、防火间距。水

电解制氢/燃料电池系统爆炸

危险区域等级划分、防火间

距；

3) 电化学储能电站的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配置；

4) 电化学储能电站内储能变

流器室、主控室、继电器及通

信室、配电装置室、电缆夹层

从现场检查，确认：

□具备全部能力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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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及电缆 竖井、变压器等建

（构）筑物和设备的火灾探测

器配置；

5) 电池室/舱内的火灾探测

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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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风险点汇总表
序号 检查内容 序号 检查内容

请受检查方确认对检查结果无异议后，在下列受检查方代表处抄写以下句子以

作保证。

“作为受检查方企（物）业代表，对以上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全检查结果无异

议。”
检查方代表：

年 月 日

受检查方企业建议：

受检查方企业代表：受检查方企业代表职务：

受检查方物业建议：

受检查方物业代表：受检查方物业代表职务：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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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全检查记录表（政府）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全检查记录表

充电场站名称：

地址：

运营企业名称：

场站负责人：

联系电话：

设施总数量：

设施信息：

类型 数量

检查单位：

受检方企业代表签名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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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1

电动汽车充电站应建立健全

管理制度、行为规范及操作规

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括

恶劣天气应急、火灾、车辆故

障、电池破损燃烧爆炸、供电

系统故障、人员触电、电池故

障、设备故障等）。

从受检查方提供的资料中，确认：

□建立了健全的管理制度文件

□建立了行为规范及操作规程

□建立了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

□发现风险点

□未发现风险点

2

电化学储能电站应制定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包括

电池热失控、火灾、触电、机

械伤害、自然灾害等事故的应

急预案。

从受检查方提供的资料中，确认：

□建立了相关应急预案

□

□发现风险点

□未发现风险点

3

电化学储能电站应编制现场

运行规程、检修规程，应评估

电池健康状态和性能衰减趋

势，应适时调整运行参数，应

制定运行维护检修策略。

从受检查方提供的资料中，确认：

□建立了相关技术文档

□

□发现风险点

□未发现风险点

4

保障安全生产投入。应保障日

常安全生产管理所需的费用

和投入；按规定配齐安全生产

基础设施设备，以及劳保用品

如绝缘手套等，并保障完善、

改造和维护设备设施的费用。

从受检查方提供的

中，确认：

□安全生产基础设备

□发现风险点

□未发现风险点

5

组织开展教育培训。应开展对

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的安全

生产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使

其掌握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

操作维护、用电安全、应急处

置措施、触电急救方法等，经

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从受检查方提供的

中，确认：

□在职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均接受

了安全生产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

□培训记录或考核记录

□在岗工作人员经培训后，掌握充

电安全相关知识、规范，能现场演

示正确的充电全过程并口头说明

注意事项。

□

□发现风险点

□未发现风险点

6

定期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应建

立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定期对

容易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场

站级充电区域、配电房、无人

值守区域进行安全风险辨识

和评估，确定风险等级，制定

相应的管控措施。

从受检查方提供的

中，确认：

□年度第三方充电设施专业检测机

构出具的风险评估报告。

□发现风险点

□未发现风险点

7
定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应制

定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每月定

期开展电气安全、技术防控、

从受检查方提供的

□日度巡查报告

□月度自查报告

□发现风险点

□未发现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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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运维操作、消防及防雷设施安

全检查和隐患排查，积极落实

整改责任，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做好安全生产检查相应台

账，以备相关主管部门检查。

8

定期开展设备设施与系统运

行维护。应建立设备设施定期

检查和运行维护工作制度，确

保充电设备、配电设备、线缆

及保护装置、充电监控系统及

运行管理平台的工作状态正

常和可靠运行。

从受检查方提供的

中，确认：

□充电设施故障记录

□充电设施事故记录

□充电设施维护维修记录

□发现风险点

□未发现风险点

9

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应设置应

急组织，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每半年组织一次应急培

训、演练和评估，包括火灾、

车辆故障、电池破损燃烧爆

炸、供电系统故障、人员触电、

电池故障、设备故障、恶劣天

气应急等。

从受检查方提供的

中，确认：

□应急演练材料和人员参与照片

□发现风险点

□未发现风险点

10

充电设施运营主体应建立充

电设施安全监控系统，并应满

足以下要求：（1）系统应采用

信息化技术对充电设备编码、

设备使用状态、充电量、使用

率、运行时间、运行状态、安

全监控及隐患排查治理等信

息进行管理，系统数据保存时

间不少于 1 年；（2）系统应

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和

一致性，按数据采集标准实时

上传相关数据至市级新能源

汽车充换电设施安全监控平

台；受委托管理的自用充电设

施数据具备上传能力的，应同

步上传至市级平台。

经现场检查，确认：

□建立了充电设施安全监控系统

□系统数据保存时间不少于 1 年

□上传相关数据至市级新能源汽车

充换电设施安全监控平台

□

□未发现风险点

□发现风险点

11
充电设施运营企业应维护充

电站现场秩序。

从受检查方提供的

中，确认：

□充电站现场秩序良好

□

□发现风险点

□未发现风险点

12
充电场站现场涉及动火作业、

临时用电作业等危险作业的，

生产经营单位应按照《深圳市

从受检查方提供的

中，确认：

□建立了危险作业管理制度

□发现风险点

□未发现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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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要求 检查记录 风险点

安全监管条例》《深圳市生产

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规定》有关规定执行，检查其

危险作业管理制度的制定及

落实情况。

□不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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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全检查问题汇总表

序号 问题点 备注 序号 问题点 备注

请受检查方确认对检查结果无异议后，在下列受检查方代表处抄写以下句子以

作保证。

“作为受检查方企（物）业代表，对以上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全检查结果无异

议。”
检查方代表：

年 月 日

受检查方企业建议：

受检查方企业代表： 受检查方企业代表职务：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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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自查项目表

附录 3.1 交流充电桩

序号 自查项目 检查时机

1 充电设施日常巡查记录 定期检查

2
不应使用正在维护或者检修的故障设备提供充电服

务。
定期检查

3
应定期检查各种安全标志，发现有变形、破损或褪

色，应进行整修或更换。
定期检查

4 辖区内管理的充电设施应有故障和事故记录。 定期检查

5
可移动的充电接口在不充电时，应安全稳定地放置

于充电桩指定的接口处，并采取防水、防尘措施。
定期检查

6 充电设施附近应必要时可安装防撞栏。 定期检查

7
充电设施安装位置不应设在地势低洼和可能积水的

场所。
定期检查

8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线缆绝缘应无老化、腐蚀和损伤

痕迹。
定期检查

9 在充电设施的醒目位置，应具有高压危险警告标识。 定期检查

10
充电机竖直安装于地平面，允许误差为偏离竖直位

置任一方向 5°。
定期检查

11 地面布线应防止鸟、蛇、鼠类等小动物啃咬线缆。 定期检查

12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各端子无过热痕迹；无火花放电

痕迹。
定期检查

13

基本构成检查，充电桩由桩体、电气模块、计量模

块等部分组成。电气模块和计量模块应安装在桩体

内部。桩体包括外壳和人机交互界面；电器模块包

括充电插座、电缆转接端子排、安全防护装置等。

首次检查

14 充电模式和连接方式检查 首次检查

15
接地电阻端子与接地带的连接导通电阻不大于

0.1Ω。
首次检查、定期检查

16
充电设施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回路之间、各独立带

电回路与地（金属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10MΩ。
首次检查、定期检查

17 接地测试，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4Ω。 首次检查、定期检查

18
充电设施应具有故障报警功能，故障出现后不应自

动恢复充电。
首次检查、定期检查

19 充电设施中的断路器，漏电保护器均可正常工作。 首次检查、定期检查

20 显示功能 首次检查

21 输入功能 首次检查

22 PE断针测试 首次检查

23 要求车辆插头增加 S3 开关并联电阻检测半连接状 首次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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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自查项目 检查时机

态。

电缆容量（A） 半连接状态

（kΩ）
完全连接

状态（kΩ）
10 3.3 1.5
16 3.38 0.68
32 3.52 0.22
63 3.4 0.1

电阻精度为±3%

24

PWM占空比映射充电机最大输出能力测试

PWM占空比与电流的映射

PWM占空比 最大充电电流/A
10%≤D≤85% Imax=D×100×0.6

85%＜D≤90%
Imax=（D×100-64）

×2.5

首次检查

25 CC断线测试 首次检查

26 CP断线测试 首次检查

27 CP接地测试 首次检查

28 安全门测试 首次检查、定期检查

29 充电机界面测试要求 首次检查

30 充电确认功能 首次检查、定期检查

31 灭火装置应处于完好状态。 日常检查

32 监控系统应处于完好状态。 日常检查

33 充电设施内各紧急出口通道应保持畅通。 日常检查

34
照明良好，指示安全出口和禁止入内场所和危险品

存放处（地下停车场）。消防设施标志应明显、清

晰。

日常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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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2 非车载充电机

序号 自查项目 检查时机

1 充电设施日常巡查记录 定期检查

2
不应使用正在维护或者检修的故障设备提供充电服

务。
定期检查

3
应定期检查各种安全标志，发现有变形、破损或褪

色，应进行整修或更换。
定期检查

4 辖区内管理的充电设施应有故障和事故记录。 定期检查

5
可移动的充电接口在不充电时，应安全稳定地放置

于充电桩指定的接口处，并采取防水、防尘措施。
定期检查

6 充电设施附近应必要时可安装防撞设施。 定期检查

7
充电设施安装位置不应设在地势低洼和可能积水的

场所。
定期检查

8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线缆绝缘应无老化、腐蚀和损伤

痕迹。
定期检查

9 在充电设施的醒目位置，应具有高压危险警告标识。 定期检查

10
充电机竖直安装于地平面，允许误差为偏离竖直位

置任一方向 5°。
定期检查

11 地面布线应防止鸟、蛇、鼠类等小动物啃咬线缆。 定期检查

12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各端子无过热痕迹；无火花放电

痕迹。
定期检查

13 充电模式和连接方式检查 首次检查

14 显示功能 首次检查

15 输入功能 首次检查

16 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4Ω。 首次检查、定期检查

17 充电设施接地点之间的电阻不应大于 0.1Ω。 首次检查、定期检查

18
充电设施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回路之间、各独立带

电回路与地（金属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10MΩ。
首次检查、定期检查

19
充电设施中的断路器，漏电保护器外观完好，正常

工作。
首次检查、定期检查

20
充电设施应具有对 BMS 发送的故障报文做出故障

报警停机的功能，故障出现后不应自动恢复充电
首次检查

21 充电设施绝缘接地保护功能正常。 首次检查

22

充电连接器抓握部分，最高温度金属部件不应大于

50℃，非金属部件不应大于 60℃。充电连接器可接

触非抓握部分，金属部件不应大于 60℃，非金属部

件不应大于 85℃。

首次检查、定期检查

23
非车载充电机应能通过检测电压来判断充电接口状

态。
首次检查

24 低压辅助电源测试输出辅源电压应为（12V±0.6V）。 首次检查



44

序号 自查项目 检查时机

25
绝缘自检前充电设施对于 K1K2接触器外侧电压进

行检测。
首次检查

26 具备电子锁功能。 首次检查、定期检查

27 具有电池电压检测功能。 首次检查

28
非车载充电机应能根据电池充电需求参数实时调整

充电电压和充电电流。
首次检查

29 非车载充电机应具有限压限流功能。 首次检查

30 非车载充电机电压输出精度应≤±0.5%。 首次检查

31 非车载充电机电流输出精度应≤±1%。 首次检查

32 充电机应具有 PE断针告警停机功能。 首次检查

33 充电机应具有安全门报警停机功能。 首次检查

34
通信断开检测功能，检测到通信断开后应在 10s内
停止充电并断开 K1K2接触器。

首次检查

35

通过调整车辆控制模拟盒内等效电阻 R4，使检测点

1的电压值为正常充电范围[3.65V,4.37V]内，供电设

备应能正常充电；

当检测点 1的电压值超过标称值误差范围（0V，
3.2V）或（4.8V，+∞）以外时，供电设备应能检测

出充电连接器故障并停止充电，两个区间是否可以

正常工作不做要求。

首次检查

36

BMS 不发送 BMS 和车辆辨识报文，继续发送车辆

握手报文。（DN.1003）
首次检查

BMS 发送 BMS 和车辆辨识报文，不发送动力蓄电

池充电参数报文发送 BMS 和车辆辨识报文。

（DN.1004）
首次检查

BMS 发送电池充 电准备未就绪状态 报文。

（DN.2005）
首次检查

BMS发送动力蓄电池充电参数报文，不发送电池充

电准备就绪状态报文。（DN.2006）
首次检查

BMS发送电池充电准备就绪报文，不发送电池充电

需求报文。（DN.2010）
首次检查

配置阶段中，BMS发送电池充电总状态报文，不发

送电池需求报文。（DN.3002）
首次检查

配置阶段中，BMS发送电池需求报文，不发送电池

充电总状态报文。（DN.3001）
首次检查

充电阶段中，BMS发送电池需求报文，不发送电池

充电总状态报文。（DN.3005）
首次检查

充电阶段中，BMS发送电池充电总状态报文，不发

送电池需求报文。（DN.3006）
首次检查

充电机主动中止充电后，BMS不发送 BMS中止充

电报文。（DN.3009）
首次检查

BMS主动中止充电后，BMS不发送 BMS统计数据 首次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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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自查项目 检查时机

报文。（DN.4001）
充电机主动中止充电后，BMS发送 BMS中止充电

报文，不发送 BMS统计数据报文。（DN.4003）
首次检查

37 灭火装置应处于完好状态。 定期检查

38 监控系统应处于完好状态。 定期检查

39 充电设施内各紧急出口通道应保持畅通。 定期检查

40
照明良好，指示安全出口和禁止入内场所和危险品

存放处。消防设施标志应明显、清晰。
定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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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3 电化学储能设施

序号 自查项目 检查时机

1
电化学储能电站应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包括电池热失控、火灾、触电、机械伤害、自

然灾害等事故的应急预案

首次检查、定期检查

2
电化学储能电站应编制现场运行规程、检修规程，

应评估电池健康状态和性能衰减趋势，应适时调整

运行参数，应制定运行维护检修策略

首次检查、定期检查

3
储能电池单体、电池模块、电池簇、电堆通过具备

储能专业检测检验资质的机构型式试验检测
首次检查、定期检查

4

监控系统的评价内容包括：

1) 监控系统的数据采集处理、监视报警、控制调节、

自诊断等功能情况；

2) 监控系统接收并显示电池管理系统上传的电压、

电流、功率、温度、告警及故障等信息情况；

3) 监控系统接收并显示储能变流器上传的交直流

侧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告警及故障

等信息。

首次检查、定期检查

5

消防设施的评价内容包括：

a) 电化学储能电站建（构） 筑物及设备的防火间

距；

b) 锂离子电池、铅酸（炭）电池、液流电池储能电

站建筑物的耐火等级、防火间距。水电解制氢/燃料

电池系统爆炸危险区域等级划分、防火间距；

c) 电化学储能电站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配置；

d) 电化学储能电站内储能变流器室、主控室、继电

器及通信室、配电装置室、电缆夹层及电缆竖井、

变压器等建（构） 筑物和设备的火灾探测器配置；

e) 电池室/舱内的火灾探测器配置。

首次检查、定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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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层次分析法项目权重表

附录 4.1 各风险因素下风险源的权重（集中式充电站）

2101设备、设施、工具、附件缺陷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充电设施无满足相关国家标准技术要求的检测报告 1.5 较大 0.1200

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从电源端到负载的电压降不应超过额

定电压的5%。

2.2 较大 0.1200

测量计量仪表指示应正常。指示灯工作正常。 2.9 一般 0.0400

电磁式继电器无异常声响，配电盘柜内无异味。 2.10 一般 0.0400

非车载充电机竖直安装于地平面，允许误差为偏离竖直位

置任一方向5°。

3.1.5 一般 0.0400

交流充电桩竖直安装于地平面，允许误差为偏离竖直位置

任一方向5°。

3.2.6 一般 0.0400

充电设施应具有故障报警功能，故障出现后不应自动恢复

充电。

3.2.11 较大 0.1200

要求车辆插头增加 S3 开关并联电阻检测半连接状态。

电缆容量

（A）

半连接状

态

（kΩ）

完全连接

状态

（kΩ）

10 3.3 1.5

16 3.38 0.68

32 3.52 0.22

63 3.4 0.1

电阻精度为±3%

3.2.14 较大 0.1200

灭火装置应处于完好状态。应设置在位置明显和便于取用 4.2 较大 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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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的地点，灭火器的摆放应稳固，其铭牌应朝外。手提式灭

火器宜设置在灭火器箱内或挂钩、托架上，其顶部离地面

高度不应大于 1.50m；底部离地面高度不宜小于 0.08m。

灭火器箱不得上锁。

建筑内可能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气的场所应设置可燃气

体报警装置；

4.4 较大 0.1200

无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进入的充电设施区域宜放置不少

于 1kg 的手提式干粉灭火器，放置距离为 15 米一个，不

足 15米取整放置且一个配置点不应少于 2具，有插电式

混合动力汽车的充电设施区域宜放置不少于5kg的手提式

干粉灭火器，放置距离为 9米一个，不足 9米取整放置且

一个配置点不应少于 2具。

4.8 较大 0.1200

2102 防护缺陷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落地式配电箱的底部应抬高，高出地面的高度室内不应低

于 50mm，室外不应低于 200mm；其底座周围应采取封闭措

施，并应能防止鼠、蛇类等小动物进入箱内。

2.4 一般 0.0400

配电箱内断路器相间绝缘隔板应配置齐全。 2.6 较大 0.1200

无漏电安全保护装置 2.13 较大 0.1200

无 SPD 2.14 较大 0.1200

可移动的充电接口在不充电时，应安全稳定地放置于充电

桩指定的接口处，并采取防水、防尘措施。
3.1.1 一般 0.0400

室外安装的非车载充电机基础应高出充电站地坪 0.2m 及

以上。必要时可在非车载充电机附近设置防撞栏，其高度

不应小于 0.8m。

3.1.2 一般 0.0400

检查充电设备进出线孔封堵情况，不借助专用工具可拆卸

的门盖或外壳的进出线孔应良好封堵，无肉眼可见明显缝

隙。

3.1.6 一般 0.0400

检查充电设施中的断路器可正常工作，检查充电设施应安

装断路器，且具备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
3.1.11 较大 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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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具备电子锁功能 3.1.16 较大 0.1200

可移动的充电接口在不充电时，应安全稳定地放置于充电

桩指定的接口处，并采取防水、防尘措施。
3.2.1 一般 0.0400

可采用落地式或壁挂式等安装方式。落地式充电桩安装基

础应高于地面 0.2m及以上，必要时可安装防撞栏。
3.2.2 一般 0.0400

检查充电设备进出线孔封堵情况，不借助专用工具可拆卸

的门盖或外壳的进出线孔应良好封堵，无肉眼可见明显缝

隙。

3.2.7 一般 0.0400

充电设施中的断路器，漏电保护器均可正常工作。 3.2.12 较大 0.1200

2103 电伤害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配电箱、开关箱的金属箱体、金属电器安装板以及电器正

常不带电的金属底座、外壳等必须通过 PE 端子板与 PE 线

做电气连接，金属箱门与金属箱体必须通过采用纺织软铜

线做电气连接。

2.3 低 0.0075

配电箱的电器安装板上必须分别设置中性导体（N）和保

护导体（PE）汇流排，并有标识。保护导体（PE）汇流排

上的端子数量不应少于进线和出线回路的数量。N线端子

板必须与金属安装板绝缘；PE 线端子板必须与金属电器安

装板做电气连接。进出线中的 N 线必须通过 N 线端子板连

接；PE 线必须通过 PE 端子板连接。

2.5 低 0.0075

导线绝缘应无老化，损伤痕迹，各部位连接点应无过热，

锈蚀，烧伤，烙接等痕迹，套管，绝缘子应无破损，裂纹，

放电痕迹，盘柜内导线应无接头，芯线应无损伤。

2.11 低 0.0075

等电位联结中各联结点应牢固连接，可靠导电。连接导线

的过渡电阻不大于 0.2Ω。
2.15 一般 0.0226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线缆绝缘有严重老化、腐蚀和损伤痕

迹。
3.1.4 较大 0.0677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各端子有严重过热痕迹；火花放电痕

迹。
3.1.7 较大 0.0677

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4Ω。 3.1.8 一般 0.0226

充电设施接地点之间的电阻不应大于 0.1Ω。 3.1.9 一般 0.0226

充电设施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回路之间、各独立带电回路

与地（金属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10MΩ。
3.1.10 一般 0.0226

充电设施应具有对BMS发送的故障报文做出故障报警停机

的功能，故障出现后不应自动恢复充电。
3.1.12 较大 0.0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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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充电设施绝缘接地保护功能正常。 3.1.13 一般 0.0226

非车载充电机应能通过检测电压来判断充电接口状态 3.1.14 一般 0.0226

绝缘自检前充电设施对于 K1K2 接触器外侧电压进行检测 3.1.15 较大 0.0677

非车载充电机应具有限压限流功能 3.1.17 较大 0.0677

充电机应具有安全门报警停机功能 3.1.18 一般 0.0226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线缆绝缘有严重老化、腐蚀和损伤痕

迹。
3.2.4 较大 0.0677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各端子有严重过热痕迹；火花放电痕

迹。
3.2.8 较大 0.0677

接地电阻端子与接地带的连接导通电阻不大于 0.1Ω。 3.2.9 一般 0.0226

充电设施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回路之间、各独立带电回路

与地（金属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10MΩ。
3.2.10 一般 0.0226

PE断针测试 3.2.13 较大 0.0677

CC断线测试 3.2.15 较大 0.0677

CP断线测试 3.2.16 较大 0.0677

CP接地测试 3.2.17 较大 0.0677

充电确认功能 3.2.18 低 0.0075

安全门测试 3.2.19 一般 0.0226

2113 标志标识缺陷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应定期检查各种安全标志，发现有变形、破损或褪色，应

进行整修或更换。
1.7 一般 0.1250

配电柜（箱）外观完好，没有掉漆，生锈的现象且有安全

标识。空洞及电缆应封堵严密。
2.8 较大 0.3750

配电箱内连接线绝缘层的标识色应符合下列规定：相导体

L1、L2、L3应依次为黄色、绿色、红色；中性导体（N）

应为淡蓝色；保护导体（PE）应为绿-黄双色；配电箱应

有名称、编号、系统图及分路标记；电缆芯线和所配导线

端部均应标明其回路编号，编号应正确，字迹清晰，不易

脱落，端子应有序号，盘柜柜体应接地牢固可靠，标识明

显。检查过程中充电设施接地标记不清晰或接地线颜色有

误。

2.12 较大 0.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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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充电设施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导引标识、安全警告标识。 3.2.5 一般 0.1250

31 室内作业场所环境不良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位于地下室和楼层内的配电室，应设设备运输通道，并应

设有通风和照明设施。
2.7 较大 0.3000

充电设施内各紧急出口通道应保持畅通。 4.3 较大 0.3000

应设置疏散照明，照明灯具应在出口的顶部、墙面的上部

或顶棚上。
4.5 较大 0.3000

充电区域应照明良好，指示安全出口和禁止入内场所和危

险品存放处（地下停车场）。消防设施标志应明显、清晰。
4.6 一般 0.1000

39 其他作业环境不良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充电设施安装位置不应设在地势低洼和可能积水的场所，

不应设在有剧烈震动的场所，不应建设在修车库内。
3.1.3 较大 0.5000

充电设施安装位置不应设在地势低洼和可能积水的场所，

不应设在有剧烈震动的场所，不应建设在修车库内。
3.2.3 较大 0.5000

41 职业安全卫生管理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不健全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集中式快速充电站须设立站长、场站安全员、设备维护员、

实时监控员、数据核查员、充电员等岗位。充电站未配备

相应人员

1.2 较大 1

43 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制度不完善或未落实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应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行为规范及操作规程、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包括恶劣天气应急、火灾、车辆故障、电池破损

燃烧爆炸、供电系统故障、人员触电、电池故障、设备故

1.1 较大 0.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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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障等）、充电设施故障和事故记录

采取日常检查、定期检查、不定期抽查、普查、专项检查

等方式进行自我评价，最终以季度或半年度为单位，形成

自查报告或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留

存。无相关检查记录

1.3 较大 0.2500

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应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岗位技能培

训，掌握电动汽车安全知识、用电安全规范、电动汽车发

生紧急情况的处理方法和触电急救法，考核合格后上岗。

经培训后的在岗工作人员应能现场演示正确的充电全过

程并口头说明注意事项、触电急救方法、日常巡检时间及

内容等。未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

1.4 较大 0.2500

充电运营机构应定期进行消防培训和应急演练，全体人员

应掌握消防知识，熟知消防器材的位置、性能和使用方法。

无消防培训和应急演练

4.7 较大 0.2500

49 其他管理因素缺陷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不应使用正在维护或者检修的故障设备提供充电服务。故

障设备无相关标志，且未停电禁止使用
1.6 较大 0.1364

充电设施运营主体未建立充电设施安全监控系统，或不满

足以下要求：（1）系统应采用信息化技术对充电设备编

码、设备使用状态、充电量、使用率、运行时间、运行状

态、安全监控及隐患排查治理等信息进行管理，系统数据

保存时间不少于 1 年；（2）系统应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准确性和一致性，按数据采集标准实时上传相关数据至市

级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安全监控平台；受委托管理的自

用充电设施数据具备上传能力的，应同步上传至市级平

台。

1.8 较大 0.1364

充电监控系统宜具备数据采集、控制调节、数据处理与存

储、事件记录、报警处理、设备运行管理、用户管理与权

限管理、报表管理与打印、可扩展、对时等功能。无监控

平台或无该项功能

1.9 较大 0.1364

充电监控应对充电设施出现的故障进行分级划分，并对不

同等级的故障进行相应记录和处理。无监控平台或无故障

分级功能

1.10 较大 0.1364

集中式快速充电站须做到封闭管理，专人值守。 1.11 一般 0.0455

所有充电设施须在视频监控范围之内且监控设备处于完

好状态。无监控系统、监控系统故障
1.12 较大 0.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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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供用电设施应每半年由相关专业人员进行一次清扫和检

修，并存档记录。无清扫和检修记录
2.1 较大 0.1364

消防设施投入使用后，应定期进行巡查、检查和维护，并

应保证其处于正常运行或工作状态，不应擅自关停、拆改

或移动。超过有效期的灭火介质、消防设施或经检验不符

合继续使用要求的管道、组件和压力容器不应使用。

4.1 较大 0.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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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2 各风险因素下风险源的权重（集中式充电站）（含电化学

储能设施）

2101设备、设施、工具、附件缺陷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充电设施无满足相关国家标准技术要求的检测报告 1.5 较大 0.0968

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从电源端到负载的电压降不应超过额

定电压的5%。

2.2 较大 0.0968

测量计量仪表指示应正常。指示灯工作正常。 2.9 一般 0.0323

电磁式继电器无异常声响，配电盘柜内无异味。 2.10 一般 0.0323

非车载充电机竖直安装于地平面，允许误差为偏离竖直位

置任一方向5°。

3.1.5 一般 0.0323

交流充电桩竖直安装于地平面，允许误差为偏离竖直位置

任一方向5°。

3.2.6 一般 0.0323

充电设施应具有故障报警功能，故障出现后不应自动恢复

充电。

3.2.11 较大 0.0968

要求车辆插头增加 S3 开关并联电阻检测半连接状态。

电缆容量

（A）

半连接状

态

（kΩ）

完全连接

状态

（kΩ）

10 3.3 1.5

16 3.38 0.68

32 3.52 0.22

63 3.4 0.1

电阻精度为±3%

3.2.14 较大 0.0968

灭火装置应处于完好状态。应设置在位置明显和便于取用

的地点，灭火器的摆放应稳固，其铭牌应朝外。手提式灭

4.2 较大 0.0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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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火器宜设置在灭火器箱内或挂钩、托架上，其顶部离地面

高度不应大于 1.50m；底部离地面高度不宜小于 0.08m。

灭火器箱不得上锁。

建筑内可能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气的场所应设置可燃气

体报警装置；

4.4 较大 0.0968

无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进入的充电设施区域宜放置不少

于 1kg 的手提式干粉灭火器，放置距离为 15 米一个，不

足 15米取整放置且一个配置点不应少于 2具，有插电式

混合动力汽车的充电设施区域宜放置不少于5kg的手提式

干粉灭火器，放置距离为 9米一个，不足 9米取整放置且

一个配置点不应少于 2具。

4.8 较大 0.0968

储能电池单体、电池模块、电池簇、电堆通过具备储能专

业检测检验资质的机构型式试验检测

5.3 较大 0.0968

消防设施的评价内容包括：

a) 电化学储能电站建（构） 筑物及设备的防火间距；

b) 锂离子电池、铅酸（炭）电池、液流电池储能电站建

筑物的耐火等级、防火间距。水电解制氢/燃料电池系统

爆炸危险区域等级划分、防火间距；

c) 电化学储能电站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配置；

d) 电化学储能电站内储能变流器室、主控室、继电器及

通信室、配电装置室、电缆夹层及电缆 竖井、变压器等

建（构） 筑物和设备的火灾探测器配置；

e) 电池室/舱内的火灾探测器配置。

5.5 较大 0.0968

2102 防护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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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落地式配电箱的底部应抬高，高出地面的高度室内不应低

于 50mm，室外不应低于 200mm；其底座周围应采取封闭措

施，并应能防止鼠、蛇类等小动物进入箱内。

2.4 一般 0.0400

配电箱内断路器相间绝缘隔板应配置齐全。 2.6 较大 0.1200

无漏电安全保护装置 2.13 较大 0.1200

无 SPD 2.14 较大 0.1200

可移动的充电接口在不充电时，应安全稳定地放置于充电

桩指定的接口处，并采取防水、防尘措施。
3.1.1 一般 0.0400

室外安装的非车载充电机基础应高出充电站地坪 0.2m 及

以上。必要时可在非车载充电机附近设置防撞栏，其高度

不应小于 0.8m。

3.1.2 一般 0.0400

检查充电设备进出线孔封堵情况，不借助专用工具可拆卸

的门盖或外壳的进出线孔应良好封堵，无肉眼可见明显缝

隙。

3.1.6 一般 0.0400

检查充电设施中的断路器可正常工作，检查充电设施应安

装断路器，且具备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
3.1.11 较大 0.1200

具备电子锁功能 3.1.16 较大 0.1200

可移动的充电接口在不充电时，应安全稳定地放置于充电

桩指定的接口处，并采取防水、防尘措施。
3.2.1 一般 0.0400

可采用落地式或壁挂式等安装方式。落地式充电桩安装基

础应高于地面 0.2m及以上，必要时可安装防撞栏。
3.2.2 一般 0.0400

检查充电设备进出线孔封堵情况，不借助专用工具可拆卸

的门盖或外壳的进出线孔应良好封堵，无肉眼可见明显缝

隙。

3.2.7 一般 0.0400

充电设施中的断路器，漏电保护器均可正常工作。 3.2.12 较大 0.1200

2103 电伤害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配电箱、开关箱的金属箱体、金属电器安装板以及电器正

常不带电的金属底座、外壳等必须通过 PE 端子板与 PE 线

做电气连接，金属箱门与金属箱体必须通过采用纺织软铜

线做电气连接。

2.3 低 0.0075

配电箱的电器安装板上必须分别设置中性导体（N）和保

护导体（PE）汇流排，并有标识。保护导体（PE）汇流排

上的端子数量不应少于进线和出线回路的数量。N线端子

板必须与金属安装板绝缘；PE 线端子板必须与金属电器安

装板做电气连接。进出线中的 N 线必须通过 N 线端子板连

2.5 低 0.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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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接；PE 线必须通过 PE 端子板连接。

导线绝缘应无老化，损伤痕迹，各部位连接点应无过热，

锈蚀，烧伤，烙接等痕迹，套管，绝缘子应无破损，裂纹，

放电痕迹，盘柜内导线应无接头，芯线应无损伤。

2.11 低 0.0075

等电位联结中各联结点应牢固连接，可靠导电。连接导线

的过渡电阻不大于 0.2Ω。
2.15 一般 0.0226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线缆绝缘有严重老化、腐蚀和损伤痕

迹。
3.1.4 较大 0.0677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各端子有严重过热痕迹；火花放电痕

迹。
3.1.7 较大 0.0677

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4Ω。 3.1.8 一般 0.0226

充电设施接地点之间的电阻不应大于 0.1Ω。 3.1.9 一般 0.0226

充电设施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回路之间、各独立带电回路

与地（金属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10MΩ。
3.1.10 一般 0.0226

充电设施应具有对BMS发送的故障报文做出故障报警停机

的功能，故障出现后不应自动恢复充电。
3.1.12 较大 0.0677

充电设施绝缘接地保护功能正常。 3.1.13 一般 0.0226

非车载充电机应能通过检测电压来判断充电接口状态 3.1.14 一般 0.0226

绝缘自检前充电设施对于 K1K2 接触器外侧电压进行检测 3.1.15 较大 0.0677

非车载充电机应具有限压限流功能 3.1.17 较大 0.0677

充电机应具有安全门报警停机功能 3.1.18 一般 0.0226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线缆绝缘有严重老化、腐蚀和损伤痕

迹。
3.2.4 较大 0.0677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各端子有严重过热痕迹；火花放电痕

迹。
3.2.8 较大 0.0677

接地电阻端子与接地带的连接导通电阻不大于 0.1Ω。 3.2.9 一般 0.0226

充电设施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回路之间、各独立带电回路

与地（金属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10MΩ。
3.2.10 一般 0.0226

PE断针测试 3.2.13 较大 0.0677

CC断线测试 3.2.15 较大 0.0677

CP断线测试 3.2.16 较大 0.0677

CP接地测试 3.2.17 较大 0.0677

充电确认功能 3.2.18 低 0.0075

安全门测试 3.2.19 一般 0.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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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 标志标识缺陷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应定期检查各种安全标志，发现有变形、破损或褪色，应

进行整修或更换。
1.7 一般 0.1250

配电柜（箱）外观完好，没有掉漆，生锈的现象且有安全

标识。空洞及电缆应封堵严密。
2.8 较大 0.3750

配电箱内连接线绝缘层的标识色应符合下列规定：相导体

L1、L2、L3应依次为黄色、绿色、红色；中性导体（N）

应为淡蓝色；保护导体（PE）应为绿-黄双色；配电箱应

有名称、编号、系统图及分路标记；电缆芯线和所配导线

端部均应标明其回路编号，编号应正确，字迹清晰，不易

脱落，端子应有序号，盘柜柜体应接地牢固可靠，标识明

显。检查过程中充电设施接地标记不清晰或接地线颜色有

误。

2.12 较大 0.3750

充电设施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导引标识、安全警告标识。 3.2.5 一般 0.1250

31 室内作业场所环境不良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位于地下室和楼层内的配电室，应设设备运输通道，并应

设有通风和照明设施。
2.7 较大 0.3000

充电设施内各紧急出口通道应保持畅通。 4.3 较大 0.3000

应设置疏散照明，照明灯具应在出口的顶部、墙面的上部

或顶棚上。
4.5 较大 0.3000

充电区域应照明良好，指示安全出口和禁止入内场所和危

险品存放处（地下停车场）。消防设施标志应明显、清晰。
4.6 一般 0.1000

39 其他作业环境不良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充电设施安装位置不应设在地势低洼和可能积水的场所，

不应设在有剧烈震动的场所，不应建设在修车库内。
3.1.3 较大 0.5000

充电设施安装位置不应设在地势低洼和可能积水的场所，

不应设在有剧烈震动的场所，不应建设在修车库内。
3.2.3 较大 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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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职业安全卫生管理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不健全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集中式快速充电站须设立站长、场站安全员、设备维护员、

实时监控员、数据核查员、充电员等岗位。充电站未配备

相应人员

1.2 较大 1

43 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制度不完善或未落实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应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行为规范及操作规程、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包括恶劣天气应急、火灾、车辆故障、电池破损

燃烧爆炸、供电系统故障、人员触电、电池故障、设备故

障等）、充电设施故障和事故记录

1.1 较大 0.1667

采取日常检查、定期检查、不定期抽查、普查、专项检查

等方式进行自我评价，最终以季度或半年度为单位，形成

自查报告或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留

存。无相关检查记录

1.3 较大 0.1667

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应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岗位技能培

训，掌握电动汽车安全知识、用电安全规范、电动汽车发

生紧急情况的处理方法和触电急救法，考核合格后上岗。

经培训后的在岗工作人员应能现场演示正确的充电全过

程并口头说明注意事项、触电急救方法、日常巡检时间及

内容等。未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

1.4 较大 0.1667

充电运营机构应定期进行消防培训和应急演练，全体人员

应掌握消防知识，熟知消防器材的位置、性能和使用方法。

无消防培训和应急演练

4.7 较大 0.1667

电化学储能电站应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包括

电池热失控、火灾、触电、机械伤害、 自然灾害等事故

的应急预案。

5.1 较大 0.1667

电化学储能电站应编制现场运行规程、检修规程， 应评

估电池健康状态和性能衰减趋势， 应适时 调整运行参

数， 应制定运行维护检修策略。

5.2 较大 0.1667

49 其他管理因素缺陷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不应使用正在维护或者检修的故障设备提供充电服务。故

障设备无相关标志，且未停电禁止使用
1.6 较大 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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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充电设施运营主体未建立充电设施安全监控系统，或不满

足以下要求：（1）系统应采用信息化技术对充电设备编

码、设备使用状态、充电量、使用率、运行时间、运行状

态、安全监控及隐患排查治理等信息进行管理，系统数据

保存时间不少于 1 年；（2）系统应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准确性和一致性，按数据采集标准实时上传相关数据至市

级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安全监控平台；受委托管理的自

用充电设施数据具备上传能力的，应同步上传至市级平

台。

1.8 较大 0.1200

充电监控系统宜具备数据采集、控制调节、数据处理与存

储、事件记录、报警处理、设备运行管理、用户管理与权

限管理、报表管理与打印、可扩展、对时等功能。无监控

平台或无该项功能

1.9 较大 0.1200

充电监控应对充电设施出现的故障进行分级划分，并对不

同等级的故障进行相应记录和处理。无监控平台或无故障

分级功能

1.10 较大 0.1200

集中式快速充电站须做到封闭管理，专人值守。 1.11 一般 0.0400

所有充电设施须在视频监控范围之内且监控设备处于完

好状态。无监控系统、监控系统故障
1.12 较大 0.1200

供用电设施应每半年由相关专业人员进行一次清扫和检

修，并存档记录。无清扫和检修记录
2.1 较大 0.1200

消防设施投入使用后，应定期进行巡查、检查和维护，并

应保证其处于正常运行或工作状态，不应擅自关停、拆改

或移动。超过有效期的灭火介质、消防设施或经检验不符

合继续使用要求的管道、组件和压力容器不应使用。

4.1 较大 0.1200

监控系统的评价内容包括：

1) 监控系统的数据采集处理、监视报警、控制调节、自

诊断等功能情况；

2) 监控系统接收并显示电池管理系统上传的电压、电流、

功率、温度、告警及故障等信息情况；

3) 监控系统接收并显示储能变流器上传的交直流侧电

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告警及 故障等信息。

5.4 较大 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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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3 各风险因素下风险源的权重（分散式充电站）

2101 设备、设施、工具、附件缺陷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充电设施无满足相关国家标准技术要求的检测报告 1.5 较大 0.1200

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从电源端到负载的电压降不应超过额

定电压的 5%。
2.2 较大 0.1200

测量计量仪表指示应正常。指示灯工作正常。 2.9 一般 0.0400

电磁式继电器无异常声响，配电盘柜内无异味。 2.10 一般 0.0400

非车载充电机竖直安装于地平面，允许误差为偏离竖直位

置任一方向 5°。
3.1.5 一般 0.0400

交流充电桩竖直安装于地平面，允许误差为偏离竖直位置

任一方向 5°。
3.2.6 一般 0.0400

充电设施应具有故障报警功能，故障出现后不应自动恢复

充电。
3.2.11 较大 0.1200

要求车辆插头增加 S3 开关并联电阻检测半连接状态。

电缆容量

（A）

半连接状

态

（kΩ）

完全连接

状态

（kΩ）

10 3.3 1.5

16 3.38 0.68

32 3.52 0.22

63 3.4 0.1

电阻精度为±3%

3.2.14 较大 0.1200

灭火装置应处于完好状态。应设置在位置明显和便于取用

的地点，灭火器的摆放应稳固，其铭牌应朝外。手提式灭

火器宜设置在灭火器箱内或挂钩、托架上，其顶部离地面

高度不应大于 1.50m；底部离地面高度不宜小于 0.08m。

灭火器箱不得上锁。

4.2 较大 0.1200

建筑内可能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气的场所应设置可燃气

体报警装置。当地下、半地下和高层汽车库内配建分散充

电设施时，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排烟设施、自动喷

水灭火系统、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4.4 较大 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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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无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进入的充电设施区域宜放置不少

于 1kg 的手提式干粉灭火器，放置距离为 15 米一个，不

足 15 米取整放置且一个配置点不应少于 2具，有插电式

混合动力汽车的充电设施区域宜放置不少于5kg的手提式

干粉灭火器，放置距离为 9米一个，不足 9米取整放置且

一个配置点不应少于 2具。

4.8 较大 0.1200

2102 防护缺陷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落地式配电箱的底部应抬高，高出地面的高度室内不应低

于 50mm，室外不应低于 200mm；其底座周围应采取封闭措

施，并应能防止鼠、蛇类等小动物进入箱内。

2.4 一般 0.0400

配电箱内断路器相间绝缘隔板应配置齐全。 2.6 较大 0.1200

无剩余电流保护装置 2.13 较大 0.1200

无 SPD 2.14 较大 0.1200

可移动的充电接口在不充电时，应安全稳定地放置于充电

桩指定的接口处，并采取防水、防尘措施。
3.1.1 一般 0.0400

室内充电设备基础应高出地坪 50mm，室外充电设备基础

应高出地坪 200mm。必要时可在非车载充电机附近设置

防撞栏，其高度不应小于 0.8m。

3.1.2 一般 0.0400

检查充电设备进出线孔封堵情况，不借助专用工具可拆卸

的门盖或外壳的进出线孔应良好封堵，无肉眼可见明显缝

隙。

3.1.6 一般 0.0400

检查充电设施中的断路器可正常工作，检查充电设施应安

装断路器，且具备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
3.1.11 较大 0.1200

具备电子锁功能 3.1.16 较大 0.1200

可移动的充电接口在不充电时，应安全稳定地放置于充电

桩指定的接口处，并采取防水、防尘措施。
3.2.1 一般 0.0400

可采用落地式或壁挂式等安装方式。室内充电设备基础应

高出地坪 50mm，室外充电设备基础应高出地坪 200mm，

必要时可安装防撞栏。

3.2.2 一般 0.0400

检查充电设备进出线孔封堵情况，不借助专用工具可拆卸

的门盖或外壳的进出线孔应良好封堵，无肉眼可见明显缝

隙。

3.2.7 一般 0.0400

充电设施中的断路器，漏电保护器均可正常工作。 3.2.12 较大 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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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 电伤害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配电箱、开关箱的金属箱体、金属电器安装板以及电器正

常不带电的金属底座、外壳等必须通过 PE 端子板与 PE 线

做电气连接，金属箱门与金属箱体必须通过采用纺织软铜

线做电气连接。

2.3 低 0.0070

配电箱的电器安装板上必须分别设置中性导体（N）和保

护导体（PE）汇流排，并有标识。保护导体（PE）汇流排

上的端子数量不应少于进线和出线回路的数量。N线端子

板必须与金属安装板绝缘；PE 线端子板必须与金属电器安

装板做电气连接。进出线中的 N 线必须通过 N 线端子板连

接；PE 线必须通过 PE 端子板连接。

2.5 低 0.0070

导线绝缘应无老化，损伤痕迹，各部位连接点应无过热，

锈蚀，烧伤，烙接等痕迹，套管，绝缘子应无破损，裂纹，

放电痕迹，盘柜内导线应无接头，芯线应无损伤。

2.11 低 0.0070

等电位联结中各联结点应牢固连接，可靠导电。连接导线

的过渡电阻不大于 0.2Ω。
2.15 一般 0.0211

新建充电设施应根据规模在配电室预留专用馈线开关。当

负荷容量小于 250kW 时，开关额定电流小于 400A；或当

负荷电流大于 400A时，未增加开关。

2.16 较大 0.0634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线缆绝缘有严重老化、腐蚀和损伤痕

迹。
3.1.4 较大 0.0634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各端子有严重过热痕迹；火花放电痕

迹。
3.1.7 较大 0.0634

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4Ω。 3.1.8 一般 0.0211

充电设施接地点之间的电阻不应大于 0.1Ω。 3.1.9 一般 0.0211

充电设施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回路之间、各独立带电回路

与地（金属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10MΩ。
3.1.10 一般 0.0211

充电设施应具有对BMS发送的故障报文做出故障报警停机

的功能，故障出现后不应自动恢复充电。
3.1.12 较大 0.0634

充电设施绝缘接地保护功能正常。 3.1.13 一般 0.0211

非车载充电机应能通过检测电压来判断充电接口状态 3.1.14 一般 0.0211

绝缘自检前充电设施对于 K1K2 接触器外侧电压进行检测 3.1.15 较大 0.0634

非车载充电机应具有限压限流功能 3.1.17 较大 0.0634

充电机应具有安全门报警停机功能 3.1.18 一般 0.0211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线缆绝缘有严重老化、腐蚀和损伤痕

迹。
3.2.4 较大 0.0634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各端子有严重过热痕迹；火花放电痕

迹。
3.2.8 较大 0.0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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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接地电阻端子与接地带的连接导通电阻不大于 0.1Ω。 3.2.9 一般 0.0211

充电设施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回路之间、各独立带电回路

与地（金属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10MΩ。
3.2.10 一般 0.0211

PE断针测试 3.2.13 较大 0.0634

CC断线测试 3.2.15 较大 0.0634

CP断线测试 3.2.16 较大 0.0634

CP接地测试 3.2.17 较大 0.0634

充电确认功能 3.2.18 低 0.0070

安全门测试 3.2.19 一般 0.0211

2113 标志标识缺陷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应定期检查各种安全标志，发现有变形、破损或褪色，应

进行整修或更换。
1.7 一般 0.1250

配电柜（箱）外观完好，没有掉漆，生锈的现象且有安全

标识。空洞及电缆应封堵严密。
2.8 较大 0.3750

配电箱内连接线绝缘层的标识色应符合下列规定：相导体

L1、L2、L3 应依次为黄色、绿色、红色；中性导体（N）

应为淡蓝色；保护导体（PE）应为绿-黄双色；配电箱应

有名称、编号、系统图及分路标记；电缆芯线和所配导线

端部均应标明其回路编号，编号应正确，字迹清晰，不易

脱落，端子应有序号，盘柜柜体应接地牢固可靠，标识明

显。检查过程中充电设施接地标记不清晰或接地线颜色有

误。

2.12 较大 0.3750

充电设施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导引标识、安全警告标识。 3.2.5 一般 0.1250

31 室内作业场所环境不良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位于地下室和楼层内的配电室，应设设备运输通道，并应

设有通风和照明设施。
2.7 较大 0.3000

充电设施内各紧急出口通道应保持畅通。 4.3 较大 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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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应设置疏散照明，照明灯具应在出口的顶部、墙面的上部

或顶棚上。
4.5 较大 0.3000

充电区域应照明良好，指示安全出口和禁止入内场所和危

险品存放处（地下停车场）。消防设施标志应明显、清晰。
4.6 一般 0.1000

39 其他作业环境不良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充电设施安装位置不应设在地势低洼和可能积水的场所，

不应设在有剧烈震动的场所，不应建设在修车库内。
3.1.3 较大 0.5000

充电设施安装位置不应设在地势低洼和可能积水的场所，

不应设在有剧烈震动的场所，不应建设在修车库内。当设

置在地下或半地下时，宜布置在地下车库的首层，不应布

置在地下建筑四层及以下。

3.2.3 较大 0.5000

41 职业安全卫生管理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不健全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慢速充电设施须结合停车位集中安装（自用充电设施除

外），专职或兼职管理。充电站未配备相应人员。
1.2 较大 1

43 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制度不完善或未落实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行为规范及操作规程、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包括恶劣天气应急、火灾、车辆故障、电池破损燃

烧爆炸、供电系统故障、人员触电、电池故障、设备故障

等）、充电设施故障和事故记录

1.1 较大 0.2500

采取日常检查、定期检查、不定期抽查、普查、专项检查

等方式进行自我评价，最终以季度或半年度为单位，形成

自查报告或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留

存。无相关检查记录

1.3 较大 0.2500

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应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岗位技能培

训，掌握电动汽车安全知识、用电安全规范、电动汽车发

生紧急情况的处理方法和触电急救法，考核合格后上岗。

经培训后的在岗工作人员应能现场演示正确的充电全过

程并口头说明注意事项、触电急救方法、日常巡检时间及

内容等。未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

1.4 较大 0.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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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充电运营机构应定期进行消防培训和应急演练，全体人员

应掌握消防知识，熟知消防器材的位置、性能和使用方法。

无消防培训和应急演练

4.7 较大 0.2500

49 其他管理因素缺陷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不应使用正在维护或者检修的故障设备提供充电服务。故

障设备无相关标志，且未停电禁止使用
1.6 较大 0.1364

充电设施运营主体未建立充电设施安全监控系统，或不满

足以下要求：（1）系统应采用信息化技术对充电设备编

码、设备使用状态、充电量、使用率、运行时间、运行状

态、安全监控及隐患排查治理等信息进行管理，系统数据

保存时间不少于 1 年；（2）系统应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准确性和一致性，按数据采集标准实时上传相关数据至市

级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安全监控平台；受委托管理的自

用充电设施数据具备上传能力的，应同步上传至市级平

台。

1.8 较大 0.1364

充电监控系统宜具备数据采集、控制调节、数据处理与存

储、事件记录、报警处理、设备运行管理、用户管理与权

限管理、报表管理与打印、可扩展、对时等功能。无监控

平台或无该项功能

1.9 较大 0.1364

充电监控应对充电设施出现的故障进行分级划分，并对不

同等级的故障进行相应记录和处理。无监控平台或无故障

分级功能

1.10 较大 0.1364

分散式充电站须做到有巡查员进行日常巡查。 1.11 一般 0.0455

所有充电设施须在视频监控范围之内且监控设备处于完

好状态。无监控系统、监控系统故障
1.12 较大 0.1364

供用电设施应每半年由相关专业人员进行一次清扫和检

修，并存档记录。无清扫和检修记录
2.1 较大 0.1364

消防设施投入使用后，应定期进行巡查、检查和维护，并

应保证其处于正常运行或工作状态，不应擅自关停、拆改

或移动。超过有效期的灭火介质、消防设施或经检验不符

合继续使用要求的管道、组件和压力容器不应使用。

4.1 较大 0.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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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4 各风险因素下风险源的权重（分散式充电站）（含电化学

储能设施）

2101 设备、设施、工具、附件缺陷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充电设施无满足相关国家标准技术要求的检测报告 1.5 较大 0.0968

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从电源端到负载的电压降不应超过额

定电压的 5%。
2.2 较大 0.0968

测量计量仪表指示应正常。指示灯工作正常。 2.9 一般 0.0323

电磁式继电器无异常声响，配电盘柜内无异味。 2.10 一般 0.0323

非车载充电机竖直安装于地平面，允许误差为偏离竖直位

置任一方向 5°。
3.1.5 一般 0.0323

交流充电桩竖直安装于地平面，允许误差为偏离竖直位置

任一方向 5°。
3.2.6 一般 0.0323

充电设施应具有故障报警功能，故障出现后不应自动恢复

充电。
3.2.11 较大 0.0968

要求车辆插头增加 S3 开关并联电阻检测半连接状态。

电缆容量

（A）

半连接状

态

（kΩ）

完全连接

状态

（kΩ）

10 3.3 1.5

16 3.38 0.68

32 3.52 0.22

63 3.4 0.1

电阻精度为±3%

3.2.14 较大 0.0968

灭火装置应处于完好状态。应设置在位置明显和便于取用

的地点，灭火器的摆放应稳固，其铭牌应朝外。手提式灭

火器宜设置在灭火器箱内或挂钩、托架上，其顶部离地面

高度不应大于 1.50m；底部离地面高度不宜小于 0.08m。

灭火器箱不得上锁。

4.2 较大 0.0968

建筑内可能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气的场所应设置可燃气

体报警装置。当地下、半地下和高层汽车库内配建分散充
4.4 较大 0.0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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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电设施时，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排烟设施、自动喷

水灭火系统、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无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进入的充电设施区域宜放置不少

于 1kg 的手提式干粉灭火器，放置距离为 15 米一个，不

足 15 米取整放置且一个配置点不应少于 2具，有插电式

混合动力汽车的充电设施区域宜放置不少于5kg的手提式

干粉灭火器，放置距离为 9米一个，不足 9米取整放置且

一个配置点不应少于 2具。

4.8 较大 0.0968

储能电池单体、电池模块、电池簇、电堆通过具备储能专

业检测检验资质的机构型式试验检测
5.3 较大 0.0968

消防设施的评价内容包括：

a) 电化学储能电站建（构） 筑物及设备的防火间距；

b) 锂离子电池、铅酸（炭）电池、液流电池储能电站建

筑物的耐火等级、防火间距。水电解制氢/燃料电池系统

爆炸危险区域等级划分、防火间距；

c) 电化学储能电站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配置；

d) 电化学储能电站内储能变流器室、主控室、继电器及

通信室、配电装置室、电缆夹层及电缆 竖井、变压器等

建（构） 筑物和设备的火灾探测器配置；

e) 电池室/舱内的火灾探测器配置。

5.5 较大 0.0968

2102 防护缺陷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落地式配电箱的底部应抬高，高出地面的高度室内不应低

于 50mm，室外不应低于 200mm；其底座周围应采取封闭措

施，并应能防止鼠、蛇类等小动物进入箱内。

2.4 一般 0.0400

配电箱内断路器相间绝缘隔板应配置齐全。 2.6 较大 0.1200

无剩余电流保护装置 2.13 较大 0.1200

无 SPD 2.14 较大 0.1200

可移动的充电接口在不充电时，应安全稳定地放置于充电

桩指定的接口处，并采取防水、防尘措施。
3.1.1 一般 0.0400

室内充电设备基础应高出地坪 50mm，室外充电设备基础

应高出地坪 200mm。必要时可在非车载充电机附近设置

防撞栏，其高度不应小于 0.8m。

3.1.2 一般 0.0400

检查充电设备进出线孔封堵情况，不借助专用工具可拆卸

的门盖或外壳的进出线孔应良好封堵，无肉眼可见明显缝

隙。

3.1.6 一般 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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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检查充电设施中的断路器可正常工作，检查充电设施应安

装断路器，且具备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
3.1.11 较大 0.1200

具备电子锁功能 3.1.16 较大 0.1200

可移动的充电接口在不充电时，应安全稳定地放置于充电

桩指定的接口处，并采取防水、防尘措施。
3.2.1 一般 0.0400

可采用落地式或壁挂式等安装方式。室内充电设备基础应

高出地坪 50mm，室外充电设备基础应高出地坪 200mm，

必要时可安装防撞栏。

3.2.2 一般 0.0400

检查充电设备进出线孔封堵情况，不借助专用工具可拆卸

的门盖或外壳的进出线孔应良好封堵，无肉眼可见明显缝

隙。

3.2.7 一般 0.0400

充电设施中的断路器，漏电保护器均可正常工作。 3.2.12 较大 0.1200

2103 电伤害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配电箱、开关箱的金属箱体、金属电器安装板以及电器正

常不带电的金属底座、外壳等必须通过 PE 端子板与 PE 线

做电气连接，金属箱门与金属箱体必须通过采用纺织软铜

线做电气连接。

2.3 低 0.0070

配电箱的电器安装板上必须分别设置中性导体（N）和保

护导体（PE）汇流排，并有标识。保护导体（PE）汇流排

上的端子数量不应少于进线和出线回路的数量。N线端子

板必须与金属安装板绝缘；PE 线端子板必须与金属电器安

装板做电气连接。进出线中的 N 线必须通过 N 线端子板连

接；PE 线必须通过 PE 端子板连接。

2.5 低 0.0070

导线绝缘应无老化，损伤痕迹，各部位连接点应无过热，

锈蚀，烧伤，烙接等痕迹，套管，绝缘子应无破损，裂纹，

放电痕迹，盘柜内导线应无接头，芯线应无损伤。

2.11 低 0.0070

等电位联结中各联结点应牢固连接，可靠导电。连接导线

的过渡电阻不大于 0.2Ω。
2.15 一般 0.0211

新建充电设施应根据规模在配电室预留专用馈线开关。当

负荷容量小于 250kW 时，开关额定电流小于 400A；或当

负荷电流大于 400A时，未增加开关。

2.16 较大 0.0634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线缆绝缘有严重老化、腐蚀和损伤痕

迹。
3.1.4 较大 0.0634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各端子有严重过热痕迹；火花放电痕

迹。
3.1.7 较大 0.0634

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4Ω。 3.1.8 一般 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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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充电设施接地点之间的电阻不应大于 0.1Ω。 3.1.9 一般 0.0211

充电设施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回路之间、各独立带电回路

与地（金属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10MΩ。
3.1.10 一般 0.0211

充电设施应具有对BMS发送的故障报文做出故障报警停机

的功能，故障出现后不应自动恢复充电。
3.1.12 较大 0.0634

充电设施绝缘接地保护功能正常。 3.1.13 一般 0.0211

非车载充电机应能通过检测电压来判断充电接口状态 3.1.14 一般 0.0211

绝缘自检前充电设施对于 K1K2 接触器外侧电压进行检测 3.1.15 较大 0.0634

非车载充电机应具有限压限流功能 3.1.17 较大 0.0634

充电机应具有安全门报警停机功能 3.1.18 一般 0.0211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线缆绝缘有严重老化、腐蚀和损伤痕

迹。
3.2.4 较大 0.0634

充电设施输入输出各端子有严重过热痕迹；火花放电痕

迹。
3.2.8 较大 0.0634

接地电阻端子与接地带的连接导通电阻不大于 0.1Ω。 3.2.9 一般 0.0211

充电设施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回路之间、各独立带电回路

与地（金属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10MΩ。
3.2.10 一般 0.0211

PE断针测试 3.2.13 较大 0.0634

CC断线测试 3.2.15 较大 0.0634

CP断线测试 3.2.16 较大 0.0634

CP接地测试 3.2.17 较大 0.0634

充电确认功能 3.2.18 低 0.0070

安全门测试 3.2.19 一般 0.0211

2113 标志标识缺陷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应定期检查各种安全标志，发现有变形、破损或褪色，应

进行整修或更换。
1.7 一般 0.1250

配电柜（箱）外观完好，没有掉漆，生锈的现象且有安全

标识。空洞及电缆应封堵严密。
2.8 较大 0.3750

配电箱内连接线绝缘层的标识色应符合下列规定：相导体

L1、L2、L3 应依次为黄色、绿色、红色；中性导体（N）

应为淡蓝色；保护导体（PE）应为绿-黄双色；配电箱应

2.12 较大 0.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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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有名称、编号、系统图及分路标记；电缆芯线和所配导线

端部均应标明其回路编号，编号应正确，字迹清晰，不易

脱落，端子应有序号，盘柜柜体应接地牢固可靠，标识明

显。检查过程中充电设施接地标记不清晰或接地线颜色有

误。

充电设施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导引标识、安全警告标识。 3.2.5 一般 0.1250

31 室内作业场所环境不良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位于地下室和楼层内的配电室，应设设备运输通道，并应

设有通风和照明设施。
2.7 较大 0.3000

充电设施内各紧急出口通道应保持畅通。 4.3 较大 0.3000

应设置疏散照明，照明灯具应在出口的顶部、墙面的上部

或顶棚上。
4.5 较大 0.3000

充电区域应照明良好，指示安全出口和禁止入内场所和危

险品存放处（地下停车场）。消防设施标志应明显、清晰。
4.6 一般 0.1000

39 其他作业环境不良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充电设施安装位置不应设在地势低洼和可能积水的场所，

不应设在有剧烈震动的场所，不应建设在修车库内。
3.1.3 较大 0.5000

充电设施安装位置不应设在地势低洼和可能积水的场所，

不应设在有剧烈震动的场所，不应建设在修车库内。当设

置在地下或半地下时，宜布置在地下车库的首层，不应布

置在地下建筑四层及以下。

3.2.3 较大 0.5000

41 职业安全卫生管理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不健全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慢速充电设施须结合停车位集中安装（自用充电设施除

外），专职或兼职管理。充电站未配备相应人员。
1.2 较大 1

43 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制度不完善或未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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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行为规范及操作规程、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包括恶劣天气应急、火灾、车辆故障、电池破损燃

烧爆炸、供电系统故障、人员触电、电池故障、设备故障

等）、充电设施故障和事故记录

1.1 较大 0.1667

采取日常检查、定期检查、不定期抽查、普查、专项检查

等方式进行自我评价，最终以季度或半年度为单位，形成

自查报告或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留

存。无相关检查记录

1.3 较大 0.1667

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应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岗位技能培

训，掌握电动汽车安全知识、用电安全规范、电动汽车发

生紧急情况的处理方法和触电急救法，考核合格后上岗。

经培训后的在岗工作人员应能现场演示正确的充电全过

程并口头说明注意事项、触电急救方法、日常巡检时间及

内容等。未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

1.4 较大 0.1667

充电运营机构应定期进行消防培训和应急演练，全体人员

应掌握消防知识，熟知消防器材的位置、性能和使用方法。

无消防培训和应急演练

4.7 较大 0.1667

电化学储能电站应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包括

电池热失控、火灾、触电、机械伤害、 自然灾害等事故

的应急预案。

5.1 较大 0.1667

电化学储能电站应编制现场运行规程、检修规程， 应评

估电池健康状态和性能衰减趋势， 应适时 调整运行参

数， 应制定运行维护检修策略。

5.2 较大 0.1667

49 其他管理因素缺陷

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不应使用正在维护或者检修的故障设备提供充电服务。故

障设备无相关标志，且未停电禁止使用
1.6 较大 0.1200

充电设施运营主体未建立充电设施安全监控系统，或不满

足以下要求：（1）系统应采用信息化技术对充电设备编

码、设备使用状态、充电量、使用率、运行时间、运行状

态、安全监控及隐患排查治理等信息进行管理，系统数据

保存时间不少于 1 年；（2）系统应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准确性和一致性，按数据采集标准实时上传相关数据至市

级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安全监控平台；受委托管理的自

用充电设施数据具备上传能力的，应同步上传至市级平

台。

1.8 较大 0.1200

充电监控系统宜具备数据采集、控制调节、数据处理与存

储、事件记录、报警处理、设备运行管理、用户管理与权

限管理、报表管理与打印、可扩展、对时等功能。无监控

1.9 较大 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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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源 对应检测项目 引发风险的严重程度 项目权重

平台或无该项功能

充电监控应对充电设施出现的故障进行分级划分，并对不

同等级的故障进行相应记录和处理。无监控平台或无故障

分级功能

1.10 较大 0.1200

分散式充电站须做到有巡查员进行日常巡查。 1.11 一般 0.0400

所有充电设施须在视频监控范围之内且监控设备处于完

好状态。无监控系统、监控系统故障
1.12 较大 0.1200

供用电设施应每半年由相关专业人员进行一次清扫和检

修，并存档记录。无清扫和检修记录
2.1 较大 0.1200

消防设施投入使用后，应定期进行巡查、检查和维护，并

应保证其处于正常运行或工作状态，不应擅自关停、拆改

或移动。超过有效期的灭火介质、消防设施或经检验不符

合继续使用要求的管道、组件和压力容器不应使用。

4.1 较大 0.1200

监控系统的评价内容包括：

1) 监控系统的数据采集处理、监视报警、控制调节、自

诊断等功能情况；

2) 监控系统接收并显示电池管理系统上传的电压、电流、

功率、温度、告警及故障等信息情况；

3) 监控系统接收并显示储能变流器上传的交直流侧电

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告警及 故障等信息。

5.4 较大 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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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5 各风险因素的权重

风险因素代码 风险因素名称 权重

2101 设备、设施、工具、附件缺陷 0.1786

2102 防护缺陷 0.1786

2103 电伤害 0.4032

2113 标志标识缺陷 0.0388

31 室内作业场所环境不良 0.0530

39 其他作业环境不良 0.0373

41
职业安全卫生管理机构设置和人员配

备不健全 0.0263

43
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制度不完善或未落

实 0.0421

49 其他管理因素缺陷 0.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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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6 风险源针对场站目标层的权重（集中式充电站）

项目序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权重 0.0105 0.0263 0.0105 0.0105 0.0214 0.0057 0.0049

项目序号 1.8 1.9 1.10 1.11 1.12 2.1 2.2

权重 0.0057 0.0057 0.0057 0.0019 0.0057 0.0057 0.0214

项目序号 2.3 2.4 2.5 2.6 2.7 2.8 2.9

权重 0.0030 0.0071 0.0030 0.0214 0.0159 0.0146 0.0071

项目序号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3.1.1

权重 0.0071 0.0030 0.0146 0.0214 0.0214 0.0091 0.0071

项目序号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权重 0.0071 0.0186 0.0273 0.0071 0.0071 0.0273 0.0091

项目序号 3.1.9 3.1.10 3.1.11 3.1.12 3.1.13 3.1.14 3.1.15

权重 0.0091 0.0091 0.0214 0.0273 0.0091 0.0091 0.0273

项目序号 3.1.16 3.1.17 3.1.18 3.2.1 3.2.2 3.2.3 3.2.4

权重 0.0214 0.0273 0.0091 0.0071 0.0071 0.0186 0.0273

项目序号 3.2.5 3.2.6 3.2.7 3.2.8 3.2.9 3.2.10 3.2.11

权重 0.0049 0.0071 0.0071 0.0273 0.0091 0.0091 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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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序号 3.2.12 3.2.13 3.2.14 3.2.15 3.2.16 3.2.17 3.2.18

权重 0.0214 0.0273 0.0214 0.0273 0.0273 0.0273 0.0030

项目序号 3.2.19 4.1 4.2 4.3 4.4 4.5 4.6

权重 0.0091 0.0057 0.0214 0.0159 0.0214 0.0159 0.0053

项目序号 4.7 4.8

权重 0.0105 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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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7 风险源针对场站目标层的权重（集中式充电站）（含电化

学储能设施）

项目序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权重 0.0070 0.0263 0.0070 0.0070 0.0173 0.0051 0.0049

项目序号 1.8 1.9 1.10 1.11 1.12 2.1 2.2

权重 0.0051 0.0051 0.0051 0.0017 0.0051 0.0051 0.0173

项目序号 2.3 2.4 2.5 2.6 2.7 2.8 2.9

权重 0.0030 0.0071 0.0030 0.0214 0.0159 0.0146 0.0058

项目序号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3.1.1

权重 0.0058 0.0030 0.0146 0.0214 0.0214 0.0091 0.0071

项目序号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权重 0.0071 0.0186 0.0273 0.0058 0.0071 0.0273 0.0091

项目序号 3.1.9 3.1.10 3.1.11 3.1.12 3.1.13 3.1.14 3.1.15

权重 0.0091 0.0091 0.0214 0.0273 0.0091 0.0091 0.0273

项目序号 3.1.16 3.1.17 3.1.18 3.2.1 3.2.2 3.2.3 3.2.4

权重 0.0214 0.0273 0.0091 0.0071 0.0071 0.0186 0.0273

项目序号 3.2.5 3.2.6 3.2.7 3.2.8 3.2.9 3.2.10 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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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 0.0049 0.0058 0.0071 0.0273 0.0091 0.0091 0.0173

项目序号 3.2.12 3.2.13 3.2.14 3.2.15 3.2.16 3.2.17 3.2.18

权重 0.0214 0.0273 0.0173 0.0273 0.0273 0.0273 0.0030

项目序号 3.2.19 4.1 4.2 4.3 4.4 4.5 4.6

权重 0.0091 0.0051 0.0173 0.0159 0.0173 0.0159 0.0053

项目序号 4.7 4.8 5.1 5.2 5.3 5.4 5.5

权重 0.0070 0.0173 0.0070 0.0070 0.0173 0.0051 0.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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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8 风险源针对场站目标层的权重（分散式充电站）

项目序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权重 0.0105 0.0263 0.0105 0.0105 0.0214 0.0057 0.0049

项目序号 1.8 1.9 1.10 1.11 1.12 2.1 2.2

权重 0.0057 0.0057 0.0057 0.0019 0.0057 0.0057 0.0214

项目序号 2.3 2.4 2.5 2.6 2.7 2.8 2.9

权重 0.0028 0.0071 0.0028 0.0214 0.0159 0.0146 0.0071

项目序号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权重 0.0071 0.0028 0.0146 0.0214 0.0214 0.0085 0.0256

项目序号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权重 0.0071 0.0071 0.0186 0.0256 0.0071 0.0071 0.0256

项目序号 3.1.8 3.1.9 3.1.10 3.1.11 3.1.12 3.1.13 3.1.14

权重 0.0085 0.0085 0.0085 0.0214 0.0256 0.0085 0.0085

项目序号 3.1.15 3.1.16 3.1.17 3.1.18 3.2.1 3.2.2 3.2.3

权重 0.0256 0.0214 0.0256 0.0085 0.0071 0.0071 0.0186

项目序号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2.10

权重 0.0256 0.0049 0.0071 0.0071 0.0256 0.0085 0.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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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序号 3.2.11 3.2.12 3.2.13 3.2.14 3.2.15 3.2.16 3.2.17

权重 0.0214 0.0214 0.0256 0.0214 0.0256 0.0256 0.0256

项目序号 3.2.18 3.2.19 4.1 4.2 4.3 4.4 4.5

权重 0.0028 0.0085 0.0057 0.0214 0.0159 0.0214 0.0159

项目序号 4.6 4.7 4.8

权重 0.0053 0.0105 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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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9 风险源针对场站目标层的权重（分散式充电站）（含电化

学储能设施）

项目序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权重 0.0070 0.0263 0.0070 0.0070 0.0173 0.0051 0.0049

项目序号 1.8 1.9 1.10 1.11 1.12 2.1 2.2

权重 0.0051 0.0051 0.0051 0.0017 0.0051 0.0051 0.0173

项目序号 2.3 2.4 2.5 2.6 2.7 2.8 2.9

权重 0.0028 0.0071 0.0028 0.0214 0.0159 0.0146 0.0058

项目序号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权重 0.0058 0.0028 0.0146 0.0214 0.0214 0.0085 0.0256

项目序号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权重 0.0071 0.0071 0.0186 0.0256 0.0058 0.0071 0.0256

项目序号 3.1.8 3.1.9 3.1.10 3.1.11 3.1.12 3.1.13 3.1.14

权重 0.0085 0.0085 0.0085 0.0214 0.0256 0.0085 0.0085

项目序号 3.1.15 3.1.16 3.1.17 3.1.18 3.2.1 3.2.2 3.2.3

权重 0.0256 0.0214 0.0256 0.0085 0.0071 0.0071 0.0186

项目序号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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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 0.0256 0.0049 0.0058 0.0071 0.0256 0.0085 0.0085

项目序号 3.2.11 3.2.12 3.2.13 3.2.14 3.2.15 3.2.16 3.2.17

权重 0.0173 0.0214 0.0256 0.0173 0.0256 0.0256 0.0256

项目序号 3.2.18 3.2.19 4.1 4.2 4.3 4.4 4.5

权重 0.0028 0.0085 0.0051 0.0173 0.0159 0.0173 0.0159

项目序号 4.6 4.7 4.8 5.1 5.2 5.3 5.4

权重 0.0053 0.0070 0.0173 0.0070 0.0070 0.0173 0.0051

项目序号 5.5

权重 0.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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